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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旨在探討 ACT Raising Safe Kids 親職團體帶領人訓練方案對於臺灣兒少保

護工作的適用性。本研究以立意取樣的方式，由參與 ACT Raising Safe Kids 親職團體

帶領人訓練方案的成員當中，邀請三位醫事人員進行半結構式訪談，瞭解他們參與

ACT Raising Safe Kids親職團體帶領人訓練方案的經驗、感受、想法、回饋以及瞭解其

應用 ACT Raising Safe Kids 親職教育方案的情形等等，研究者將所得之訪談資料，以

質性研究中的主題分析法進行資料分析，並得出研究結果，如下： 

一、醫事人員在兒少保護工作當中常面臨系統合作方面的挑戰。 

二、ACT Raising Safe Kids親職教育方案能為醫事人員帶來實務工作的啟發及應用，包

含：（一）課程結構性高，有助於籌備講座與團體內涵；（二）體驗活動引發覺

察與省思，啟發醫事人員藉此具象化衛教內涵，從而提升家長的接受度；（三）

多元的討論與分享有助於拓展實務工作的視野並增加互動性；（四）夢想卡幫助

醫事人員回憶與喚起課程學習與感受，啟發以相似媒材與家長互動。 

三、ACT Raising Safe Kids親職團體帶領人訓練方案可針對課程架構及本土化調適進行

修正，包含：（一）增加 ACT Raising Safe Kids 親職團體帶領人訓練方案的課程

時間；（二）ACT Raising Safe Kids親職教育方案翻譯內容作本土化的修正與調適；

（三）簡報與手冊內容作一致化修正。 

  最後依據研究結果進行討論，並提出兒少保護方面與研究方面的建議，以作為後

續修正 ACT Raising Safe Kids親職團體帶領人訓練方案以及 ACT Raising Safe Kids親職

教育方案以及未來研究的參考依據。 

 

 

 

 

 

 

 

關鍵字：ACT Raising Safe Kids親職團體帶領人訓練方案、ACT Raising Safe Kids親職

教育方案、醫事人員、親職教育、兒少保護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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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explore the applicability of the ACT Raising Safe Kids 

Facilitator Training Program in Taiwan. The study invited three medical personnel who 

participated in ACT Raising Safe Kids Facilitator Training Program by purposive sampling. 

After the ACT Raising Safe Kids Facilitator Training Program, the individual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s were conducted. The purpose of the interviews was to understand medical 

personnel’s experiences, feelings, thoughts, feedbacks in the ACT Raising Safe Kids Facilitator 

Training Program and the applications of the ACT Raising Safe Kids Parenting Program. The 

researcher used the thematic analysis to analyze the data. The results were as follows: 

1. Medical personnel often face the challenges of system collaboration while working 

with children, youth, and families. 

2. The inspiration and helpfulness that ACT Raising Safe Kids Facilitator Training Program 

can bring to medical personnel include: (1) The high-structured curriculum is helpful to 

prepare for the lecture and the group. (2) The experiential activities can arouse medical 

personnel’s self awareness and reflection, and inspire medical personnel to visualize the 

connotations of the health education that can help them communicating with parents easier. 

(3) The diversified discussions and sharing help medical personnel broaden their horizons 

of practical work. (4) The dream cards help medical personnel recall and evoke their 

learning and feelings in the lessons, and inspire them to adopt similar materials while 

interacting with parents. 

3. The directions that the ACT Raising Safe Kids Facilitator Training Program can be adjusted 

in the process of localization, including: (1) Increasing the course time of the ACT Raising 

Safe Kids Facilitator Training Program’s lessons. (2) Conducting the localized revision and 

adjustment of the translated contents of the ACT Raising Safe Kids Parenting Program. (3) 

Revising the slides and manual contents to make them consistent. 

  According to the results of the study, the researcher proposed some practical and research 

recommendations for future research. 

 

 

Keywirds: ACT Raising Safe Kids Facilitator Training Program, ACT Raising Safe Kids 

Parenting Program, medical personnel, parenting education, child and youth prot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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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本研究旨在探討醫事人員於 ACT Raising Safe Kids 親職團體帶領人訓練方案的經

驗為何，即瞭解醫事人員參與ACT Raising Safe Kids親職團體帶領人訓練方案的經驗、

想法、感受與影響等等，從而探究此方案是否能夠幫助醫事人員在兒童保護工作當中，

提供多元的啟發與幫助，以作為發展 ACT Raising Safe Kids 親職團體帶領人訓練方案

之參考依據。本章共分為三節，第一節為研究動機；第二節為研究目的與問題；第三

節為名詞釋義。 

第一節 研究動機 

  本節旨在說明本研究之動機與背景，共分為三個部分，第一部分為臺灣兒童虐待

與親職教育的困境；第二部分為兒童保護在醫療工作中的限制；第三部分為 ACT 

Raising Safe Kids親職教育方案的實施成效佳。 

壹、臺灣兒童虐待與親職教育的困境 

  兒童是需要悉心照護與教育的個體，其如同白紙一般，具有無限的可塑性，個體

在兒童時期所經歷的遭遇，將彩繪出其獨特性與習性；而家庭，作為兒童最初的學習

與成長的環境，照顧者與兒童之間的互動，對個體有著深遠的影響，對其人格特質的

形塑，亦有著不可抹滅的重要性。保護兒童安全成長之重要性，也反映在《聯合國兒

童權利公約》（UN Convention on the Rights of the Child）中，其明確表示由於兒童身

心狀態尚未成熟，為使其人格充分發展，應在法律保障下，確保其免於任何形式的身

心傷害、凌虐、忽視、照顧不善或剝削等等（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資訊網，1990）；

我國《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2021）也針對對於兒童遭受傷害的諸多行為，

訂定通報之準則。 

  當孩童在正向的教養氛圍中成長，將有助於他們發展正面的生理、自我概念，以

及和善的人際互動關係（郭慕恩，2013）。相對的，當孩童經歷兒童虐待或是負向的

教養，不但可能影響其貶低自我、情緒調節出現障礙、人際與學業表現低落（林俐君，

2005），甚至影響其成年後出現各種心理疾患、犯罪行為，以及藉由暴力的方式處理

問題或是挫折（Rademaker et al., 2008）。然而，令人遺憾的是，目前兒童虐待仍為一

項嚴重的社會問題，根據我國衛生福利部兒童虐待通報案件數之統計資料，從 2015 年

的 53860 件至 2020 年的 82713 件，在五年之內提升了大約 1.5 倍，且每年的通報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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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有上升的趨勢（衛生福利部保護服務司，2021）。另外，以兒童受虐人數而言，臺

灣 2020年的兒童受虐人數達 12000多人，為近五年最高，且九歲以下兒童的受虐比例

占 35%（衛生福利部統計處，2021）。這些皆僅是受通報的案件數量，而未受到通報

的隱匿案件仍不計其數。 

  在兒童保護的內涵當中，包含三級預防工作。初級預防為在事發之前，對於一般

的家庭提供相關之社會福利、生育補助、照護托育等等；次級預防則以高風險家庭為

主，及早發現潛在的受害者以進行相關之兒童保護工作；當兒童虐待事件發生時，則

進入三級預防的工作階段，針對受虐兒童及其家庭，提供緊急的資源以協助其盡快遠

離受虐者和受虐環境（吳漢屏，2019）。其中，在兒童虐待的防治工作當中，應該首

重初級預防，致力於照顧者以及一般大眾習得相關教養知能，從預防觀點降低兒童虐

待事件或是兒童遭受不當對待的發生（賴泓賓，2019）。   

  在預防兒童遭受不當對待的策略之中，普遍實施親職教育為有效的方式之一，其

不但有助於降低兒童虐待的發生，也有利於增加保護因子（Chen & Chan, 2016）。此

外，照顧者缺乏親職教育知識為兒童遭受虐待或是不當對待的主要原因之一（衛生福

利部統計處，2021）。照顧者對孩童施虐可能是因為對於兒童的發展與行為動機產生

誤解、自身情緒管理不佳、原生家庭的教養方式影響等等（郭靜晃，2006）。因此，

實施親職教育有其必要性與有效性，一方面能幫助照顧者提升適當教養的意識與知能，

另一方面亦有助於促進孩童的正向發展，擁有和諧的家庭互動關係。 

  雖然臺灣的親職教育已行之有年，不過時卻隨著家庭型態的改變、問題的增加而

面臨不少困境。時常出現的限制包含：一、家長的參與意願低落；二、多以講座的方

式進行而難以落實於教養中；三、內容無法因應各式各樣的家庭；四、親職教育方案

未具有實證研究基礎或成效評估機制（接惠偉，2020；黃惠芳，2015；郭靜晃，2015；

沈瓊桃，2018；胡秀妁，2015；張再明，2015；Small et al., 2009）。相關內容如下。 

一、家長的參與意願低落 

  家長可能由於忙於生計、需要照顧家中孩童，或是自認不需要參加等因素而在親

職教育方案中缺席，研究指出親職功能低落者的參與意願尤其低落，這是十分令人擔

憂的限制，如何提升對親職教育需求程度高的家長之參與程度，亦即降低其抗拒或無

法參與的因素，為當前臺灣實施親職教育上的一項重要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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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多以講座的方式進行而難以落實於教養中 

  現行的親職教育多以單次、講座的方式進行，少有演練、模擬與多方討論的機會，

因此，在增進參與者實際的親職技巧與特定狀況的因應能力等等之成效較不明顯。 

三、內容無法因應各式各樣的家庭 

  在親職教育的課程規劃上，可能受到主題或是時間的限制，課程內容未能有效適

用與貼合所有參與者。 

四、親職教育方案未具有實證研究基礎或成效評估機制 

  在現行常見的親職教育方案中，同時具有實證研究基礎者甚為少數，除此之外，

由於缺乏成效的評核機制，也較難以掌握所有不足之處並加以改善。 

  由上述可知，雖然親職教育有其重要性，但是在實施層面上可能面臨眾多阻礙而

無法達到預期效果，然而若能實施可降低上述限制的親職教育方案，並透過研究其帶

領人培訓方案的成效以確保帶領者的專業背景，或許能對兒童保護工作的內涵，提供

更多元的介入策略。 

   

貳、兒童保護在醫療工作中的限制 

  醫療工作涉及之兒少保護工作包含對於受虐兒童之生理與心理等方面之處遇（湯

慎思，1998）。國內對於臨床醫護人員在兒童虐待之辨識與處遇的訓練上，仍有所不

足（傅惠君、卓妙如，2006）。通常有責任通報兒童虐待事件的醫事人員，包含醫師、

護理師、臨床心理工作者、社會工作員等等，可能因為證據不足、缺乏辨別兒童虐待

事件的能力、認為通報制度未具有效益性，而選擇不通報（馮明珠等人，2011）。由

此可知，醫事人員在兒童虐待事件疑似或已經發生時，所進行的通報與相關處遇訓練，

仍有加強的空間。 

  除此之外，醫事人員對於兒童保護事件的工作層面不僅限於事發之後，其在早期

發現、通報、衡鑑以及治療等階段，皆扮演著重要的角色（鄭善明、陳宇嘉，2005）。

在兒童保護工作中，若醫事人員能夠在兒童虐待事件發生時，盡快發現並通報，將能

避免受虐兒童再度受到傷害（高慧娟，2019）。而在這段歷程中，醫事人員須與家長

建立合作的關係，不過在實務現場中，時常面臨父母與社會工作者溝通不良、不容易

整合多元的專業人員等因素，使得醫療專業工作者在與家長接觸時，往往面臨許多困

擾與衝突（徐銘綉，2019）。 

  而親職教育的實施，不只對父母或照顧者有益，針對醫事人員進行親職教育的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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練，也有助於避免兒童不當對待事件的發生（杜戎玨等人，2017）。當醫事人員能在

親職教育方案當中習得親職教養知識，或許能幫助其與家長站在同盟的位置，同理教

養之難處，並應用專業、有效的教養態度與策略，向家長進行衛教，以降低兒童不當

對待事件的發生。另一方面，臺灣醫療場域當中尚未普遍實施親職教育，若能在培訓

經專業認證後的醫事人員在醫療院所開設具有實證研究基礎的親職教育方案，或許能

夠促進兒童保護工作策略的多樣性，並帶動整個家庭系統的改變，幫助孩童能有更正

向的發展。 

 

參、ACT Raising Safe Kids親職教育方案的實施成效佳 

  ACT Raising Safe Kids親職教育方案以育有零到八歲孩子的父母為主要對象，為一

套系統性、具有實證研究基礎，且包含多元活動的親職教育方案（Howe et al., 2017；

Silva, 2011）。其由美國心理學會（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APA）以及美國

幼兒教育學會（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he Education of Young Children, NAEYC）共同

發展，從發展之初至今已將近二十年，經由許多研究證實，此方案適用於多元文化、

場域與對象。其中也有不少研究將此方案應用於臺灣，並得到正向的研究結果（潘文

欣，2021；王郁婷，2020；游佳綺，2020；阮菲，2019）。 

  ACT Raising Safe Kids親職教育方案致力於免於孩童接受到暴力，除了教導家長正

面的教養知能、兒童發展知識之外，也十分強調情緒與父母自身內在覺察的重要性，

幫助家長由覺察內在的感受與想法，引發外在教養行為的改變，另外也將電子媒體對

兒童的影響等內容融入方案中，與時俱進，與家長一同看見現今科技發達所帶來的新

興問題是如何影響孩童的生活習慣，而家長又可以採取何種教養策略。 

  回應目前臺灣親職教育的實施困境，ACT Raising Safe Kids親職教育方案為一兼具

便利、經濟與有效性的親職教育方案。再者，此方案包含多元的活動形式，例如：團

體討論、影片欣賞、角色演練、回家作業、藝術媒材的運用等等，一方面幫助家長加

深在此方案當中的學習與體會，另一方面也從各式各樣的經歷當中，反思與整理自身

經驗，以更有意識的明白自己與教養、情緒等之間的關係，從而能夠更有效地控制失

控的情緒，並選擇正向的教養態度與策略（Knox et al., 2011）。而此方案是以家長為

中心，強調內在覺察與省思、注重個人經驗，因而相較於有特定主題的親職教育方案，

ACT Raising Safe Kids親職教育方案能夠依照參與者的個別經驗，引發有關於教養的反

思，並在多元的討論環節當中，分享自身教養挫折進而學習更適宜與有效的管教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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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針對此方案之帶領人，ACT Raising Safe Kids親職教育方案的帶領者須接受美國心

理學會（APA）為期兩天之帶領者培訓工作坊，以帶領者的角度參與和理解此方案之

重點、活動與帶領技巧，並在獲得美國心理學會（APA）授權認證之證書後，才有資

格獨立帶領 ACT Raising Safe Kids親職教育方案（Howe, et al., 2017）。除此之外，研

究指出 ACT Raising Safe Kids 親職教育方案不只適用於父母，相關專業與行政人員，

也能從中得到幫助。藉由因此方案所獲得之知識與覺察，可以幫助相關專業人員應用

教養策略於實務現場中，並以更有效的方式處理衝突與管理情緒（Guttma, 2006）。由

此可知帶領者參與此培訓方案後，不僅具備帶領此方案的知能，還能對其實務工作的

協調與溝通形成助益。因此，本研究欲探討當醫事人員習得 ACT Raising Safe Kids 親

職教育方案的重要概念後，對其實務工作有何幫助與影響。 

  另外，研究者於碩一時期參與 ACT Raising Safe Kids 親職團體帶領人訓練方案，

有感於此方案對於親職教育團體帶領的幫助，然而，臺灣目前尚未有 ACT Raising Safe 

Kids 親職團體帶領人訓練方案的相關研究，故本研究擬以 ACT Raising Safe Kids 親職

教育帶領人培訓方案為題，聚焦於醫事人員，探究其在接受 ACT Raising Safe Kids 親

職團體帶領人訓練方案的經驗、影響與回饋，以及在醫療現場中的應用情形，以作為

發展此方案的參考，並期望降低現行親職教育常見的限制，從而減少兒童虐待事件的

發生。 

   

第二節 研究目的與問題 

  依循前一節的研究動機所浮現之問題意識，研究者有感於當前臺灣的兒童虐待現

象仍甚，而從初級預防中「預防勝於治療」的角度，藉由親職教育普及正向教養的知

識與方法，有助於降低兒童遭受不當對待事件的發生。然而，現行以兒童虐待為主的

親職教育方案尚為少數，除此之外，在臺灣的醫療體系當中，也較少以親職教育作為

兒童保護之策略，然而如果能將以具有預防兒童虐待的 ACT Raising Safe Kids 親職教

育方案應用於醫療專業工作中，增加具備帶領資格的醫事人員，或許能在兒童保護工

作中提供助益與療效。因此，為瞭解 ACT Raising Safe Kids 親職團體帶領人訓練方案

如何讓醫事人員熟悉 ACT Raising Safe Kids 親職教育方案，以達成前述目的，本研究

欲探討醫事人員參與訓練時之經驗，也將依研究結果修正 ACT Raising Safe Kids 親職

團體帶領人訓練方案。綜上所言，本研究欲探究的研究目的與問題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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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研究目的 

一、探究醫事人員在兒少保護工作當中，時常面臨的困難及挑戰。 

二、瞭解醫事人員在參與 ACT Raising Safe Kids 親職團體帶領人訓練方案後，對其實

務工作的影響與啟發。 

三、探討醫事人員在參與 ACT Raising Safe Kids 親職團體帶領人訓練方案後，在其實

務工作當中的應用情形。 

四、統整醫事人員對於ACT Raising Safe Kids親職團體帶領人訓練方案的回饋與建議，

以作為發展與推行 ACT Raising Safe Kids親職團體帶領人訓練方案之參考建議。 

 

貳、研究問題 

本研究根據以上研究目的所述，提出以下研究問題： 

一、醫事人員在兒少保護工作當中，時常面臨的困難及挑戰為何？ 

二、醫事人員在參與 ACT Raising Safe Kids 親職團體帶領人訓練方案後，對其實務工

作的影響與幫助為何？ 

三、醫事人員在參與 ACT Raising Safe Kids 親職團體帶領人訓練方案後，在其實務工

作當中的應用情形為何？ 

四、醫事人員對於ACT Raising Safe Kids親職團體帶領人訓練方案的回饋與建議為何？ 

 

第三節 名詞釋義 

  以下界定本研究之重要名詞，包含親職教育、ACT Raising Safe Kids親職教育方案、

ACT Raising Safe Kids親職團體帶領人訓練方案、醫事人員。 

壹、親職教育 

  親職教育為一種成人教育，對象以父母、即將為人父母以及主要照顧者為主，由

親職教育專家設計一系列的活動或課程，教導或啟發參與者採用適當的教養方式、習

得孩童的發展知識，以及系統合作的技巧。親職教育的目的在於協助參與者以適宜、

正向的教養方式，善盡親職功能、促進孩子正向發展，並增進和諧的親子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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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ACT Raising Safe Kids親職教育方案 

  ACT Raising Safe Kids親職教育方案係由美國心理學會及美國幼兒教育學會共同發

展，為一套具有實證研究支持、系統性規劃、多元文化適應，並受到世界衛生組織推

薦能有效預防兒童虐待的親職教育方案。其目的在於幫助父母或照顧者採取正向教養

並避免兒童接觸到暴力，並在為期八週，每週兩小時的團體活動中，引發參與者對於

自身情緒的覺察與教養上的省思，並將所學應用於教養當中。此方案包含五大主題：

一、非暴力教養；二、兒童發展知識；三、憤怒管理以及社交問題解決技巧；四、媒

體對兒童的影響；五、保護孩童避免接觸暴力。  

 

參、ACT Raising Safe Kids親職團體帶領人訓練方案 

  ACT Raising Safe Kids親職團體帶領人訓練方案以培訓 ACT Raising Safe Kids親職

教育方案之帶領者為目的，以為期兩天，每天八小時的工作坊之形式，讓參與者在討

論及實際體驗的過程中，體會參與者的角色與感受，並幫助帶領者習得 ACT Raising 

Safe Kids親職教育方案的內涵與帶領重點。而本研究所指之 ACT Raising Safe Kids親

職團體帶領人訓練方案，為國立政治大學社會責任實踐計畫於 2021 年主辦之為期兩天，

一共十六小時的工作坊，並於工作坊結束後，授予參與者結業證書。 

 

肆、醫事人員 

  本研究以在臺灣現職之醫事人員為主要研究對象，並以我國醫事人員人事條例所

界定之醫事人員為主，包含經中央衛生主管機關核發醫事專門職業證書之醫師、護理

師、物理治療師、職能治療師、臨床心理師、諮商心理師等等。本研究所指之醫事人

員為參與 ACT Raising Safe Kids 親職團體帶領人訓練方案之醫師以及臨床心理師。在

此方案結束後，經研究者的邀請與篩選，徵得三位醫事人員作為本研究之研究對象，

其中包含一位兒童及青少年精神科主治醫師以及兩位臨床心理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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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研究旨在探究醫事人員於 ACT Raising Safe Kids 親職團體帶領人訓練方案的經

驗。本章整理與研究主題相關的文獻探討，共分為四節，第一節為兒童虐待及其現況；

第二節為親職教育；第三節為 ACT Raising Safe Kids 親職教育方案；第四節為 ACT 

Raising Safe Kids親職團體帶領人訓練方案。 

第一節 兒童虐待及其現況 

  本節分為五部分呈現，第一部分為兒童虐待的定義與類型，第二部分為兒童受虐

的成因，第三部分為兒童虐待的影響，第四部分為臺灣兒童虐待的現況，第五部分為

臺灣兒少保護工作之現況與醫事人員的角色，以下分別敘述之。 

壹、兒童虐待的定義與類型 

  不同文化和國家對於兒童虐待的定義有所差異（陳宜彣等，2009；Korbin, 1991），

兒童虐待不僅發生於家庭當中，在機構與社會當中，也不乏出現兒童虐待事件，例如：

教育機構或育幼院中對兒童的不當管教、童工或雛妓等現象（周怡宏，2006）。 

  兒童虐待的定義展現了一個社會對兒童照護的最低標準之訂定（余漢儀，2005）。

世界衛生組織（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 2006）將兒童虐待定義為，以涉及責

任、信任或是權力關係的任何型式，包括身體、情緒、性、忽視、經濟與其他剝削，

實際或潛在地傷害兒童的健康、生存、發展或是自尊。美國的兒童虐待防治法（Child 

Abuse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Act, CAPTA）界定兒童虐待為，有義務照顧十八歲以下

兒童之人，由於忽略或是不適當的行為，對兒童的健康權益造成傷害（Child Welfare 

Information Gateway, 2011） 。 

  根據我國《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2021），兒童及少年為十八歲以下

之人，而通報的其中一項準則為，任何人對於兒童有遺棄、身心虐待、利用兒童從事

危險活動或欺騙行為、要求行乞、剝奪受教機會、拐賣、交易、教唆，或提供色情錄

影帶及圖片等等行為時，必須通報。然而，該法則未說明兒童虐待之定義。不過，依

照國內學者的觀點可知，兒童虐待係指未滿十八歲兒童的父母或照顧者，重覆且不斷

地對兒童施以身體、精神、性方面的虐待或疏於照顧，而對兒童造成有形或無形的傷

害（劉美蓉，2015）。譚子文和董旭英（2009）提出，兒童虐待為十八歲以下之兒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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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父母或親友，對兒童施予身體上或精神上的傷害、性虐待或疏於照顧等等，威脅或

損害兒童的健康以及權益福祉。鄭瑞隆（2006）亦表示，兒童虐待為父母或主要照顧

者，出於蓄意或疏忽，導致兒童在身體、心理、性或是基本權益方面的損害，甚至是

死亡或難以復原的結果。陳宜彣等（2009）歸納字典、法律與文獻的定義，說明兒童

虐待包含了客觀的生理層面以及主觀的心理層面，只要符合兩者中的一項，即屬於兒

童虐待。客觀的生理層面和主觀的心理層面分別係指：一、客觀的生理層面：二十歲

以下的兒童，受到關係不平等之第三者傷害，而在身體上出現重覆性傷痕，或是與疾

病史不一致的身體檢查結果，其結果並會導致生理上的損害或是威脅生命安全；二、

主觀的心理層面：於權力關係中，施虐者抱持負面的動機，以不平等的方式對待受虐

者，並使其產生負向的情緒感受，其結果會導致心理上的傷害、不適應行為，或是患

有精神症狀等等。綜合上述兒童虐待的相關定義，兒童虐待是指十八歲下以下的兒童，

受到父母或主要照顧者的身心傷害，而造成其健康與權益受損。 

  世界衛生組織（WHO, 2006）、英國政府出版的《共同保護兒童》（Working 

Together to Safeguard Children）指導手冊（DFE-00195-2018）以及我國衛生福利部皆一

致地將兒童虐待分為四類，包含身體虐待、性虐待、疏忽與精神虐待，以下分別說明： 

一、身體虐待（physical abuse） 

  身體虐待是指照顧者本人或允許他人，對兒童施以任意行為，或應注意而未注意，

而造成兒童的身體傷害，甚至死亡。由於身體虐待的臨床表徵可能類似於意外受傷，

因此容易被忽視。常見的傷害形式包含體罰、暴力、燒傷、拉扯頭髮、推擠、綑綁、

下毒等等（衛生福利部、臺灣兒科醫學會，2016；Greenfield, 2010）。  

二、性虐待（sexual abuse） 

  性虐待為兒少受到性交行為、性騷擾、猥褻、調戲及性霸凌，或是在兒童未能理

解、表達與承受的情況下，透過兒童從事性活動。性虐待不一定會接觸到兒童的身體，

例如：對兒童暴露下體、利用兒童拍攝色情照片及影片。性虐待的類型除了上述提及

的性交行為、性騷擾、猥褻等等，還包含不適當的親吻、要求兒童撫摸施虐者的性器

官、撫摸兒童的胸部、性器官、大腿和臀部、提供色情書畫及影片給兒童觀看、性剝

削等等（衛生福利部、臺灣兒科醫學會，2016；Riley,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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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疏忽（neglect） 

  疏忽是指照顧者本人或允許他人，由於無知、蓄意或無意地忽略兒童的基本生理

或心理需求，而可能造成兒童身體、心理以及認知發展上的巨大損害，其所指之需求，

包括食衣住行、養育、醫療照顧等等。在臺灣常見的兒童虐待類型當中，疏忽為其中

之一，其主要包含了生理層面、心理層面、教育層面以及醫療層面（衛生福利部、臺

灣兒科醫學會，2016）。 

四、精神虐待（emotional abuse） 

  精神虐待為兒童的主要照顧者本人或允許他人，惡意地藉由非物質的方式，直接

或間接地操控兒童，以保持權力不對等。其常見的形式包含嚴重或不斷地對兒少施予

不適當的排斥、貶損、阻隔、威脅、恐嚇、忽略、拒絕給予或誘導致使偏差等不當對

待，並造成兒童在身體、認知、情緒、行為及社會方面之發展遭受阻，或導致嚴重損

害（衛生福利部、臺灣兒科醫學會，2016；Fisher, 2019）。兒童時期受到精神虐待的

經驗，可能影響其一生的健康狀況，例如：出現各種精神疾患（Berzenski et al., 2019）。 

 

貳、兒童受虐的成因 

  兒童受虐的成因與影響相當地多元與複雜，兒童虐待的可能因素主要包含：一、

兒童的年紀、身心狀況與自我保護能力；二、兒童與施虐者的親近程度以及照顧者的

親職能力；三、家庭支持系統和家庭對於壓力與危機之處理能力，此項是最重要的原

因（杜戎玨等，2017）。根據 Kaufman（2007）的觀點，兒童受虐待的危險因子主要

包含三個層面，分別為貧窮、家庭暴力以及藥物濫用，其中，貧窮因素影響兒童虐待

的風險提升。以家庭年收入為例，家庭年收入低於一萬五千美元以下者之兒童虐待風

險，較家庭年收入高於三萬美元以上者高出二十二倍。另外，有研究指出嬰兒受虐待

的高危險因子，包含了母親在懷孕時期抽菸、身為醫療補助對象、未婚懷孕，以及有

超過兩位低體重的兄弟姐妹（Wu et al., 2004）。然而，任何社會經濟階層，都可能出

現兒童虐待事件（Gilbert et al., 2009）。不同理論對於兒童虐待成因的解釋亦有所差異，

以下分別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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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特質論 

  特質論聚焦於個人的特質，其中，心理病理模式（psychopathological model）將施

虐者看作「病態的」對象，即因為施虐者具有人格違常或精神異常的特質，而對兒童

施虐（余漢儀，2005）。而若是父母具有藥酒癮，傾向對兒童施虐或是忽視兒童的需

求，這些父母的情緒不成熟，也缺乏充足的支持系統，因而自我價值低落，也難以感

受到愛與被愛，因此在教養上充滿挫折，加上他們無法處理自身特質的問題，因此藉

由施暴加以因應（The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 1992）。 

  以特質論來解釋兒童受虐的成因，往往使兒童必須離家以避免受暴，且對於施虐

者的處罰也顯得正當，然而，這並未解決問題，兒童也無法返家（林佩儀，2004）。 

二、壓力論 

  壓力論由社會、巨觀的觀點，探討兒童受虐的成因（余漢儀，2005），以下根據

Barth 與 Blythe（1983）提出的三種壓力模式，說明不同模式對於兒童虐待成因的解釋： 

（一）現象學模式（phenomenological model） 

  個人特質與其壓力因應模式，影響個體對於突發事件的回應方式，其中包含了對

兒童施虐。不過，藉由教導施虐者其他壓力因應的技巧，可以改善施虐行為。 

（二）生活轉換模式（life change model） 

  家庭經歷生命週期轉換的過程中，會面臨不同的階段任務，而如果父母未能因應

生命週期的轉變與階段任務，可能發生兒童虐待事件。然而，提供預防的服務，可作

為介入策略之一。 

（三）社會模式（social model） 

  由於貧窮所導致的壓力，會影響兒童虐待事件的發生，而透過連結家庭、社會等

資源，有助於減緩低社經地位家庭的壓力。  

三、社會心理模式 

  社會心理模式由 Gelles（1976）所提出，它延伸壓力論的觀點，說明壓力是導致

兒童虐待的重要因素。不過，除了個人特質，也需要將家庭結構、社區、壓力以及文

化等等因素考量在內，亦即兒童虐待不僅是受到個人特質與家庭影響，它也展現了社

區、社會、經濟，乃至於文化的衝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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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人際互動論 

  人際互動理論以家庭系統的角度看待家庭關係，並說明家庭中的每一位成員會彼

此影響，並形成不同的互動關係。不適切的互動關係，會引發兒童虐待，而若父母以

不適當的方式，將孩子作為滿足自身情緒需求的管道，也可能促使兒童虐待事件的發

生（Duhon-Haynes & Duhon-Sells, 1991）。受到家庭因素而導致兒童受虐的原因包含：

1.家庭具有經濟壓力、失業等事件，而無法耐心地教養兒童；2.父母爭吵時，將兒童作

為發洩情緒的管導；3.兒童與父母中的一方抱持相同立場；4.兒童的長相或是行為與父

母相似；5.父母中的一方具有較低的權力，且轉而透過控制兒童的方式來獲得權力

（Hecht, 1996）。 

五、政治社會理論 

  將家庭視為社會中的一個單位，社會中男性與女性的權力，亦反映在家庭當中。

在希臘、羅馬時代，會將兒童與妻子看作是丈夫的財產，這影響了父權社會中，貶低

女性及兒童，並忽視其權力，從而導致兒童受虐。簡言之，社會的價值觀造成兒童虐

待事件的發生（Duhon-Haynes & Duhon-Sells, 1991）。 

六、生態學理論 

  由於兒童虐待的成因多元，難以單一理論或是原因解釋，因此，生態學理論強調

環境變化對於家庭的衝擊，而影響兒童虐待事件的發生。當社會環境、社區關係、職

業與經濟等因素導致家庭處於不利的位置時，便導致兒童虐待（Hecht, 1996）。以下

將由內而外地闡述在生態系統中，可能影響兒童受虐的各個系統，及其中的危險因素

（余漢儀，2005；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 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Prevention of Child 

Abuse and Neglect, 2006）。 

（一）微視系統（microsystem） 

  與個人最直接、親近的關係與環境，例如：兒童的家庭、學校、同儕等等。此系

統常見的危險因素為個人因素（individual factors）。個人因素可分為與主要照顧者有

關的危險因素，以及與兒童自身有關的危險因素，分述如下。 

  1.與主要照顧者有關的危險因素，例如：(1) 難與嬰兒產生情感連結；(2)對兒童缺

乏關懷；(3)自己童年時受虐；(4)缺乏兒童發展的認知，或是抱有不合實際狀況的期望，

而對於兒童的需求與行為欠缺瞭解；(5)以暴力或過度的處罰來管教兒童的不當行為；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DOI:10.6814/NCCU202200860

13 

 

(6)相信與認同體罰在管教上的有效性；(7)以體罰作為管教兒童的策略；(8)自身具有身

心問題或認知障礙；(9)面對悲傷或憤怒等負面情緒時，欠缺自我控制能力；(10)物質

濫用而影響教養能力；(11)參與犯罪行動，而破壞親子關係；(12)受到社會孤立；(13)

有憂鬱、自尊低落或是其他情感表達上的困擾；(14)面臨財務困難。 

  2.與兒童自身有關的危險因素，係指由於兒童的某些特質，影響主要照顧者在教

養上的困難度增加。然而，這並非表示兒童必須為自身受虐的行為負責。與兒童自身

有關的危險因素包含：(1)在不被期待的情況下出生，或因為性別、長相的因素而未能

滿足父母或主要照顧者的期待；(2)高需求的嬰兒，即為早產、時常哭鬧、具有身體障

礙或慢性疾病等等；(3)不斷哭鬧並且難以安撫；(4)臉部畸形等外觀因素；(5)具有心智

方面的問題；(6)展現某種容易被視為有問題之特質，例如：過動；(7)因家庭中有許多

兒童，主要照顧者的負擔沉重；(8)家庭中有與受虐兒童之年齡相當的手足，並且需要

主要照顧者的高度關注；(9)暴露於為危險行為或環境之下，包含家庭暴力、犯罪行為

等等。 

（二）中間系統（mesosystem） 

  圍繞著個人的微視系統之間的互動關係，例如：家庭及學校之間的互動、家庭與

兒童的同儕之間的關係等等。在預防或處理兒童虐待中，中間系統為重要的因素，如

果鄰里關係良好、凝聚力佳，則較少出現兒童虐待事件（Moritsugu et al., 2019）。 

  中間系統牽涉到關係因素（relationship factors），即家人之間、朋友之間、伴侶

之間、同儕團體之間的關係。而影響兒童受虐的危險因素，例如：1.親子之間的依附

關係與情感連結弱；2.家庭成員患有身心健康上的問題；3.家庭結構的改變造成家庭成

員患有心理疾患、情緒低落、焦慮、孤單，或是爭奪監護權；4.家庭暴力；5.家庭中的

性別角色或親密關係的角色不受尊重；6.受到社區的隔離；7.面臨困擾與壓力情境時，

欠乏支持系統；8.在教養上，缺少家庭支持；9.由於種族、國籍、信仰、性別、年紀、

性傾向、身性障礙和生活型態，而使家庭受到歧視；10.參與犯罪或暴力行為。 

（三）外圍系統（exosystem） 

  包含微視系統和中間系統之外在環境，例如：社區左鄰右舍的關係與特質、不同

家庭結構數目的變動情形、有無社會福利等等。外圍系統中包含了社區因素

（community factors），即會提升兒童受虐風險的社區環境特質，包含：1. 對於暴力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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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忍性；2.社區環境中之性別、社會不平等；3.缺少或不適當的房舍；4.欠缺支持有特

殊需求的家庭或社區機構特殊之服務；5.失業率高；6.貧窮；7.鉛或其他有毒物質充斥

於社區環境當中；8.鄰里社區之流動性高；9.容易取得酒精飲品；10.毒品交易；11.機

構中不適當的政策或方案。 

（四）鉅視系統（macrosystem） 

  處於生態系統中最外圍的意識形態、文化價值與政治等等，例如：社會對於兒童

虐待的態度與觀點。常見的社會因素（societal factors）包含：1.由於社會、經濟、健

康與教育政策，而降低生活水準或造成社經地位不平等；2.對於社會和文化的規範，

例如：媒體中出現的暴力或體罰等等，使暴力行為發增加；3.因社會與文化規範而強

化了刻板的性別角色；4.社會及文化規範使兒童地位受到貶抑；5.色情刊物、兒童賣淫

與童工現象。 

 

參、兒童虐待的影響 

  兒童階段為人類發展中的重要時期，因此，兒童受虐不容小覷。受虐的經驗不但

會對兒童的身體、心理、認知、行為以及學業表現等等造成非常大的傷害，也會導致

家庭與社會產生許多問題，例如：兒童受虐後產生的暴力行為，可能於世代間傳遞、

重複的兒童虐待行為、社會成本負擔提升等等（陳幸儀，2012；丘彥南、江惠綾，

2010）。以下針對兒童虐待對兒童在身體層面、心理層面、認知層面以及行為層面可

能造成的影響： 

一、身體層面 

  兒童虐待會導致身體上的傷痕、骨折、脫臼、身體障礙、發育遲緩或不良、行為

舉止異常，除此之外，由於兒童受虐後在身體上的損害是明顯可見的，因此，也會對

於兒童自身的身體意象造成影響，並衍生許多外在行為問題，例如：易怒、攻擊行為、

人際關係不佳、缺乏同理心、學習能力低落、物質濫用與行為偏差之傾向、其他情緒

困擾或是不良的社交技巧等等（紀琍琍等，2007；周怡宏，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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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心理層面 

  個人的心理健康除了展現在未患有精神疾患之外，也包含了個體舒適、自由的狀

態，並能充分瞭解與發揮自身的潛能與因應生活壓力，也能從事與生活有關的活動、

對社會有所貢獻（WHO, 2018）。心理健康包含了生理、心理以及社會三個層面，其

中也包含了個體對自己身體的接納程度、情緒感受的平衡，以及在人際相處與社會之

間中的滿意程度。然而，兒童虐待會直接或間接地對兒童的心理健康造成長遠的影響，

並阻礙其心理發展，尤其是遭受性虐待的兒童（宋宥賢，2015；侯明玉，2012）。 

三、認知層面 

  受虐兒童容易產生扭曲的認知，或是認知功能的障礙，例如：覺得自己應該受虐、

負向地貶低自我、對於與施虐者相似之人，進行過度類化和推論、自尊與自我概念低

落、自我效能感低落、藉由過度膨脹自我，作為自我防衛的方式。在情緒層面，兒童

虐待導致兒童在情緒的調適及表達上出現困擾或障礙，並且難以發展正常的情緒控制

能力，以致他們在辨別或解讀自己和他人的情緒時，傾向將情緒窄化、過度執著於某

些情緒上，或是無法透過表達情緒以自我保護（紀琍琍等，2007）。此外，受虐兒童

在接收指令以分析、延遲、執行歷程的認知能力，也較未受虐的兒童差（D’ Andrea et 

al., 2009）。 

  過去有不少的研究皆指出，兒童遭受虐待會導致情感反應和調節的能力失調，例

如：無法辨別情緒而對於情緒有過高或過低的共鳴度，這展現出他們對於情緒的過度

敏感、迴避，或是難以肯定正向情緒，而影響情緒的平衡。另外，他們也可能會過度

自責、緊張、悲傷、壓抑、疏離、冷淡、對人缺乏信任、莫名氣憤等等，進而影響其

人際關係，甚至產生人際互動上的障礙（Padykula & Conklin, 2010；D’ Andrea et al., 

2009）。兒童虐待所造成的創傷，對成年期的心理健康有顯著的影響，其中包含具有

情緒障礙、注意力問題、物質濫用、上癮行為、精神疾患、人格違常、創傷後壓力症

候群等等（Rademaker et al., 2008）。而身體虐待、性虐待能夠預期成年時期時產生的

解離性人格疾患（Daphne et al., 2001）。國內的研究亦發現，遭受身體虐待及疏忽的

兒童，時常具有行為障礙，另外，受到性虐待的兒童，以患有情緒障礙疾患為主（廖

婉如，2008）。 

  兒童在不斷受到虐待並且沒有社會支持介入的狀態下，時常使其出現無助感，並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DOI:10.6814/NCCU202200860

16 

 

對其發展和生活適應形成阻礙，甚至出現憂鬱、解離等心理相關症狀（林佩儀，

2004）。一項針對反社會人格的研究說明，家庭和基因與反社會人格相關，而個體早

在大概五歲時，便深受家庭環境因素影響，例如：父母負向的懲罰、身體虐待、家庭

的低社經地位等等。然而，若能及早介入，那麼儘管面臨上述的情形，也可能幫助他

們降低養成反社會人格的機率（Wertz et al., 2016）。 

  綜合上述可知，兒童虐待對兒童的心理健康，包含自我概念的建立、心理發展、

情緒調適、自我修復以及人際互動能力，皆會產生長遠且難以評估的傷害，而這些受

到損害的因素又將彼此影響，例如：受虐兒童與施虐者的關係導致受虐兒童形成負向

的自我認知，進而影響其在人際關係中的角色、界線與互動方式上充滿阻礙（林俐君，

2005）。 

四、行為層面 

  在行為上，兒童虐待會導致兒童傾向自我防衛、產生與注意力相關的問題，並且

較具有攻擊性或是退縮行為。兒童會藉由觀察、學習、親身經歷等方式，將受虐的經

驗內化，並以攻擊、退縮、討好、疏離的方式面對施虐行為（宋宥賢，2015）。若受

虐兒童重複運用這些因應方式，會導致他們在與同儕相處時，不易與人建立關係、對

關係敏感與不信任、討好他人等等。而在關係不對等、過度希望擁有穩定的關係之前

提下，他們時常無法拿捏適當的人際界線，從而損害人際關係，並透過暴力、情感勒

索等方式以解決人際衝突。除此之外，為了減輕自己與人際上的困擾，受虐兒童通常

會發展出不適切的壓力因應方式，例如：自傷、自殺、暴力行為、犯罪行為、過早的

性行為、物質濫用、反社會行為和逃家等等。尤其是受到性虐待的兒童，可能會出現

公開的手淫行為、對性展現出過度的興趣、暴露性器官、性關係複雜、在人際中尋求

過分親密的關係等等（Rademaker et al., 2008）。 

 

肆、臺灣兒童虐待的現況 

  根據我國衛生福利部的統計資料，民國 109 年的兒童受虐人數達一萬兩千多人，

為近五年最高，其中，九歲以下兒童的受虐比例占 35%（衛生福利部統計處，2021）。

然而，被通報的兒童虐待案件數量，總是遠低於實際發生的次數（Gilbert R. et al., 

2009），而未受到通報的兒童虐待案件數量，可能較被通報的案件數量多大約三倍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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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倍（蔡琮浩，2018）。兒童虐待的防治應該首重初級預防，落實預防工作，促進父

母、照顧者、保育人員以及一般大眾習得防止兒童虐待或教養等知識和技能，能夠有

助於兒童虐待事件或是兒童遭受不當對待的發生（賴泓賓，2019；鄭瑞隆，2006）。 

  在兒童虐待事件當中，大約有八成的施虐者為家人，其中多數為父母（丘彥南，

2016；Gilbert et al., 2009）。進一步依照 2021 年衛生福利部的統計資料而論，以施虐

者而言，有大約 47%的為父母，而針對施虐者本身因素分析，以「習於體罰或不當管

教」列為第一（占 29.26%），「負向情緒行為特質」列為第二（占 16.48%），「缺乏

親職教育知識」列為第三（占 13.45%），而「親密關係失調」占 7.60%、「經濟因素」

占 6.80%、「酗酒」占 3.18%、「藥物濫用」占 2.08%、「童年有受虐經驗」占 1.86%

（衛生福利部統計處，2021）。父母會對兒童施以虐待，可能是因為當時未有其他可

選擇的教養方法、難以處理情緒、相信打罵是有效的教養方式（劉淑美，1996）。會

施虐的父母在教養方面常受到的阻礙包含情緒困擾、缺少多元的教養知能與彈性，以

及缺乏支持系統（黃芝瑋、陳富美，2017），由此可知，父母對兒童施虐的常見原因

為，受到傳統管教觀念影響、難以處理情緒壓力、教養知能較為單一等等。然而，在

教養孩子的過程中，相較於處罰，父母的身教與正面的教導也是非常重要的（鄭瑞隆，

2006）。 

  儘管父母具有教養兒童的責任，但是如果父母在管教當中，運用不適當的技巧或

親職互動方式，例如：虐待、言語辱罵、嚴厲責打，則可能在兒童的身心發展中，形

成傷害或是負向影響（鄭瑞隆，2006）。不少研究指出兒童虐待對兒童發展的關係，

包括兒童虐待和青少年的憂鬱、焦慮與自尊低論有關（Nguyen et al., 2010）、兒童虐

待以及不安全的親子關係與低水準的情緒調節相關（Alink et al., 2009）。依照 2020年

衛生福利部的統計資料，以兒童的特殊狀況而言，「非案主因素」列為第一（占

67.92%），「偏差行為」列為第二（占 10.14%），「其他」列為第三（占 7.68%），

而「過動」占 4.97%、「身心障礙」占 3.85%、「發展遲緩」占 3.13%（衛生福利部統

計處，2021）。由此可知，兒童虐待的成因不僅與父母、兒童的性格相關，也包含了

經濟、文化等因素，兒童虐待會對兒童造成深遠且負面的影響，因此，瞭解臺灣兒童

虐待的現況，並擬定相關的處遇策略，是值得深入探討的議題。 

  綜上所言，父母對兒童施虐的重要因素包含缺乏親職教育知識、習於體罰或不當

管教，以及負向的情緒行為特質，然而，普遍地實施親職教育，為減少兒童虐待的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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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策略之一（鄭瑞隆，2006），親職教育能有效減少兒童虐待，包含減少兒童虐待的

危險因子與增強保護因子（Chen & Chan, 2016）。 

 

伍、臺灣兒少保護工作之現況與醫事人員的角色 

一、臺灣兒少保護工作之現況 

  由上述可知，臺灣兒童虐待仍甚，不過目前已結合了跨專業、跨單位的服務，致

力於兒童及少年保護工作。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2021）以及衛生福利部編

修之兒童及少年保護工作指南（衛生福利部，2016）當中，明確指出相關的服務網絡

與職責，其內涵如表 2-1。 

表 2-1 

臺灣兒童及少年保護工作之服務單位及其職責 

單位 職責 

社政單位 

• 建立保護網絡並受理通報。 

• 訪視調查與緊急救援受到通報之個案。 

• 訂定及實施家庭處遇計畫。 

• 安置、後續追蹤與輔導保護個案。 

• 建立與管理個案資料。 

• 督導並協調、整合相關機構之兒少福利機構。 

• 其他兒少保護應辦事項。 

教育單位 

• 當有疑似兒少虐待或疏忽個案時，向主管機關通報。 

• 就學、轉學作業之辦理。 

• 提供必要的心理、行為與課業輔導。 

• 配合與協助兒少保護社工員之訪視與調查，例如：提供

相關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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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職責 

• 督導各級學校和幼稚園辦理相關保護工作。 

• 加強親職教育，提升親職效能。 

• 配合執行兒少輔導計畫。 

• 辦理兒少保護案件或家庭暴力相關人員之訓練計畫。 

• 其他兒少保護教育事項。 

警政單位 

• 受理民眾報案，若有疑似兒少虐待或疏忽個案時，向主

管機關通報。 

• 協助兒少保護社工員之訪視調查、緊急安置與執行強制

就醫治療。 

• 保護兒少保護社工員與兒少安全。 

• 督導所屬機關辦理相關保護工作。 

• 必要時協助醫療院所執行驗傷採證工作。 

• 辦理兒少保護案件或家庭暴力相關人員之訓練計畫。 

• 其他兒少保護應辦事項。 

醫療衛生單位 

• 當出現疑似受到虐待的兒童或青少年個案，向主管機關

通報。 

• 提供安全、獨立的醫療安置環境與相關醫療介入措施。 

• 需要時提供就診資料等相關證明文件。 

• 督導所屬醫療院所辦理兒少保護工作。 

• 籌辦兒少保護或家庭暴力等相關專業人員之培訓計畫。 

• 其他兒少保護醫療事項。 

民政單位 • 提供與辦理戶籍相關資料，包含無戶籍兒少出生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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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職責 

• 籌辦兒少保護或家庭暴力等相關專業人員之培訓計畫。 

• 其他兒少保護戶政事項。 

司法單位 

• 提供法律諮詢服務。 

• 裁定兒少保護案件訴訟，包含裁定安置個案。 

• 擬定或修正相關法規。 

• 籌辦兒少保護或家庭暴力等相關專業人員之培訓計畫。 

• 其他兒少保護應辦事項。 

資料來源：修改自衛生福利部（2016）。兒童及少年保護工作指南。作者。 

  雖然社政、教育、警政、醫療衛生、民政、司法單位皆針對兒童及少年保護工作

規劃與訂定了各自的職責，但是多為事發後的處遇，可知在兒少保護工作當中，仍有

可再調整與精進之處。為了因應種種限制，高慧娟（2019）提出三項改善的方向，包

含：一、積極進行兒童虐待與相關處遇之預防宣導；二、結合醫療、社區、媒體及法

律等等資源，宣導並喚起大眾重視兒童保護的意識；三、在培訓醫事人員的過程中，

除了傳授相關專業知能，也須著重於提供其社會與心理支持，以協助醫事人員在介入

及處遇兒童虐待或兒童保護等相關案件時，能夠有更加良好的身心狀態。可見臺灣兒

少保護工作可加強初級預防之工作，其中可從醫事人員的培訓著手，一方面加強醫事

人員在兒少保護工作的專業知能，著力於初級預防的工作，另一方面也幫助其照顧自

身的身心狀況，以帶有更完善的狀態進入兒少保護工作當中。 

二、臺灣醫事人員處遇在兒少保護工作之角色與其困難 

  依據我國醫事人員人事條例（2006），醫事人員係指依法領有專門職業證的醫師、

中醫師、牙醫師、藥師、醫事檢驗師、護理師、助產師、營養師、物理治療師、職能

治療師、醫事放射師、臨床心理師、諮商心理師、呼吸治療師、藥劑生、醫事檢驗生、

護士、助產士、物理治療生、職能治療生、醫事放射士及其他經中央衛生主管機關核

發醫事專門職業證書，並擔任公立醫療機構、政府機關或公立學校組織法規所定醫事

職務之人員。從上述以及表 2-1可知，醫事人員在兒童及少年保護工作中，扮演著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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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角色，其在醫療衛生單位以及教育單位中，需要依其專業負起職責並適時處遇。 

  本研究之研究對象以醫師及心理師為主，其工作場域大多在於醫療衛生單位，在

通報和提供醫療專業介入措施時，存在不少溝通或系統合作間的困難。根據兒童及少

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2021）以及衛生福利部編修之兒童及少年保護工作指南可知，

臺灣醫療衛生單位在兒少保護工作，主要負責通報與提供醫療措施之工作（衛生福利

部，2016）。醫事人員對於兒童虐待的評估、通報、轉介與處遇等等流程，須具備專

業的知能與涵養，然而，醫事人員各自的背景與專業養成之差異，影響其在醫療場域

中合作時，常面臨困難與阻礙，尤其在強調系統支持與溝通的兒童保護工作中，更形

成複雜的困難（Olivier & Dykeman, 2003；馮明珠等人，2011）。以醫務社工員為例，

由於其在醫療場域中具有特殊的角色定位，在臺灣的兒少保護工作網絡中也尚未建立

明確的工作職責內涵，因此醫務社工員在介入兒保護工作中，常面對通報後的資訊不

透明，以及由於自身缺乏完善的訓練背景，而在討論與決策通報與否時，無法與其他

醫事人員建立信任關係，也掌有較少的決策權（馮明珠等人，2011；Baksa, 2010；

Goad, 2008）。 

  在醫療處遇進行兒少保護案件通報之決策的過程中，通報者對於兒童虐待的評估

與態度為重要的因素之一，即若通報主認為兒童遭受身體處罰的傷勢程度不足以構成

兒童虐待之條件時，則可能採取不通報的措施（Ashton, 2001）。可見在通報的處遇上，

涉及醫事人員的專業訓練背景、主觀認知、態度、經驗，以及客觀評估等等。以臺灣

的護理人員而言，其在兒少保護工作的重要職責之一為盡可能及早發現受虐兒童，並

及早介入與通報（傅惠君、卓妙如，2006）。然而衛生福利部統計處（2021）對兒童

及少年保護執行概況的統計資料顯示，在 2020 年的兒童虐待通報案件當中，來自醫事

人員的通報人數為 5812 人，僅占責任通報人數的 6.27%。可見醫事人員對於兒童虐待

的評估與相關防治知能仍有進步的空間。醫事人員通常是在臨床現場中，能發現與接

觸到兒童虐待個案的第一線，Feng 與 Levine（2005）也表示護理人員有發現並通報兒

童虐待個案的責任，不過在國內的醫療專業培訓中，對於兒童虐待的知能與處遇訓練

尚有不足，需要加強相關訓練以不致於在面對受虐兒童個案時，未能精準分辨與處理

（傅惠君、卓妙如，2006）。 

  親職教育不僅有助於父母或照顧者建立親職教養知能，醫事人員也需要接受相關

的專業訓練，以提升兒童虐待及其處置的認知，以增進醫事人員發現與偵測兒童虐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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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家庭暴力的敏感度，從而進行通報，並提供失功能知家庭相關資源與介入（杜戎玨

等人，2017）。另外，醫事人員自身也需要社會及心理支持，以具備足夠的心理強度

應對與處遇兒童虐待案件（馮明珠等人，2011），若親職教育方案當中，有設計相關

自我照顧及情緒調適之技巧，或許將更有助於醫事人員在兒少保護工作當中，強化其

身心穩定度，進而更精準地處遇。由上述文獻亦可見，在醫療衛生單位中，其兒少保

護工作主要以事後處遇、通報為主，在初級預防的介入上較為少見，然而，在醫療現

場當中，時常處於第一線，可篩選出需要親職教育協助之家長或照顧者，因此，若能

夠培養醫事人員帶領親職教育團體的知能，並幫助其應用於醫療工作現場，或許會更

有擴大協助於避免不當教養或對待的發生。 

 

第二節 親職教育 

  本節分為四部分呈現，第一部分為親職教育的定義與目的，第二部分為親職教育

的重要性，第三部分為親職教育的實施方式，第四部分為臺灣親職教育的實施現況及

困境，以下分別敘述之。 

壹、親職教育的定義與目的 

  親職教育由「親職」及「教育」組成，顧名思義，為對父母的教育，亦即提供父

母一系列有關於為人父母所需的知識與技巧的過程，幫助父母能有效地帶領子女成長

（曾端真，2001）。Fine（1980）認為親職教育為一套有系統且以概念為基礎的方案，

目的在於教授父母教育兒女的知識與技巧。Einzig（1996）說明親職教育為一套教導

並支持父母教巧、情緒和任務的方案。林家興（2007）將親職教育定義為一種由親職

教育專家所舉辦的終身學習活動，對象以父母為主，目的在於增進父母的自我認識，

並學習教養孩子的知能，促使親子關係更加和善。親職教育屬於成人教育的範疇之一，

由正式或非正式的親職專家開設一系列的課程，協助父母習得兒女在不同成長階段的

身心發展與需求，以及教養觀念與技巧，從而能夠善盡父母職責、有效的幫助孩子成

長，進而增進家庭和樂（李偉蓁，2015；吳瓊洳、蔡明昌，2014；吳樎如、王芳如，

2010）。翁桓盛（2012）進一步說明親職教育可實施於正式或非正式機構中，並由親

職教育專家講述親職相關課程，以期提升教養知能、改善親子關係，並開發子女潛能。 

  然而，隨著家庭型態的改變，親職教育的對象不局限於父母，還包含了家庭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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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成員，每一位家庭裡的成人對孩子的關懷與教養，皆能發揮親職的功能（Hanssen 

& Zimanyi, 2000）。周麗端（2013）提出親職教育是以不同的教育方案及活動，教育

或提供資訊給父母、將成為父母者，以及幼兒園的照顧者，以增進父母親的角色責任

和教養知能，而成為有效能的父母，滿足孩子的發展需求，培育健全的下一代。張再

明（2015）指出，親職教育是以父母或主要照顧者為教育對象，由專家設計有系統的

教育活動或方案，講述內容包含兒童發展、教養知識與方法。其目的在於協助父母實

踐親職角色，以幫助孩子發展各項能力，並影響家庭擁有正向運作和滿意度。 

  概括上述，親職教育的對象不只包含已成父母者，即將為人父母者也屬於親職教

育的對象，藉由親職教育，幫助他們提前瞭解未來擔任健全父母的職責。其內容包含：

認識親職、良善的親子關係、親子溝通的有效方法、認識兒童可能面對的問題和解決

問題的方式、自我探索與成長等等（洪美雪，2020）。簡言之，親職教育的對象涵蓋

了所有主要照顧者，例如：祖父母、學校老師以及大學生等等，親職教育不只提供親

職知能與教養觀念，也有助於參與者對自己的職責有更清楚的認識，即對成人的再教

育（林佩學，2010；張鐸嚴等人，2004）。黃玉幸（2015）在親職教育的定義上，強

調其對象不論是一般家庭，或是少數、特殊或是有個別需求的家長，都屬於親職教育

的實施對象。而親職教育是結合家庭教育與學校教育，幫助家長學習適當的父母角色，

並促進親師生三方之間的良性互動。 

  親職教育的目的以增進家長的親職知能，協助建立良善的親子互動關係，讓孩子

能夠獲得適當的教養和發展為主。換句話說，親職教育是藉由教育的方式，教導家長

如何成為父母，使子女獲得完善的教養與照顧（許美瑞，1991）。親職教育不只是聚

焦於父母的行為，亦為協助孩子的正向發展（Smith et al., 2002）。根據教育大辭書的

定義，親職教育的目的在於協助未婚及已婚男女，學習與認識成為健全父母的職責，

除了增進自我覺察，也促進和善的親子關係，其中的內容包含：瞭解正確的親子關係、

父母的職責、瞭解有效的親子溝通方式、認識兒童所面對的社會問題以及其解決方式、

自我成長等等（國家教育研究院，2000）。翁桓盛（2012）認為親職教育的目的為提

升父母效能，透過認識兒童的成長發展、培養正確的教養觀念，以建立美滿的家庭與

親子關係，進而營造溫馨的社會氛圍，並提升國家的競爭力。郭靜晃（2015）提出親

職教育的目的，在於促進以下七項功能：一、生養育；二、照顧與保護；三、教育；

四、情感與愛；五、娛樂；六、信仰；七、經濟。邱珍琬（2018）則將親職教育的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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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分為預防性及治療與補救性兩項目的。預防性的目的，係針對父母或將成為父母者，

藉由親職教育幫助他們對於教養有所準備與理解，以在擔任親職角色時，能更加適應

與順利；二、治療與補救性的目的，為針對家中孩子有問題或困擾，而面臨家庭危機

者，在親職教育中，瞭解如何彌補並處理因問題而產生的困境，將危機化為轉機，並

得到支援。林家興（2007）將親職教育的目的分為積極功能與消極功能。積極功能為

協助家長預防問題或提升親職成果；消極功能為幫助家長防止或改善問題惡化。 

  綜合上述，親職教育為一種成人教育，對象以父母或主要照顧者為主，藉由一系

列的活動或課程設計，由親職教育專家教導父母或主要照顧者適當的教養方式、孩童

的發展知識，以及系統合作的技巧。親職教育的目的在於協助家長以適當的教養方式，

幫助孩童正向發展，以善盡親職功能，並促進和諧的親子關係。 

 

貳、親職教育的重要性 

  過往臺灣將家庭看作私人的領域，一家之主擁有主導家庭大小事的權威，而父母

的教養方式，也會隨著一家之主的特質而有所不同（王以仁，2014；黃慧中，2012）。

不過，隨著時代的進展，臺灣的家庭從以父母為中心，逐漸轉變為強調父母予以女雙

向溝通的互動模式，亦即親子關係由上對下的管教，演變為注重更多親子之間的情感

交流，親職教育亦日益受到重視（林晏瑢，2008；蔣姿儀，2021）。《家庭教育法》

（2019）的第 13 條中，亦明訂「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每學年應在正式課程外實施四小時

以上家庭教育課程及活動；另應會同家長會對學生及其家長、監護人或實際照顧學生

之人辦理親職教育。」。隨著家庭與親子互動型態的改變，親職教育活動也逐漸普及

於臺灣（蔣姿儀，2021）。 

  人類具備繁育後代的能力，成為父母看似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但是從許多未成

年的父母，由於其自身身心發展尚未成熟，無法負起教養的責任和面對現實的壓力，

而選擇棄養。另也有父母無法適當管理自己的情緒，而在孩子吵鬧不已時，做出讓人

後悔的行為（翁桓盛，2012）。人們探討個體的犯罪或是偏差行為時，通常會進一步

瞭解其家庭狀況（邱珍琬，2018），當孩子在外發生意外或是做出問題行為時，他人

也不僅關心孩子本身，還會關注孩子的父母或家庭（劉育成，2018），可見家庭對個

體行為有其影響力與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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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指出，不當的親職教育以及親子互動關係為青少年的犯罪的主要成因中之一

（黃維齡，2002），父母的教養方式會影響子女的情緒和攻擊行為，如若父母的管教

風格嚴厲，孩子容易產生焦慮的情緒以及攻擊行為；而若父母採用正向的教養態度，

孩子會具有較佳的社會適應及學業表現（郭慕恩，2013）。另外，親子互動關係會影

響子女的自我概念，即與父母相處時間愈多、愈親近的孩子，自我概念越正向、偏差

行為亦越少（黃俊傑、王淑女，2001）。除此之外，親子關係也會影響子女的幸福感

以及身心健康，即健全的親子關係能夠增進子女的幸福感，並降低偏差行為，也會擁

有高程度的自我接納（徐美玲 2007；魏琦芳，2008）。而子女對親子關係的滿意度，

會影響其憂鬱症狀的起始平均數，即子女知覺到越滿意的親子關係，其憂鬱症狀的起

始平均數越低（黃鈺婷，2011）。概括上述所言，家庭對一個人的影響深遠，父母的

一舉一動、教養方式以及親子互動關係，皆深深影響著個體的發展。作為一位「合格」

的父母，並非個人天生便具備的特質，而是需要經過不斷學習的（蔣姿儀，2021）。 

  研究表明，高品質的教養方式是成功發展的最佳預測因素之一，親子關係為兒童

的學習、社會和情感發展以及健康的成人關係奠定了基礎（Morris et al., 2017；Vandell 

et al., 2010）。因此，對於父母而言，擁有基本的照顧知識以及基於實證研究之高品質

教養計畫是至關重要的（Perumbilly et al., 2017）。國內許多研究表示，親職教育在增

進父母的教養知能、技巧、增加教養孩子的自信、提升接納子女的程度等方面具有成

效（林家興，2007；許月雲，1989；陳采明，2005；游淨如，2011）。親職教育不但

提供家長宣洩壓力、情緒支持的管道，且透過參與者之間的相互學習，有助於參與者

獲得更多元的教養態度、技巧，以及其他特殊的親職資訊（陳采明，2005）。參與者

從親職教育活動中，不只在教養知識上有所拓展，心情上亦可能產生正向的變化，並

改善家庭和伴侶關係，甚至促進親師合作（游靜如，2011）。透過親職教育，父母能

夠更加理解子女的狀況、習得有效的教養策略以及正確的心理調適方式，以協助其建

立有效的教養態度和親子互動方式，增進和諧的家庭關係，並且在適當的親師溝通與

合作技巧中，讓子女和家庭有更美好的未來（陳宥竹，2016）。 

  國外亦有不少研究指出親職教育之正向效果，包含調整父母的情緒、對於虐待的

態度、提升教養兒女的技巧（Lundahl et al., 2006）。Holzer 等人（2006）回顧了二十

篇探究親職教育的文獻後，發現大多數的研究皆指出親職教育有助於降低對孩子的不

當對待、減少對子女行為的負向歸因、應用正向教養策略來取代懲罰、提升自我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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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進兒童發展與虐待等相關知識。Kaminski 等人（2008）針對親職教育進行後設分析，

並提出親職教育除了能教導父母使用特定的技巧，例如暫停（time out）、理解教養行

為一致的重要性，在促進正面的親子互動以及提升情感溝通方法之層面，亦有顯著的

效果，並能夠幫助父母練習新習得的知能。Chen和 Chan（2016）也透過文獻回顧的方

式得出親職教育的介入有助於增進參與者的教養知能、親子互動、親職效能感，並且

降低無效的教養方式以及失功能、嚴厲的管教行為。Desia 等人（2017）藉由全球性的

文獻回顧後表明，親職教育有可能預防及減少兒童虐待的風險。另外，促進兒童發展

以及預防暴力的介入措施，比單獨解決與處理兒童發展或暴力問題的效果更佳

（Efevbera et al., 2018）。 

  親職教育為有效預防、介入並降低子女行為與情緒問題的方案（De Graaf et al, 

2009），也是預防兒童虐待和促進家庭功能、兒童發展最常見的方法之一（Barth & 

Liggett-Creel, 2014）。施行親職教育，有助於讓孩子獲得較好的照顧，減少子女成長

過程中的不利因素，從而正向影響其身心發展、降低問題行為的產生，並促進社會的

安定（李盈萩，2003）。由上述可知，實施親職教育有其重要性，其不只能幫助照顧

者以更有效與適當的方式養育孩子，讓孩子有正向的發展，還能促進親子、伴侶關係

的和樂。 

 

參、親職教育的實施方式 

  親職教育的實施方式豐富且多元，包含在幼兒園、學校辦理團體、演講、座談會、

班親會、讀書會、親子活動、教學觀摩，或藉由聯絡簿、晤談、家庭訪問、刊物、諮

詢專線等方式（王以仁，2014；林家興，2007）。其中，運用團體的方式實施親職教

育，有助於建立一個輕鬆、愉悅的學習氛圍，每一位參與者的意見也都可能被傾聽，

並相對的聆聽其他成員的經驗與意見。除此之外，在親職教育團體當中，可進一步設

計個案討論、角色扮演、情境模擬、藝術活動等內容，促進參與者反省舊有的親職經

驗，並引發與覺察新的、更適當的教養行為（Landry, et al., 2001）。 

  而親職教育的實施對象，隨著社會的變遷，亦不只侷限於特殊家庭（林家興，

2007）。由於一般性的親職教育內容無法滿足特殊的家庭或照顧者的需求，因此必須

針對特定需求，設計出適用於特定族群的親職教育方案（張再明，2015）。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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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rman 和 Balter（1997）的分類，親職教育的實施對象分別為：一、一般父母；二、

某一類特殊父母，例如：單親父母、服刑中的父母；三、某一類特殊兒童之父母，例

如：慢性病兒童、智能障礙兒童的父母；四、具有某一特殊親職問題的父母，例如：

想幫助孩子避免吸毒之父母。以國內而言，親職教育會針對特定的父母或照顧者，設

計不同的內容，其對象包含新移民父母（游淨如，2011）、單親父母（吳月霞，

2004）、施暴父母（王行，2005）、隔代教養之祖父母（黃韻瑜，2007）。親職教育

也會按照有特殊照顧需求之兒童，設計相對應的活動及課程，例如：發展遲緩兒童的

父母（傅秀媚、沈芳榕，2009）、高關懷青少年的父母（蕭佩珍，2005）。此外，也

有針對特定主題而設計的親職教育內容，例如：預防孩子近視（陳政友等，2009）、

預防青少年藥物濫用（陳嘉玲，2006）等等。 

  Miller 與 Seller（1990）針對親職教育的實施，指出三項觀點，分別為：一、傳遞

（Transmission）：藉由講座的形式，傳達有關於親職的概念與知識；二、互動

（ Transaction ）：以討論等活動，應用親職知識並解決問題；三、轉變

（Transformation）：催化個人的變化，而能夠反思、釐清、改變以及成長。廖永靜

（2015）結合自身經驗，說明這三項觀點在親職教育的實施上，是能夠兼容並蓄的，

亦即透過演講、定期的通訊文件或是在學校開放親職諮詢時段等方式，幫助家長意識

到更多元的教養方式、在親子溝通中提供有效的方法，並達到啟蒙的效果。而親職教

育專家運用催化技巧，提供了家長有足夠的時間，與其他成員作開放式的討論，從中

檢討自身舊有的觀念，並在對話中傾聽、表達，同時重建教養知識與自信心。 

  在考慮親職教育方案的有效性時，涉及四個層次，包含：一、訊息共享；二、自

我覺察、信念、洞察力的改變；三、技能培養；四、應用所學以解決問題（Fine, 

1989）。可見在設計親職教育方案時，不應該僅著重於教養專業知識的傳遞，成員之

間的互動與分享也是很重要的一環。此外，Morris 等人（2020）綜合各項研究，提出

發展與設計親職教育方案的四項重點，分述如下。 

一、設計以社會學習模型基礎的活動內容 

  提供實際演練各種情境或角色扮演，通常是作為鞏固行為改變關鍵方法。一些以

家庭為基礎的方案會設計與兒童共同的練習，或是鼓勵參與者在家庭中練習相關的技

巧，再回報家庭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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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須注意家長或社區的獨特情形和需求 

  親職教育方案必須將家長參與的障礙降至最低，並最大限度地提高家長參與方案

的能力。研究指出交通和照顧孩子等因素限制了父母參與親職教育方案的意願，尤其

常見於低收入家庭以及高風險家庭。其他限制家長參與親職教育方案的原因包含參與

者前來的羞恥感，或是不願意投入時間與心力到一個陌生的環境當中。 

三、帶領者是否受到培訓和認證 

  研究表示雖然親職教育的形式眾多，然而帶領者是其是否成功的關鍵。許多教養

策略是能夠被教授的，但是成員與帶領者的關係之依賴程度會影響學習效果。因而帶

領者須由具有相關領域專業背景，並受過培訓與認證者擔任，以有機會在與父母合作

的過程中，建立積極、溫暖的關係，並促進個人或團體中的支持性關係。 

四、評估親職教育方案 

  親職教育方案需要於實施前和實施後進行持續性的評估，並瞭解參與者的回饋。

評估對象須包含專業團體以及家長自身。如果沒有評估的環節，將難以確定方案中的

那些部分是有效的。因此，在設計與選擇親職教育方案時，須評估該方案的歷史，並

邀請參與者對於方案進行反思，以瞭解他們的教養行為和態度是如何受到親職教育方

案影響與改變。 

  由上述可知，親職教育的實施方式並沒有一套放諸四海皆準的模式，而是依照各

種形式、對象、主題、需求而有所差異。因此，在設計親職教育的內容上，須考量親

職教育的目的、成員的需求與期待、親職教育的相關資源、是否能提供多元的教育功

能、是否能讓父母親雙方同時參與、成員對親職教育的接受度、成員對於參與親職教

育活動的方便性等等（何國華，2009）。而無論是何種型態與主題，為了提供參與者

足夠的知能與支持，親職教育的內容須包含教養的態度、行為管理、問題解決策略、

家庭經營技巧、認識孩子的學習方式（Schwarts, 1997）。Powell（2005）指出，最有

效的親職教育方案，是聚焦於親職知能與發展的知識。張再明（2015）則認為親職教

育的內容應包括親職角色的職責、兒童發展與行為問題的類別以及輔導方式，和有效

運用社會資源的方式等等層面，並設計溝通與情感表達技巧的演練活動，藉此提升參

與者的教養態度和經營家庭關係的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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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臺灣親職教育的實施現況及困境 

  臺灣推行親職教育的中央單位為教育部及衛生福利部，除了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

幼兒園參與執行之外，大多數採用公私合作的模式，由公部門委託民間單位辦理為主，

例如：教育部委託各地方政府家庭教育中心辦理，衛生福利部則以補助各地方政府及

民間團體的方式舉辦親職教育，另外設置網站以提供親職教育資訊。形式上，則以講

座、諮商輔導以及親子活動之方式推行，其中又多以團體方式為主，個別方式為輔

（林維言，2019；沈瓊桃，2018；郭靜晃，2015）。此外，現行大多數實施親職教育

的場域為學校，對象則以學生家長為主。雖然依照親職教育的主題不同，在內容的設

計上有所差異，但皆以促進親子關係與溝通互動為多數（郭慕恩，2013）。而針對親

職教育的實施行式，陳若琳（2014）指出，家長最期待親職活動以講座的行式舉行，

例如：舉辦親職教育專題演講、研討會、研習活動，其次為成長團體課程，再者為網

路線上學習。然而以效果而言，親職教育團體的效果也較一次性的親職講座顯著（施

惠玲，2014）。 

  臺灣目前的親職教育大部分著重於教養行為、處理孩子的不當行為，而專注於解

決子女問題與教養上的困難等主題，但是較少談及照顧者自身的狀態（林家興，

2007）。黃淑慧（2009）發現在國內幼兒園辦理親職教育的課程當中，偏重於傳授教

養子女的觀念、親子溝通技巧以及幼兒教育理念，然而，父母的情緒與壓力相關課程，

較少被安排進親職教育課程當中。父母的情緒成長，包含對自己情緒的覺察、與孩子

互動行為的省思，為教養的其中一個重要面向（游佳綺，2020），簡文英、卓紋君

（2003）亦指出親職教育應探討增進父母個人成長與自我覺察的內在層面，而不應僅

聚焦於訊息提供、技巧的傳授等屬於問題解決之層面。然而由上述可知，國內親職教

育缺少這方面的探討與著墨。 

  臺灣推行親職教育已行之有年，然而在實施的成效上卻不甚理想（施惠玲，

2014）。接惠偉（2020）指出現行親職教育之困境，包含下列三項： 

一、家長參與態度不甚積極：家長可能受限於時間及維持生計等問題而無法參與親職

教育活動，特別是親職功能低者的參與意願尤其低落。 

二、學校親職活動內容流於形式：通常學校辦理親職教育採用演講、座談會之形式，

然而如此較難有實際的協助，也無法兼顧到有特殊需求之家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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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政策中缺乏對於親職教育的強制性：呼應第一點之參與意願，由於政府在政策或

法規的制定上，未制定強制參與之內容，因此時常導致最需要親職教育的家長未出席

等情形。   

  因應上述困境，通常會以電話關懷、提供臨時托育或發放物資、到宅輔導等方式

因應，此外，在親職教育的執行時間上也有所調整，即開設夜間班或是假日班，以增

加參與親職教育時段的選擇（林維言，2019）。 

  針對親職教育的內涵，黃惠芳（2015）提出十項目前在幼兒園實施親職教育的問

題，包含：一、家長認為自己不需要參與親職教育；二、講者未瞭解家長需求，因此

無法達到預期效果；三、親職教育內容未與時俱進，對於提升家長的親職知能的幫助

較低；四、參與者中，較少父母雙方同時參加，影響父母親的教養態度不一致；五、

無法針對家長的個別需求提供相對應的內容；六、活動形式單一；七、實施對象不夠

明確；八、家長未能長期、持續地參加親職教育；九、成效未符合園方預期效益；十、

缺乏強制性。郭靜晃（2015）亦提出五項國內實施親職教育上的問題，包含：一、幼

兒園或學校每學期舉辦一次親職教育相關活動，未有長期及系統性的規劃，因此成效

有限；二、舉辦親職教育的時間無法配合所有家長的時間；三、由於缺乏經費及人力，

導致活動變化性不大；四、親職功能低落的家長少參加；五、未有成效評估的機制。 

  除此之外，沈瓊桃（2018）針對親職教育施行上的困難與挑戰，提出四個面向，

包含參與者層面、專業層面、課程層面、評估層面，分述如下。 

一、參與者層面 

  由於參與者本身抗拒參與親職教育活動，且強制性不足，即便有對特定的參與者

裁處強制性親職教育，也容易引發其敵意並產生抗拒與不合作的態度，在懲罰、強制

的包裝下，參與者一方面沒有學習動機，一方面不認為自己有錯，而無參與意願。 

  另外，參與者也可能受限於自身的身心健康因素，例如：身心障礙、情緒困擾、

藥酒癮等等，或是經濟壓力、婚姻問題，而影響親職教育的出席率低落，更不用說時

間無法配合、無人照顧孩子、交通不便等因素。 

  在學校辦理親職教育時，參與者大部分為中高社經地位的家長，而非主流家庭的

家長因為失業、離婚、家人重病、入獄等因素，除了在社會、經濟與文化層面較為弱

勢之外，還必須處理生計、照顧、婚姻危機、情緒問題，因此參與意願低落或是無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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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而甚少參與親職教育（胡秀妁，2015）。 

二、專業層面 

  主要包含師資、網絡合作以及行政方面。師資部分，可能因為專業師資的能力不

足，而在與非自願案主工作出現困難；網絡合作上，也可能缺法共識、角色分工不明

確，而在親職教育的推行上，形成阻礙；行政部分則包含活動時間若辦理在晚上或假

日，不容易媒合師資，此外，經費不足也會影響活動的資源。 

三、課程層面 

  即親職教育課程或內容不符合參與者實際的需求，或是由於課程時數少，而在幫

助參與者吸收並運用親職知識上的效果上有所限縮。 

四、評估層面 

  有效的親職教育方案須具有實證基礎，亦即透過嚴謹的審查機制，評估該方案之

有效性，進而經政府機關或有生育的研究單位認證（張再明，2015；Small et al., 

2009）。而缺乏評估親職方案效果的指標，也會影響該方案的成效評核。國內具有實

證研究證實有效的親職方案也十分稀少（潘文欣，2021）。 

  雖然有許多研究皆證實親職教育的成效及重要性，但在國內實施親職教育中，卻

常見成效不彰或未有成效評估的機制之現象。對此，張再明（2015）指出最關鍵的原

因為親職教育的方案不夠適切有效，而其中牽涉到的問題包含：缺少系統性的規劃、

持續性與深度不足、著重於都市地區辦理、父親參與度偏低、較少顧及高危險族群及

多元文化差異的需求、實施方式大多以講座為主，而較少包含親職技巧的演練、缺少

成效評估。 

  綜合上述所言，臺灣在推行親職教育上，時常面臨的困境包含：一、家長參與度

低落；二、課程設計面向單一，缺少系統性的規劃；三、親職教育內容與家長需求及

期待之貼合度不大，且少觸及家長個人的相關課題；四、缺乏實證研究支持，因此仍

有調整與改善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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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ACT Raising Safe Kids親職教育方案 

  本節分為三部分呈現，第一部分為 ACT Raising Safe Kids 親職教育方案的內涵，

第二部分為 ACT Raising Safe Kids親職教育方案的特色與相關研究，第三部分為 ACT 

Raising Safe Kids親職教育方案在臺灣的適用性，以下分別敘述之。 

壹、ACT Raising Safe Kids親職教育方案的內涵 

  ACT Raising Safe Kids親職教育方案（Adults and Children Together Raising Safe Kids 

Program）是由美國心理學會（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APA）以及美國幼兒

教育學會（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he Education of Young Children, NAEYC）一同發展

（Silva, 2009），始於 2001年，至今將近二十年，在美國已實施於 80多個社區，致力

於推廣以及訓練本方案的團體帶領者（Howe et al., 2017）。其奠基於美國疾病預防中

心（Center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s）的少年預防暴力手冊（Thornton et al., 

2002），為一種適用於所有父母之預防兒童虐待的親職教育方案（傅如馨，2017）。 

  ACT Raising Safe Kids 親職教育方案是基於對成人的有效教育方法（Galbraith, 

2003），其以社會學習理論（social learning theory）以及認知行為理論（cognitive-

behavioral theory）為基礎，綜合各親職與家暴、腦神經科學、成人有效學習等相關研

究，相信個人的行為反應是由後天習得，以攻擊或暴力行為而言，個體藉由後天的模

仿和觀察習得攻擊與暴力行為，相對的，也可以透過新的適應行為來替代原先的攻擊

或暴力行為。其中，個體的學習深受重要他人的改變影響，家長以正向的行為與子女

互動，將能夠對子女的言行形成正面的示範與影響，並且增進親子關係的和諧（潘文

欣，2021；傅如馨，2017）。 

  此方案以育有零到八歲孩子的父母為主要對象，藉由教授家長積極的教養知能，

運用體驗、實作的形式增加父母對於親職方面的反思與覺察，促進其教養行為的改變，

目的在於創造安全並穩定的養育環境和親子關係、預防孩童暴露於虐待或困境，而產

生終身難以改善的後果（APA, 2019）。另外，此方案在預防兒童受到暴力對待的介入

上，為一項有效的系統性方案，能夠促進照顧者作為孩子的榜樣、保護者和擁護者的

角色，世界衛生組織（WHO, 2018）推薦此方案是一個基於實證基礎、低成本的教養

介入策略，且在已在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顯示出可行性及有效性（Howe et al., 2017；

Silva, 2011）。美國疾病控制和預防中心亦將 ACT Raising Safe Kids親職教育方案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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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一種有效預防兒童虐待的策略，其可提高教養知能以促進兒童的健康發展（Fortson 

et al., 2016）。 

  ACT Raising Safe Kids親職教育方案藉由教導父母關於發展階段的特徵、情感以及

教養策略、媒體暴力對孩子的影響、積極正向教養與解決問題的技巧等等，並融入講

授、角色扮演、案例討論、遊戲活動、小組討論及演練、影片欣賞，以及基家庭作業

等素材，以期達到加強正向教養和預防暴力對待兒童的目標（Altafim & Linhares, 

2019）。 

  ACT Raising Safe Kids親職教育方案設計了五項主題，包含：一、非暴力教養；二、

兒童發展知識；三、憤怒管理以及社交問題解決技巧；四、媒體對兒童的影響；五、

保護孩童避免接觸暴力。並以多元的形式，而非單向講述的方式呈現，例如：團體討

論、影片欣賞、角色演練、回家作業等等，以此增強家長對於親職教育方案的學習印

象，並協助其整理自身經驗（Knox et al., 2011；傅如馨，2017；阮菲，2019）。以下

詳述這五項主題之重點與內涵。 

一、非暴力教養（non-violent discipline） 

  聯合國兒童基金會的統計資料顯示，全世界約有十一億照顧者，其中每四個父母

中就有一個以上會採取體罰的管教方式，而每十名兒童中就有六名（2.5 億人）是暴力

管教的受害者。其中基於三十個不同國家收集的資料中反應出十二至二十三個月大的

兒童中，約有一半在家中經歷過身體暴力，另外有四分之三的二至四歲兒童（約三億

人）是暴力管教方法的受害者（United Nations Children’ s Fund [UNICEF], 2017）。這

項結果十分令人擔憂，因為體罰對於兒童發展有著長遠且負面的影響。Gershoff（2002）

指出，體罰不僅與個體的攻擊性與犯罪性行為有關，也會影響其心理健康、親子關係

惡化，並提升個體成年後虐待配偶或孩子的機率。除此之外，以體罰教養子女，會負

向影響其順從度、同理心的發展，以及內化父母的價值觀與規範之層面。成年時期的

暴力和攻擊行為，與其兒時受到父母不當管教以及暴力對待有關，亦即兒時身處於暴

力的教養環境，不論是直接受到暴力，或者是目睹暴力事件的發生，都有可能影響其

複製暴力行為，並在成年後以暴力的方式因應挫折（吳齊殷、陳易甫，2001）。 

  有鑑於此，ACT Raising Safe Kids親職教育方案重視教導家長採取非暴力的教養方

式，以正向的管教技巧代替暴力的教養行為，包含設定限制、正增強孩子的正向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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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予子女選擇、分散注意力緩和情緒、忽略孩子的特定行為、發展適合孩子年齡階段

的處罰方式（Knox et al., 2011；傅如馨，2017） 

二、兒童發展知識（child development） 

  造成兒童虐待的主要危險因素之一為照顧者缺乏兒童發展知識。父母對孩童施虐

的原因之一為將孩子的問題行為視為是有意為之的而忽略了孩子的發展會影響其行為，

並非所有行為皆在他們可以掌控的範圍之內（Smith Slep & O’Leary, 2007；Bethea, 

1999）。在 2021 年衛生福利部的統計資料中顯示，施虐者缺乏親職教育知識為第三大

造成兒童虐待的主因（衛生福利部統計處，2021）。家長由於不理解或誤解孩子的問

題行為原因，可能造成兒童虐待。因此幫助家長增加兒童發展的知識等親職之能、理

解不同年齡層的發展特徵以及限制，方更能夠有助於家長對於子女建立適當的期待與

規範（郭靜晃，2006）。家長能夠按照兒童發展的階段，提供相對應的教養與引導，

為提升親職功能的方法之一（潘文欣，2021）。 

  ACT Raising Safe Kids親職教育方案中，規劃了兒童發展知識的教授與討論環節，

透過協助家長更認識兒女行為的原因、瞭解不同發展階段的特徵與限制，修正不當家

長對於孩子的不當歸因，並針對不同發展階段的孩子建立適當的期待與要求，從而應

用適合的策略來引導與教育孩子。 

三、憤怒管理以及社交問題解決技巧（anger management and social problem-solving 

skills） 

  父母的情緒狀態與對子女的不當對待之間具有顯著正相關（Rodriguez & Green, 

1997）。父母的情緒管理困難和其負向的教養行為、攻擊性的言語亦具有相關，當父

母難以同理孩子的情緒以及需要時，便容易將孩子的行為作負向歸因，進而更容易採

取暴力的管教行為（Rodriguez, 2013；Jackson et al., 1999）。兒童虐待事件與情緒管理

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而如果能有效調適憤怒情緒以及運用適當的人際問題解決技巧，

則有助於預防暴力行為的發生（Lochman & Wells, 2004）。 

  對此，ACT Raising Safe Kids親職教育方案教導父母以特定的步驟與模式學習辨識、

理解及處理自己的憤怒情緒，進而以適切的方式表達情緒，獲得情緒調解的方法，以

幫助父母良好的管理自身情緒，並能帶領其子女以適合他們發展階段的方式管控自己

的憤怒情緒，以促進親子、伴侶之間的理解、增進彼此的溝通，並減少家庭衝突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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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發生，同時亦增進父母處理衝突的效能感（Knox et al., 2011；Fetsch et al, 2008）。 

四、媒體對兒童的影響（effects of media on children） 

  現今科技發達，孩子十分容易接觸到各式媒體訊息，其中不乏暴力場景，而影響

孩子模仿、習得暴力行為。研究指出，暴露於媒體暴力和孩童的攻擊行為之間具有正

相關（Bushman & Huesmann, 2006）。卡通、遊戲當中存在各式被包裝、美化的暴力

行為，例如英雄的打鬥場景，容易讓兒童難以判斷暴力行為的正當性，許多兒童的暴

力行為，便是模仿影視、遊戲中的暴力情節（Huesmann, 2007；Bar-on et al., 2001）。

此外，媒體當中的暴力，會影響兒童的神經發展，使他們在面對衝突時產生更多攻擊

性的行為和想法，甚至將暴力連結於日常生活中，覺得世界充滿危險而令其不安

（Murray, 2008）。 

  因此，ACT Raising Safe Kids親職教育方案強調為孩童創造無暴力的環境，而針對

媒體暴力的部分，會教導家長幫助孩子免於媒體中的暴力之方式，包含如何辨識媒體

中的暴力訊息，進而與孩子討論、瞭解如何有效的管控與陪伴孩子使用媒體，除了幫

助家長意識到媒體中的暴力對孩子的影響，並且促進父母以正向的方式與孩子溝通媒

體中的內容，並作適當的規範。 

五、保護孩童避免接觸暴力（methods to protect children from exposure to violence） 

  除了在媒體中可能接觸到暴力訊息，孩童也可能在許多情境中接觸到其他形式的

暴力，例如：目睹暴力、學校間與同儕間的暴力事件、社區中的暴力環境等等。而不

論是直接或是間接地接觸到暴力，都有可能對於兒童的身體、心理、行為、學業表現、

身體意象、自我概念等狀態形成負向的影響（徐儷瑜，2012；Strasburger, 1997）。而

ACT Raising Safe Kids親職教育方案十分重視暴力的預防，因此著重於幫助家長習得與

孩子共同檢視暴力因子的方法，一方面讓家長理解應避免孩子接觸到暴力的重要性，

一方面也談論可以如何做以達到此目標的多元方式。 

  在實施層面，ACT Raising Safe Kids親職教育方案將上述內涵設計為八週的團體，

每週一次，每次進行兩小時（Knox et al., 2013），另外，此方案採用多元的材料，包

含：家長手冊、兒童活動指南、輔導員手冊、評估指南等等（Silva, 2009）。根據實證

基礎，美國心理學會（APA）將 ACT Raising Safe Kids 親職教育方案的手冊翻譯成不

同語言，以提升此方案的文化適應性並宣傳此方案之優勢，包含：實施成本低、可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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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各種環境、通常是免費提供給參與者的（National Center for Parent, Family and 

Community Engagement, 2015）。以下將各週內容整理於表 2-2。 

表 2-2 

ACT Raising Safe Kids親職教育方案內涵 

週次 主題 目標與內容 

一 瞭解孩子的行為 

• 藉由分享及討論釐清自身對孩童的夢想與期待為何，並寫

在小卡上，放進象徵夢想盒的容器當中。 

• 由各種情境的討論，瞭解兒童發展的概念，並且能夠根據

不同的發展階段，對孩童的行為和需求抱持應有的期待，

並以適當的方式與之互動。 

• 當孩童出現挑戰性行為時，能以回應（respond）取代反應

（react）。 

二 
關於孩童接觸到

暴力的資訊 

• 認識與討論暴力的形式、其對孩童的影響以及他們是如何

習得暴力，並針對相關影片分享感受與想法。 

• 瞭解暴力的風險因子，並分享與討論自己接觸或目睹過的

暴力經驗及影響，學習停止於代間重複的暴力行為。 

• 透過共同對紙娃娃進行相關的聯想與創作，將孩子受到暴

力時的傷害具象化，並探討如何協助孩子修復並免於暴力

經驗。 

三 
瞭解並管理家長

的憤怒情緒 

• 觀賞孩童觀察學習的影片，意識到管理自身情緒並以身作

則的重要性。 

• 瞭解情緒的功能與憤怒時的生理變化，思考憤怒可能的深

層原因及需求，並接納情緒。 

• 將氣球象徵情緒的容器，請成員分享憤怒經驗或事件，每

分享一件便將一口氣進氣球中，以此認識憤怒的強度與失

控的關聯。再經由分享緩和情緒的方法，將氣球洩氣，討

論情緒管理的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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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次 主題 目標與內容 

• 學習重新思考模式（RETHINK model）並結合各式情境，

分組討論與練習。 

四 
瞭解並幫助孩童

管理憤怒的情緒 

• 透過情境討論與分享孩子如何表達憤怒及其憤怒的原因，

自己又是如何因應。 

• 介紹理想模式（IDEAL model），學習幫助孩子辨識、處

理情緒的步驟與策略。 

• 依照不同情境，分組討論協助孩子管理情緒的方式，並練

習結合理想模式，以角色扮演的方式呈現與分享。 

五 孩童與電子媒體 

• 藉由分組討論，瞭解接觸電子媒體及其中的暴力內容對兒

童的負向影響。 

• 瞭解適切使用電子媒體的方式，並討論與分享如何監控與

限制孩童使用電子媒體。 

• 分組討論制定孩子使用電子媒體的規範，以減少其接觸到

媒體中的暴力，並以角色扮演練習與孩子溝通的方式。 

六 
父母的管教與教

養方式 

• 由招聘父母的活動，思考孩子需要父母具備哪些特質、功

能及角色。 

• 介紹教養型態並在走位活動中，省思自己的教養風格與原

生家庭教養型態的關係， 分享想法與感受，從而瞭解不同

教養型態對孩童的影響。 

• 瞭解體罰和管教的不同，並檢視自己的教養行為與期待。 

七 正向行為的教養 

• 以偵探的眼光發現孩子的正向行為，並針對不同情境分組

討論如何以正向方式發現孩子的好行為並加以鼓勵。 

• 分組圍圈丟球，以第一人稱練習肯定孩子的正向行為。 

• 介紹正向管教輪盤，討論與認識正向教養技巧。 

八 
把 ACT 課程帶

到日常生活中 

• 回顧課程內容和夢想卡，分享印象深刻的經驗及收穫。 

• 討論父母提供孩童正向、無暴力的環境之方式，並強調父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DOI:10.6814/NCCU202200860

38 

 

週次 主題 目標與內容 

母做為孩子的保護者與支持者的重要性。 

• 在紙飛機上寫下祝福的話語，成員間互相打氣與回饋。 

資料來源：修改自傅如馨（2017）。「含攝文化的兒少虐待預防與親職教育：以美國

ACT Raising Safe Kids親職教育方案的文化調適為例」。本土諮商心理學學刊，9（3），

1-24。 

 

貳、ACT Raising Safe Kids親職教育方案的特色與相關研究 

  由上述可見，從幫助參與者認識孩子的行為與發展階段等知識開始、家長以及孩

子的情緒管理之探討，到實際的正向教養行為的討論，ACT Raising Safe Kids親職教育

方案為一套具有系統性的親職教育方案，其不僅包含教養知識的傳授，亦藉由團體的

優勢，邀請成員彼此分享、討論以及演練，增進親職知能，並更清楚意識到原生家庭

的教養方式對自己的教養子女的影響，從而有機會再選擇並改變自身的負向教養模式。

除此之外，ACT Raising Safe Kids親職教育方案在師資與其他行政的規畫上，亦有其優

勢，以下綜整相關研究，分別闡述此方案之特點。 

一、文化適應性高 

  許多研究皆證實此方案適用於多個國家、場域，對於參與者也幾乎沒有限制，以

下分別敘述之。 

（一）適用於多個國家 

  方案近年來，ACT Raising Safe Kids親職教育亦實施於多個國家，包含臺灣、巴西、

哥倫比亞、厄瓜多爾、希臘、瓜地馬拉、秘魯、日本、克羅埃西亞、波士尼亞、羅馬

尼亞等等，並且能夠適應各國文化（Magalhães & Michele Knox, 2021）。Howe 等人

（2017）針對 ACT Raising Safe Kids 親職教育方案實施於四大洲、五個不同國家的情

形進行評估，結果顯示不論是北美、南美、歐洲和亞洲的家長都喜歡此方案的課程，

並且獲得了非暴力教養至關重要的知識與技能，參與者的教養行為亦有顯著的改善，

包含監控兒童使用媒體的狀況、減少嚴厲的教養方式，以及自身的情緒調節。可見

ACT Raising Safe Kids親職教育方案由美國紮根，並且不斷向各國拓展，是為符合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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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的親職教育方案。 

（二）場域適應性高 

  除此之外，Weymouth與 Howe（2011）將 ACT Raising Safe Kids親職教育方案實

施於各個場域，例如：社區機構、學校、教堂、監獄。結果表明此方案能夠幫助父母

提升對孩子的發展知識，並增進正向教養行為與使用適當的教養技巧。Knox 及

Burkhart（2014）亦將此方案實施於學校、社區機構、兒童推廣中心等不同環境，結果

發現父母在參與方案後，能夠應用更多正向的教養方式，並減少負向的情緒行為，例

如：更頻繁地讚美孩子，以及減少咆嘯和賞巴掌等行為。此外，兒童的品性及行為亦

有改善。由這些研究可知，ACT Raising Safe Kids親職教育方案可適用的場域多元，即

能夠在不同場域、環境中實施，是為可行性高且場域適應性高的親職教育方案。 

（三）對參與對象的條件限制低、友善性高 

  不少研究證實，ACT Raising Safe Kids親職教育方案是有效的，且不受到兒童的年

齡（Altafim et al., 2016）、家庭社經地位（Pedro et al., 2017），以及照顧者的種族、年

齡或教育水準（Weymouth & Howe, 2011）影響。此方案並未對於參與者的性別、年齡、

教育程度、家庭背景等條件進行限制，亦即歡迎有親職教養需求的照顧者參與，並提

升任何可以提升各種家庭增進親職知能的機會（潘文欣，2021）。這也展現在此方案

成本低、收益高的特性上，通常參加此方案是不需要付費的，並且會依照參與者的需

求，提供兒童照顧服務，讓參與者能夠排除因為需要照顧家中兒童，而無法參加此方

案的因素，並提升參與意願、降低請假次數（Knox et al., 2011；阮菲，2019）。 

  不只對於父母，研究指出 ACT Raising Safe Kids 親職教育方案對於行政人員、教

師、學校心理學家和其他學校職員也有幫助。憑藉從該計畫中獲得的知識，有助於教

師拓展他們現有的課堂管理策略，例如：應用此方案中之憤怒管理和社會問題解決模

式，解決學生之間的衝突。此外，這些其中的模式也能夠協助成年人在衝突情況下管

理自己的感受，而一旦這些策略到位，教師可以專注於他們的教學工作，而非花時間

處理行為問題。除此之外， ACT Raising Safe Kids 親職教育方案還能夠幫助學校心理

學家為兒童提供適合其年齡的技巧，以有效處理與同齡人的衝突，以及協助家庭與他

們進行適當的互動（Guttma,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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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具有實證基礎 

  有許多研究亦指出此方案能夠幫助父母學會限制孩子接觸和使用暴力相關知媒體、

增加正向行為的培養技能、為孩子的行為設定適當的期望、管理和瞭解自己的憤怒，

進而幫助孩子學會控制憤怒、使用非暴力教養和積極的衝突解決方式，並教導孩童使

用適合其年齡的社會問題解決技能（Altafim & Linhares, 2019；Knox et al., 2011；Porter 

& Howe, 2008）。換言之，ACT Raising Safe Kids親職教育方案有助於父母增進兒童發

展知識、採取非暴力的管教並保護兒童遠離暴力，以及提升情緒管理與人際技巧，以

下研究皆可支持上述結果。 

（一）增進兒童發展知識 

  父母對孩童採取負向的教養的原因之一，為父母對於兒童行為的認知歸因，亦即

父母未能根據其發展階段加以理解他們行為背後的原因，而對兒童的行為產生誤解。

父母自身的敵意程度高，也傾向將孩童的行為解釋為是具有獨對的，並認為孩子是導

致不良關係的原因，進而對孩童的反應過度，而採取負面或不當的教養方式。然而當

父母能認識孩子的發展階段時，也較能對其行為建立適當的期待，並同理孩子的處境

（Rodriguez, 2013；Farc et al., 2008）。 

  Burkhart等人（2013）的研究指出，在 ACT Raising Safe Kids親職教育方案中教導

父母兒童發展知識，能夠幫助父母重新理解過往對於兒童行為的錯誤認知，並降低對

其行為的敵意。因此，透過此方案提升參與者的兒童發展知識，能夠幫助參與者從認

知上降低對孩子的負面歸因，情緒層面亦能減緩憤怒與敵意的感受，從而改善不適切

的教養行為。ACT Raising Safe Kids親職教育方案透過提供有關兒童發展的知識來降低

父母的敵意，即父母被教導將孩子的不當行為重新定義為值得教育的錯誤，而不是故

意攻擊或惡意行為，並提升憤怒管理、應用問題解決技巧和積極的教養策略。 

（二）採取非暴力的管教並保護兒童遠離暴力 

  Portwood 等人（2011）指出，接受 ACT Raising Safe Kids親職教育方案的父母，

較未接受此方的父母之嚴厲紀律水平顯著降低，且正向教養的行為增加。Knox 等人

（2010）追蹤與研究參與者在接受此方案後三個月的效果，並獲得了顯著的正向結果，

可見此方案的立即效果和延宕效果皆是正面的。Weymouth 和 Howe（2011）針對來自

美國九個不同地點的 300 多名參與者實施此方案，結果顯示參與者表現出親社會養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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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法、有效的憤怒管理、使用積極的管教做法、能與孩子的冷靜溝通、減少爭吵，並

在參與者完成項目後立即停止體罰。 

  此外，過去的研究結果表明，在參與此方案後，父母對孩子的行為發生了明顯的

變化。例如：參與 Porter 和 Howe 研究的所有父母和照顧者皆反應方案結束後，他們

停止對其孩子進行體罰。在另一項研究中，參與者的父母和照顧者證明體罰和用物體

擊打兒童的比率降低，除此之外，參與者有關暴力預防和養育子女的知識、行為和信

念亦有所提高（Knox et al, 2011）。 

  游佳綺（2020）指出，此方案的夢想盒活動，提供父母分享自己對於教養的期待

與心情的機會，過程中一方面可以促進父母能夠有效教養孩子的信心，一方面推動父

母在教養上具有正向的情緒。而在討論與分享自己的夢想卡的過程中，也有助於引發

更多對於教養的省思，協助成員思考暴力、打罵管教的必要性、嚴重性、可替代性與

預防性等等相關認知層面的覺察，以及自己是如何受制於自身負面的情緒，而做出不

當的教養行為。而介紹並省思原生家庭教養風格的環節，也有助於父母意識到自己的

不當教養模式是如何受到自己過往經驗影響，而鬆動可改善的教養行為。除此之外，

此方案中運用多元的媒介，包含欣賞孩子接觸到暴力的影片、紙娃娃活動，以及角色

扮演活動等等，皆不斷地引導父母思考與重視父向管教行為對於孩童的影響，並檢視

自身在教養上的不當行為，以正向管教取代負向教養。 

（三）提升情緒管理與人際技巧 

  Howe等人（2017）指出，在 ACT Raising Safe Kids親職教育方案中藉由角色扮演

的活動，幫助較難以辨識和描述情緒的父母，建立正向的人際互動行為，並學習認識

自己與孩子的情緒，以降低採用負向教養行為的頻次。Fetsch 等人（2008）的研究表

明，此方案中的「重新思考模式」（RETHINK model）有助於父母提升覺察與反思自

身的情緒，並以適當的方式來表達情緒。Parent 等人（2016）指出父母雙方增加對於

教養中的情緒與行為之覺察，能夠提升兩人的關係品質。而重新思考模式不只幫助親

子之間的互動，在伴侶之間，也能夠藉由此模式處理衝突與情緒（游佳綺，2020）。

另外有研究指出，在參與 ACT Raising Safe Kids 親職教育方案後，孩子的問題行為顯

著減少被觀察到，外在及內在問題行為、情緒困擾、與同儕負向的人際關係，都呈現

顯著的降低；且利社會行為有顯著的增加（Branco et al.,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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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帶領者接受過專業培訓 

  美國心理學會（APA）針對專業人員培訓，設計了為期兩天之帶領者培訓工作坊，

致力於訓練不同專業領域、語言背景的相關實務工作者，欲將此方案推廣至社區，並

持續地根據不同專業與地區的需求，評估與提升此方案之適用性（Howe, et al., 2017）。

換言之，ACT Raising Safe Kids親職教育方案之帶領者必須獲得美國心理學會（APA）

授權認證之證書，方擁有帶領此方案之資格，亦即接受相關培訓課程並期滿通過後，

才可以獨立帶領此方案之團體。在培訓當中，醫療專業人士會接受兒童發展、非暴力

紀律技巧、憤怒管理、社會問題解決、暴力媒體對兒童的影響以及保護兒童免受暴力

侵害的方法方面的訓練（Burkhart et al., 2013）。而針對研究對象，本方案對於受訓對

象並未有嚴苛的限制，惟必須具有兒少或家庭相關專業之背景，例如：醫師、心理師、

社工師、輔導教師、幼教老師等等（潘文欣，2021）。可見 ACT Raising Safe Kids 親

職教育方案的帶領者之背景多元，而這亦有助於融合不同專業的觀點。 

  此外，Guttman等人（2006）針對幼兒專業人士實施 ACT Raising Safe Kids親職教

育方案之培訓，結果表明該計畫在增進幼兒專業人士關於兒童暴力知識和其他認知方

面的知能是有效的。研究結果亦發現，在方案中接受過充分培訓且富有經驗的帶領者，

能夠有效地與來自不同背景的父母，在不同文化背景下合作（Altafim et al., 2016）。 

 

參、ACT Raising Safe Kids親職教育方案在臺灣的適用性 

  不同文化脈絡之下的教養行為會有所不同（程景琳、陳虹仰，2015）。父母的教

養態度與行為會受到傳統文化影響（馮燕等人，2013），而華人父母在教養上，可見

許多傳統文化的色彩，並且與西方社會所差異（簡晉龍、黃囇莉， 2015）。 

  在華人文化當中，強調「父母為天，子女為地」的尊長觀，父母常具有控制以及

指導兒童不當行為的責任，並承受著被社會或長輩評價自己是否能管教好孩童的壓力，

除此之外，在華人的教養中，亦常見培養孩子展現出符合社會或家長的成就期待之行

為，即父母認為孩子愈符合社會主流價值，佔有愈優越的社會地位，從而有能力回饋

父母，進而影響父母教養上仍採取打罵教育，並且因為對於正向管教技巧抱持著誤解，

而在應用上充滿阻礙和挑戰（胡秀勺，2015；林文瑛、王震武，1995 ；Chao, 1994）。 

  上述使得現代許多父母在正向教養上面臨諸多挑戰。不過隨著時代、經濟發展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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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以及新興觀點的傳遞，目前許多臺灣的父母對於教養的價值觀有所鬆動與改變，

在親職教養方面，形成新舊觀點並存的現象（馮燕等人，2013）。陳美姿和周麗端

（2020）研究傳統思想及西方文化涵融下，臺灣父母的教養信念在社經地位及家庭學

習環境關係中的中介效果，並指出雖然臺灣父母現今仍持有嚴格的管教信念，但「望

子成龍，望女成鳳」的信念似乎漸漸改變，相較於過往，也不再如此嚴厲要求孩子。 

   由上述可知，現今臺灣父母的教養觀念似乎可在新興教養價值觀念等因素的介入

下，引發省思並有所改變。而針對 ACT Raising Safe Kids 親職教育方案在臺灣的適用

性，傅如馨（2017）表示此方案在臺灣具有初步的可行性，不過需要依照本土文化之

需求進行內容上的調整，同時提出在 ACT Raising Safe Kids 親職教育方案課程每週內

容可作文化調適的重點，例如：討論孝道的觀念是如何影響家長對兒童行為的期待，

及對挑戰行為的解讀；從華人文化中常見「不打不成器」的價值觀，區分管教以及暴

力對待的差異；針對在臺灣的電視、網路節目或電玩等媒體，討論接觸相關內容的適

切性等等。除此之外，建議帶領者傾聽與理解父母在其中的困難，同時澄清他們對於

正向管教技巧的疑慮，並從多元的討論當中，教導參與者面對家人或長輩的不理解時，

可以如何進行溝通與傳達正確與正向的教養價值觀。 

  目前已有不少研究將 ACT Raising Safe Kids 親職教育方案應用於臺灣，其中，針

對臺灣的家長實施此方案之研究顯示，在參與此方案之後，家長開始能夠在憤怒時覺

察自己的情緒，並採用重新思考模式管理自己的情緒，在降低不當對待、減少共親職

的壓力以及提升媒體識讀的能力上，亦有其成效（阮菲，2019；王郁婷，2020；潘文

欣，2021）。茲整理相關研究如表 2-3。 

表 2-3 

臺灣 ACT Raising Safe Kids親職教育方案之相關研究 

研究者 

（年份） 

研究主題 

研究對象／ 

研究方法 

研究結果 

潘文欣 

（2021） 

ACT Raising Safe Kids 

親職教育方案應用於

多元需求家庭之經驗

家扶中心轉介

之家長／質性

研究 

ACT Raising Safe Kids 親職教育方

案有助於減少共親職的壓力，並引

發家長與孩子行動上的共同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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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者 

（年份） 

研究主題 

研究對象／ 

研究方法 

研究結果 

探究 以回應多元家庭之需求。然而此方

案可再針對本土化歷程加以調適及

修正。 

鄧運合 

（2020） 

ACT 親職量表與親職

效能的關聯性與量表

信效度研究 

家有 3 至 8 歲

孩子的家長／

量化研究 

在 ACT 親職功能量表得分越高，

親職效能感也越強，亦即當家長使

用更多的正向管教時，對於自己的

親職效能感具有更高的評價。 

王郁婷 

（2020） 

ACT Raising Safe Kids 

親職方案對於父母後

設情緒理念之影響 

臺灣某企業育

有 0 至 8 歲孩

童的父母／混

合研究法 

ACT Raising Safe Kids 親職方案有

助於父母教導兒童管理憤怒的情緒

並避免忽略孩子的憤怒，並提升父

母的媒體識讀能力、降低對孩童的

不當對待。 

游佳綺 

（2020） 

ACT Raising Safe Kids 

親職教育方案對於父

母情緒表達風格的介

入效果 

企業在職父母

／混合研究法 

雖然接受 ACT Raising Safe Kids 親

職教育方案後，父母的正負向情緒

行為未呈現顯著差異，但父母的情

緒表達風格有顯著的改變。而針對

父母的情緒表達風格之成長情形，

父母能整合課程概念並彈性地以正

向情緒行為教養孩子，並在面臨困

難時能接納與肯定自己，進而實行

正向教養。 

阮菲 

（2019） 

多元時代的挑戰—安

康平宅社區家長參與

ACT親職教育方案 

安康平宅育有

0至 12歲兒童

的家長／質性

研究 

接受簡要版 ACT 親職教育方案之

後，有助於提升當事人的情緒覺察

程度以及情緒管理方式，教養價值

觀義有所改變，出現積極的教養行

為，與增加教養經驗之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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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者 

（年份） 

研究主題 

研究對象／ 

研究方法 

研究結果 

黃薏靜 

（2016） 

ACT Raising Safe Kids

親職教育方案於臺灣

家庭的應用—探討親

職壓力與兒童行為問

題的關聯與改善 

育有 0至 12歲

孩子的父母／

混合研究法 

親職壓力總分與兒童行為問題呈現

高度正相關，而在 ACT Raising 

Safe Kids親職教育方案在實施的三

個月後有帶來顯著的正向影響，尤

其是親職壓力的改善。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綜上所述，臺灣最近一次兒童虐待之統計人數為近五年最高，可知臺灣現在的兒

童虐待仍為一項棘手的課題，且目前醫事人員在從事兒少保護工作中，存在不少限制，

往往等到兒童虐待事件發生後，才進行通報與處遇。而親職教育不但可以從初級預防

的角度，協助將為人父母者、已成為父母者或其他照顧者建立正確的教養知能、避免

暴力，並幫助孩童正向發展，對於促進親子關係、伴侶關係的和諧，也有其效果。其

中，ACT Raising Safe Kids親職教育方案是一套成本低、收益高，且多元文化適用的親

職教育方案，雖然此方案是在美國的文化脈絡中發展而來，但是已有不少研究指出其

對於臺灣父母也具有成效。因此，ACT Raising Safe Kids親職教育方案是值得更加廣泛

地實施於臺灣的，或許將此方案引入醫事人員的實務工作中，能夠有所助益。 

  綜上所言，本研究對象欲聚焦於醫事人員，探討醫事人員於 ACT Raising Safe Kids

親職團體帶領人訓練方案的經驗、影響與回饋，希望藉由增加對於 ACT Raising Safe 

Kids親職教育方案帶領者的培訓，擴增團體帶領人的專業知能，並讓 ACT Raising Safe 

Kids 親職團體帶領人訓練方案更精進提升，以幫助醫事人員在防止兒虐工作中有更多

的資源，從而使更多照顧者與孩童受益。 

 

第四節 ACT Raising Safe Kids親職團體帶領人訓練方案 

  ACT Raising Safe Kids親職團體帶領人訓練方案的培訓並獲得認證的目的在於使專

業人員為幼兒的父母或是照顧者辦理 ACT Raising Safe Kids 親職教育方案做好準備

（Silva et al., 2000）。以下分別敘述 ACT Raising Safe Kids親職團體帶領人訓練方案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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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論背景、內涵、培訓重點以及相關研究。 

壹、ACT Raising Safe Kids親職團體帶領人訓練方案的理論背景 

  ACT Raising Safe Kids親職團體帶領人訓練方案基於成人學習理論以及互動式的形

式，俾使專業人員在體驗式的過程中，學習和實踐 ACT Raising Safe Kids 親職教育方

案的內容和重要概念（Silva & Randall, 2005）。ACT Raising Safe Kids親職團體帶領人

訓練方案基於成年人可以藉由學習模仿和教導技巧來幫助孩子以非攻擊性的方式，處

理他們的社會關係之假設，認為當孩子表現出攻擊性行為時，父母厭惡的回應模式會

強化和孩子之間的攻擊性互動（Guttman & Mowder, 2005）。換言之，其認為教養方式

是個體行為發展的重要風險因素（Patterson, Reid, & Dishion, 1992）。 

 

貳、ACT Raising Safe Kids親職團體帶領人訓練方案的內涵 

  ACT Raising Safe Kids親職團體帶領人訓練方案的模式類似於治療兒童早發性行為

問題的介入措施，著重於幫助帶領者訓練家長覺察和調整自身的教養方式，以進一步

增進其親子互動（Webster-Stratton, 2005）。ACT Raising Safe Kids 親職教育方案之帶

領者，皆須接受 ACT Raising Safe Kids 親職團體帶領人訓練方案的培訓並獲得認證，

方能獨立或協同帶領 ACT Raising Safe Kids親職教育方案。通常 ACT Raising Safe Kids

親職團體帶領人訓練方案係為期兩天的現場活動方案，並已在美國以及其他國家實施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APA], 2017；Burkhart et al., 2013）。茲整理 ACT 

Raising Safe Kids親職團體帶領人訓練方案細流範例於表 2-4。 

表 2-4 

ACT Raising Safe Kids親職團體帶領人訓練方案細流範例 

第一天 

時間 活動內涵 

30分鐘 報到及享用早餐 

30分鐘 
• 自我介紹和認識彼此 

• 介紹和概覽 ACT Raising Safe Kids親職教育方案以及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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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顧本堂課 

90分鐘 

• 介紹動機和改變的改念 

• 開始 ACT Raising Safe Kids親職教育方案前的討論與分享 

• 進行單元一：瞭解孩子的行為 

10分鐘 休息 

80分鐘 • 進行單元二：關於孩童接觸到暴力的資訊 

60分鐘 午餐時間 

120分鐘 
• 進行單元三：瞭解並管理家長的憤怒情緒 

• 進行單元四：瞭解並幫助孩童管理憤怒的情緒 

15分鐘 休息 

75分鐘 
• 進行單元五：孩童與電子媒體 

• 綜整與回顧本日的經驗與學習 

第二天 

時間 活動內涵 

30分鐘 報到及享用早餐 

90分鐘 • 進行單元六：父母的管教與教養方式 

15分鐘 休息 

120分鐘 • 進行單元七：正向行為的教養 

60分鐘 • 午餐時間 

135分鐘 • 進行單元八：把 ACT 課程帶到日常生活中 

60分鐘 
• 培訓證書發放 

• 會後問卷填寫 

資料來源：修改自 Gundersen Lutheran Medical Center, Inc. (2019, May). ACT Facilitator 

Training Program for Professionals. https://www.apa.org/act/facilitator/may-wisconsin-

workshop.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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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CT Raising Safe Kids親職團體帶領人訓練方案運用 ACT Raising Safe Kids親職教

育方案手冊，教導專業人員如何將手冊應用於ACT Raising Safe Kids親職教育方案時，

也一同檢視與審查手冊的內容。另外，ACT Raising Safe Kids親職團體帶領人訓練方案

也會在課程中概述每一單元的進行方式，並進行活動模擬，幫助專業人員經由實際體

驗的方式，理解活動的進行方式以及帶領時需要留意的細節。在 ACT Raising Safe Kids

親職團體帶領人訓練方案的前後，會邀請專業人員填寫評估量表，以追蹤及評估方案

的成效。相較於其他暴力預防的方案，ACT Raising Safe Kids親職團體帶領人訓練方案

僅以成年人為主要對象，旨在幫助專業人員或其他成年人學習成為 ACT Raising Safe 

Kids 親職教育方案的帶領者，以教授和形塑積極的方式，來處理孩子的憤怒並解決衝

突（Silva & Randall, 2005）。  

 

參、ACT Raising Safe Kids 親職團體帶領人訓練方案的培訓重點以及相關

研究   

  具體而言，ACT Raising Safe Kids親職團體帶領人訓練方案以兒童及少年工作之專

業人員為主，內容主要由四個部分組成，包含：一、控制憤怒情緒；二、解決社會問

題、；三、紀律；四、媒體暴力。ACT Raising Safe Kids親職團體帶領人訓練方案的重

點在於組織與綜整這四項即早預防暴力的策略（Silva & Randall, 2005）。Guttman

（2006）一項對幼兒專業人員實施 ACT Raising Safe Kids 親職團體帶領人訓練方案的

研究表明，參與 ACT Raising Safe Kids 親職團體帶領人訓練方案的幼兒專業人員，對

前述四項即早預防暴力的策略知識，皆顯著高於未參與者。除此之外，此研究亦證明

幼兒專業人員在參與 ACT Raising Safe Kids 親職團體帶領人訓練方案後，對其在照顧

兒童方面具有助益，例如：在遇到互動上的困難時，使用適當的教養策略，幫助自己

調節與兒童互動時的情緒反應，並採取建設性的方法加以因應。 

   ACT Raising Safe Kids 親職團體帶領人訓練方案對於行政人員、教師、學校心理

學家以及其他學校的職員皆有所助益（Altafim et al., 2016）。藉由從 ACT Raising Safe 

Kids 親職團體帶領人訓練方案習得教養相關的知識與策略，教師能夠拓展其現有的班

級經營方式。例如：運用 ACT Raising Safe Kids 親職團體帶領人訓練方案提供的憤怒

管理策略和人際互動技巧，以處理學生之間的衝突。除此之外，ACT Raising Safe Ki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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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職團體帶領人訓練方案有助於成年人提升因應自身情緒管理之知能，以在處理學生

衝突時，也能覺察與管理自身情緒。經由 ACT Raising Safe Kids 親職團體帶領人訓練

方案中的技巧與知能之運用，教師能夠將專注力更多的方放在他們的教學通作中，而

非花更多的時間處理學生的問題行為。ACT Raising Safe Kids親職團體帶領人訓練方案

也有助於幫助學校心理學家教導與協助家長對其孩童進行適當的互動與教養。綜上所

述，ACT Raising Safe Kids親職團體帶領人訓練方案能夠為早期預防提供助益（Altafim 

et al., 2016；Burkhart et al., 2013；Guttna, 2006）。 

  美國心理學會（APA）規劃 ACT Raising Safe Kids 親職教育方案之帶領者的職責

須做到以下六件事，包含：一、使用 ACT Raising Safe Kids 親職教育方案手冊；二、

提供參與者激勵品；三、使用兒童活動指南；四、和參與者建立關係；五、給予完成

ACT Raising Safe Kids親職教育方案之參與者證書；六、請參與者填寫並繳交問卷。以

下分別敘述之（APA, 2017）。 

一、使用 ACT Raising Safe Kids親職教育方案手冊 

  ACT Raising Safe Kids親職教育方案之帶領者須依循 ACT Raising Safe Kids親職教

育方案手冊，並帶領參與者使用其中之家長手冊，以確保以確保參與者真實理解手冊

內容並加以配合應用。 

二、提供參與者激勵策略 

  激勵策略有助於增加參與者的參與動機，並降低中途退出的比率，帶領者使用表

揚的策略，來強化參與者的學習意願，以及提升其自我效能感，另外，ACT Raising 

Safe Kids 親職教育方案之帶領者提供的激勵策略時常包含提供托兒服務、餐點、出勤

獎金、禮券、玩具、食品籃等等。 

三、使用兒童活動指南 

  如果 ACT Raising Safe Kids 親職教育方案之帶領者提供托兒服務，通常會需要使

用兒童活動指南來輔助照顧兒童的活動，也能由兒童活動指南來確保該活動符合 ACT 

Raising Safe Kids親職教育方案的方案目標。 

四、和參與者建立關係 

  建立關係是帶領 ACT Raising Safe Kids 親職教育方案中很重要的事，參與者應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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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為平等、成熟且有能力的個體。為營造安全的團體氛圍，帶領者使用積極和鼓勵性

的言論，幫助參與者暢所欲言，並將其稱為「專家」。另外，帶領者常使用幽默的態

度或言語來促進參與者的注意力，讓其在方案中保持充沛的精力。另外，帶領者除了

需要於方案進行時與參與者建立良好的關係之外，還需要在方案之外的時間與家長聯

繫、維持關係，以多加了解參與者、鼓勵其穩定參與方案，並給予他們分享有關於參

與 ACT Raising Safe Kids親職教育方案心得的機會。 

五、給予完成 ACT Raising Safe Kids親職教育方案之參與者證書 

  在完成 ACT Raising Safe Kids 親職教育方案後，藉由證書的發放，見證與表徵參

與者在教養上的成就，並認可他們在學習新的教養知能方面所付出的努力。 

六、請參與者填寫並繳交問卷 

  在 ACT Raising Safe Kids 親職教育方案結束後，帶領者須邀請參與者填寫與繳交

問卷，以協助檢視與評估該次ACT Raising Safe Kids親職教育方案進行之成效與回饋。 

  綜合上述，ACT Raising Safe Kids親職團體帶領人訓練方案不只藉由做中學的方式，

訓練參與者帶領 ACT Raising Safe Kids 親職教育方案的知能與技巧，參與者在 ACT 

Raising Safe Kids親職團體帶領人訓練方案中所習得之情緒管理與人際因應技巧，亦對

其實務工作有所助益。然而，目前臺灣未有針對 ACT Raising Safe Kids 親職團體帶領

人訓練方案的研究，故本研究欲以醫事人員為例，探究醫事人員在 ACT Raising Safe 

Kids 親職團體帶領人訓練方案中，獲得哪些經驗與啟發、對其帶領團體或是實務經驗

有何影響，以瞭解 ACT Raising Safe Kids 親職團體帶領人訓練方案能夠如何融入兒少

保護工作，以為醫療現場中的一級預防工作，貢獻一份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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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 

  本研究旨在探究醫事人員於 ACT Raising Safe Kids 親職團體帶領人訓練方案的經

驗、影響與回饋，經過 ACT Raising Safe Kids 親職團體帶領人訓練方案後，再以半結

構式訪談，採用質性研究之主題分析法進行探討。本章共分為七節，第一節為研究方

法；第二節為研究參與者；第三節為研究工具；第四節為研究程序；第五節為資料分

析；第六節為研究檢核；第七節為研究倫理。 

第一節 研究方法 

  本研究欲探討 ACT Raising Safe Kids 親職團體帶領人訓練方案應用於醫事人員的

經驗、意義以及對其實務工作的啟發與影響。考量研究目的，本研究採用質性研究方

法，以半結構式訪談法及主題分析法，探究醫事人員在 ACT Raising Safe Kids 親職團

體帶領人訓練方案當中的經驗。以下分述研究方法的內涵與選用原因。 

壹、質性研究 

  研究派典一種基礎的概念與架構，並為研究社群所共享的研究觀點與態度，在相

同的研究派典中，研究者會以同一種思維看待知識，其中可分成質性研究與量化研究

兩種（鈕文英，2021）。相較於量化研究，質性研究在多元與複雜的環境當中，更能

夠深入探討從而反應事實（Strauss & Corbin, 2014）。質性研究的適用條件包含：一、

研究性質為探索性研究或發現性研究；二、研究聚焦於互動與過程；三、研究內容關

心研究對象之個別經驗與感受；四、研究需要針對描述性資料進行深度的解釋、探究，

或是研究者對於描述性資料有興趣；五、影響研究結果的變項或互動過程不明確；六、

在自然情境下應用研究策略符合研究目標（高淑清，2008）。 

  回應上述六點，本研究探討臺灣的醫事人員參與 ACT Raising Safe Kids 親職團體

帶領人訓練方案的經驗，從探索研究對象之相關實務經驗，深入瞭解其與兒童、青少

年及其家長合作的經驗、帶領團體的經驗、實務工作中的限制以及參與動機等等，藉

此理解在當前在兒少工作的實務現場當中的，常見的不足與精進之處，同時更認識醫

事人員對於親職教育專業的需求，從而探究研究對象在接受 ACT Raising Safe Kids 親

職團體帶領人訓練方案之後的經驗與建議，其中，每位研究對象會因其專業背景與實

務經驗等因素，對此方案展現出不同的觀點、感受與樣貌，而訪談的過程係以研究對

象的主觀經驗來敘說其對於參與此方案的經驗與理解。由此可見本研究強調探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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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象在本方案的互動歷程，其中包含了他們的個別經驗及主觀感受。此外，有鑑於參

與者在此方案中的經驗與體會受到個人主觀感受、生命背景、人格特質等影響，難以

以客觀的方式測量，而為了深入探究醫事人員在方案中的學習、感受、想法、價值觀

等等的變化與影響，本研究採取質性研究之方法，以探索、好奇的態度，採用發現和

歸納的邏輯，作為本研究之實施過程與資料分析的基礎。 

 

貳、半結構式訪談法 

  鈕文英（2020）指出訪談法（interview）為一種具有目的、對話的歷程，藉由訪

談者與受訪者互為主體、雙向互動的歷程中，訪談者以積極傾聽以及提問的方式，瞭

解受訪者對某一特定主題的經驗、感受、信念與觀點等等，此外，訪談強調彈性以及

開放性，即訪談者應尊重受訪者分享的自由，不作任何批判。高淑清（2008）也表示

訪談法能為提供受訪者彈性的空間，讓其在自然的情境下，真實地表達與呈現其主觀

感受與想法。由於訪談法有利於獲取受訪者真實的觀點與經驗，因此適用於心理學、

人文學科以及社會學科等領 域（萬文隆，2004）。 

  根據訪談的結構，可將訪談法分為結構式訪談法、半結構式訪談法以及非結構式

訪談法。結構式訪談法係指研究者在訪談前，準備好訪談大綱、安排訪談流程與內容，

在訪談時按照預先規劃好的流程進行；半結構式訪談法也會在訪談前擬定訪談大綱，

但是會根據訪談當下的狀況調整訪談流程與內容；而非結構式訪談法則不會在訪談前

準備訪談大綱，而是依照訪談當下的情形與受訪者對談（Williams, 1997）。 

  除此之外，當研究者因故而無法與面對面的方式進行訪談時，可採取一、電話；

二、電子郵件；三、即時通訊；四、遠端影像等四種方式以克服訪談上的困難。其中

採用即時通訊或遠端影像的方式，能因應電話以及電子郵件在訪談中所帶來的限制，

即訪談者可以蒐集到受訪者的非語言行為、訪談者能與受訪者直接與立即地互動、受

訪者可以透過語音的方式回應，以避免受訪者文字閱讀或打字能力的阻礙、訪談者可

確認受訪者為本人。然而，採用通訊訪談仍有其限制，包含：一、因網路資訊安全的

疑慮，可能導致訪談資訊外洩；二、網路連線品質可能影響訪談的順暢性；三、如果

受訪者未具有相關電子設備，則無訪進行訪談；四、訪談者以及受訪者皆須要具備網

路使用的能力（鈕文英，2020；King et al., 2019；Neuman, 2021）。 

  綜合上述，本研究欲採取半結構式的訪談法，藉由事先擬定訪談大綱，掌握訪談

的方向與重點，然而在訪談中抱持尊重與彈性的態度，邀請受訪者針對參與 ACT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DOI:10.6814/NCCU202200860

53 

 

Raising Safe Kids親職團體帶領人訓練方案的經驗與感受，進行完整的述說，以更詳細

地瞭解受訪者的主觀感受、想法與影響。除此之外，由於本研究期間適逢疫情嚴峻時

期，因此欲選用視訊訪談的方式，並在訪談前確認受訪者的網路使用能力與網路順暢

度，以及採用具有資訊安全防護機制的視訊軟體，以盡可能降低因通訊訪談所帶來的

限制。 

 

參、主題分析法 

  主題分析法為質性研究的資料分析方法之一，其藉由「整體—部分—整體」的詮

釋循環，和循環螺旋的概念，試圖探知文本中隱藏的主題，並發現主題詞彙背後隱藏

的涵義；經過文本分析，抱持存而不論的態度，經由詮釋循環，於整體和部分之間來

回，以謹慎與仔細的態度，還原對於經驗的瞭解，從而產生新的意義，此特點為量化

研究難以達到的（高淑清，2008）。依據上述，本研究旨在依據研究參與者之個別經

驗，探索醫事人員參與 ACT Raising Safe Kids 親職團體帶領人訓練方案的經驗，研究

者藉由閱讀相關文獻，形成對於本研究之理解，而後透過半結構式的訪談，與研究對

象密切接觸，在自然情境的互動過程中形成互為主體的互動關係，以深入探討醫事人

員在此方案中的想法、情緒、感受、應用情形等等。 

 

第二節 研究參與者 

壹、研究參與者的選擇 

  本研究之ACT Raising Safe Kids親職團體帶領人訓練方案係由國立政治大學之「興

隆安康、共好文山」大學社會責任計畫（University Social Responsibility 計畫，簡稱

USR計畫）主辦，帶領者為經美國心理學會（APA）授權認證之 ACT Raising Safe Kids

親職教育方案的訓練導師，傅如馨老師。傅如馨老師將 ACT Raising Safe Kids 親職教

育方案引進臺灣，並將此方案應用於社區、企業等場域，具有豐富的帶領經驗與本方

案帶領人之培訓經驗。而本方案之團體成員以兒少及家庭專業工作者為主，包含兒童

青少年精神科醫師、心理師、社工師、輔導教師，以及輔導與諮商研究所的研究生以

及實習心理師等相關專業領域者。依本研究對於醫事人員的定義，團體成員共 23 位，

且皆為自願報名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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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研究以立意取樣（purposeful sample）的方式進行研究參與者之招募，以尋找足

以提供和研究主旨相關，並且擁有 ACT Raising Safe Kids 親職團體帶領人訓練方案之

參與經驗的研究參與者。在方案結束後一個月，邀請研究參與者進行訪談。研究者說

明研究目的並澄清相關疑慮，邀請團體成員參與本研究。進而根據研究目的所訂定研

究參與者的條件，即全程參與本方案之醫師、心理師以及社工師，篩選出有意願接受

訪談之醫事人員，聯繫與確認訪談時間以及訪談方式，最後於獲得研究對象的知情同

意後，才進行訪談。 

 

貳、研究參與者的背景資料 

  本研究共徵得三位有意願受訪的研究參與者，研究參與者一覽表如表 3-1。 

表 3-1  

研究參與者一覽表 

編號 性別 
年齡

（歲） 
職稱 

年資

（年） 
相關背景 

A 女 36 

精神科 

主治醫師 
10 

• 服務對象年齡以 18歲以下為主。 

• 曾帶領病房團體，目前投入於親

職講座，將教養知識帶入社區。 

B 男 33 臨床心理師 7 

• 服務對象以兒童及青少年為主，

以青少年居多。 

• 曾帶領親職團體、未成年性侵犯

團體、專業人員訓練課程。 

C 女 32 臨床心理師 5 

• 服務對象包含兒童、青少年以及

成年人、老年人。 

• 曾帶領學齡前自閉症、亞斯等早

療團體。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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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參與者皆具有豐富的相關實務經驗，且工作對象皆以兒童及青少年為主，並

具有帶領團體的經驗。以下以編碼 A、B、C分別代表三位研究參與者，分別敘述其實

務工作常見的服務內容、個案類型、與兒童、青少年以及家長合作之經驗、團體帶領

經驗等等。 

一、A的實務工作背景 

  A 是一位三十六歲女性，為精神科主治醫師，具有兒童青少年的次專科，至今已

執業十年。A 的服務對象主要為十八歲以下的兒童¬及青少年，常接觸到的類型包含自

閉症、亞斯伯格症、注意力不足過動症、焦慮症、憂鬱症、思覺失調症和躁鬱症等等。 

  在這十年的工作歲月當中，A 從和孩子互動的過程裡，體會到和家庭合作的重要

性，也深感在社區推廣正向教養的必要性，隨著孩子的出生，為了兼顧家庭、教養與

工作， A於 2021年至另一家規模較小的醫院工作。雖然在工作當中直接接觸的兒童及

青少年的機會隨之減少，不過 A 仍持續於兒少保護工作中付出耕耘，開始到社區機構

接親職教育相關演講，分享正確的教養方式與態度，進行衛教與教養議題的討論，改

變和兒童、青少年及其家長互動的方式，向孩子的照顧者傳遞教養相關知識，站在預

防勝於治療的角度，幫助參與者在建立家庭或是擁有孩子以前，提前覺察與做好準備。 

  在團體帶領方面，由於主治醫師的工作以於門診時段看診為主，較少團體治療的

工作，因此 A 除了在社區演講的經驗之外，僅有在身為住院醫師，在醫院受訓時，與

協同領導帶領病房團體的經驗。病房團體為開放式團體，團體成員會針對當時住院中

的病人，經醫療團隊共同評估、篩選可參加的對象，邀請其加入團體，大約八位成員，

談論疾病相關的主題，例如：幻聽、出院條件等等與住院病患切身相關的議題。由於

病房團體的異質性高，對於當時沒有團體帶領經驗的 A 來說，帶領此團體是具有挑戰

性的，然而也在此團體的帶領經驗當中，A 體會到相較於個別治療，團體提供了另一

個角度，去看見當某些團體成員具有親身歷，身為「過來人」，去給予其他團體成員

建議及回饋時，相較於僅由醫師單方面的提供協助，更能讓病患吸收與感受，而這個

經驗也提醒 A 在與兒童、青少年及家長工作時，設身處地的站在對方角度思考的意義。 

二、B的實務工作背景 

  B 是一位三十三歲的男性，為執業七年的臨床心理師。在執業的前六年間，前三

年 B 在療養院工作，以服務亞急性之年長病人為主，針對成人進行衡鑑與治療，而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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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的三年，B便轉至兒青組，服務對象以兒童或青少年為主，另外，在這三年間，B被

調派至監獄，對性侵加害者進行衛教與治療，並時常帶領性侵相關團體。此性侵相關

團體屬於教育性質、認知行為取向之團體，藉由問卷、量表中的問題，討論價值觀，

從中學習人際互動與表達等技巧。 

  B 接觸到的兒童及青少年個案類型通常有接受過醫院的評估並具有診斷者，例如

注意力不足過動症、在校有人際衝突、憂鬱、自傷和自殺議題，除此之外，當家長不

知道如何面對孩子的反應或症狀，而前往門診求助並轉介至心理治療的兒童或青少年，

也是 B常遇見的個案類型。 

  在 B 過去工作醫院中，會藉由心理治療的時段與兒童進行個別治療，或是與其家

長進行親職諮詢。通常 B 會在第一次與兒童或青少年會談結束後，與其家長進行談話，

一方面從家長的角度瞭解孩子的生活，另一方面也避免心理師、家長與孩子之間的競

爭關係。除此之外，B 也曾與同事分別對媽媽與孩子做心理治療，由不同的心理師與

不同的家庭成員工作，在媽媽與孩子同步接受心理治療的模式下，孩子也反應親子關

係有改善。 

  在 2021 年，B 與朋友一同開了一間以兒童以青少年為主的心理治療所，提供早期

療育、兒童及青少年的注意力與人際團體治療，也有提供成人個別心理治療的服務。

除此之外，社區機構也會邀請與贊助 B 帶領家長團體，針對特定孩童之家長進行要教

與引導討論，對象例如封閉式的注意力不足過動症孩童之家長。在帶領家長團體的過

程中，B 時常邀請家長分享與討論特定問題情境，除了修正與擴展家長既有做法，同

時透過此過程提供家長之間的情緒支持。 

三、C的實務工作背景 

  C為三十二歲的女性，是一位執業五年的臨床心理師。C曾於療養院工作，從事心

理衡鑑、心理治療與相關行政工作。服務對象從兒童、青少年、成年人至老年人都有

接觸，不過半數的工作仍以兒童及青少年為主。除此之外，在療養院工作的期間，C

也帶領不少兒童團體，包含學齡前到小學一年級的自閉症兒童團體，該團體為封閉式

團體，為期兩個月。在兒童團體當中，C 會邀請兒童的家長一同加入，在團體中，家

長一方面扮演協同領導者的角色，另一方面也提供家長於團體中從觀察 C 與孩童互動

方式的機會，學習與瞭解如何完成團體後的回家作業或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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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 C 在心理治療所工作，以服務兒童、青少年以及成年人為主，並且定期於該

心理治療所帶領兒童團體，團體人數為三到四人，不過相較於在療養院帶領團體，因

為空間的限制，不會邀請家長一同參與，而是於團體後的時間向家長說明兒童在團體

中的表現，以及回家後可以嘗試的練習。 

 

參、資料蒐集 

  質性研究運用訪談以針對研究所欲探討的主題與目重點，進行深入資料蒐集與探

究，相較於量化研究，質性研究能夠考證與探討研究中的個別差異（王增勇等人，

2015）。另外，質性研究重視研究資料的深度勝於其廣度，經由訪談的追問、澄清與

理解，幫助研究者對於研究參與者的個別經驗、事件的整體脈絡，建立全面性的理解。

而為了確保訪談過程中，須時時緊扣研究主題與重點，且避免因為漫談而失焦（Rubin 

& Rubin, 2005）。本研究著重瞭解研究參與者在 ACT Raising Safe Kids親職團體帶領

人訓練方案中的主觀經驗、想法與感受，欲深入探究其個別觀點，以分析本方案的整

體規劃及脈絡是如何對研究參與者的價值觀、實務工作與自身教養風格等等形成影響。

除此之外，在訪談的過程中，研究者將依研究參與者之意願與便利性為主，並針對其

特別需求進行個別調整，共同訂定訪談時間及訪談方式，並將訪談時間掌握在兩小時

以內結束，以確保研究參與者不致因訪談時間過程而感到疲倦與喪失專注。 

 

第三節 研究工具 

壹、研究者 

  研究者為本研究之訪談者、訪談稿的謄稿者及分析者。在處理研究資料的過程中，

研究者的專業背景、相關經歷、價值觀、態度，以及與研究參與者的互動關係等等皆

會影響研究品質，為了提升研究的可靠程度與可信賴度，研究者的對於研究的相關訓

練尤其重要，以下針對研究者自身的專業背景以及與研究有關的訓練，分別敘述之。 

一、研究者的專業背景 

  研究者就讀於國立政治大學輔導諮商碩士學位學程，在學期間修習與諮商、團體

有關的課程，包含：諮商與心理治療理論、諮商與心理治療實務研究、團體諮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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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侶與婚姻諮商研究、諮商倫理研究、青少年發展與輔導、諮詢理論與實務、心理病

理學、心理測驗與評量研究等課程，從中培養引導分享以及建立合作關係的技巧，在

訪談時也能藉此適切地提問、引導與回應，從而增加訪談內容的豐富性與深度。有關

於資料分析的訓練，研究者於碩一上學期修習教育研究法之課程，具備研究方法論的

基礎知識。而關於諮商實務的訓練層面，研究者於碩一期間在大學身心健康中心擔任

初步晤談員；碩二及碩三分別在醫院以及診所進行諮商實習，累積個別諮商的經驗並

接受諮商專業督導。 

二、研究者接受過 ACT Raising Safe Kids親職團體帶領人訓練方案之訓練 

  研究者於碩一取得 ACT Raising Safe Kids 親職教育方案帶領人資格，並在傅如馨

老師帶領的 ACT Raising Safe Kids 親職教育方案中，累積見習與協同帶領等經驗，也

曾將此方案之重要內涵融入親職教養團體當中，並在社區實施。在這些經驗當中，研

究者有感於 ACT Raising Safe Kids 親職教育方案有助於安頓家長在教養上的焦慮，並

透過正向教養的觀念傳遞、討論、演練與教養經驗分享，家長有機會在開放多元的團

體環境當中，意識到自身教養方式的優勢與限制。而在協同帶領的經驗當中，研究者

更切身體會到此方案提供多元開放的討論空間，而非單向式的親職教養方案，因此能

夠兼顧到不同家庭的需求。 

  經由上述的課程、實習等理論與實務訓練，研究者具備進行本研究之先備知識，

能夠以彈性、開放、不批判的態度，並帶著人際互動中的敏感度，應用諮商態度及技

巧，與研究參與者互動和進行訪談；而在分析研究資料的過程中，研究者亦秉持研究

倫理，並留意自身主觀經驗對於研究資料的影響，以盡可能呈現出最貼近研究參與者

之想法、感受及經驗的研究內涵與結果，從而增進此份研究之品質。 

三、研究者在本研究中的角色 

  研究者在本研究當中，擔任研究訪談者、研究資料整理者、研究資料分析者以及

研究撰寫者，以下分別敘述之。 

（一）研究訪談者 

  研究者參與本研究之訪談工作，另外，也在取得研究參與者的同意後，邀請一位

協同訪談者一起進行訪談。訪談過程中，研究者營造自在、安全的氛圍，秉持不批判、

開放與好奇的態度，傾聽研究參與者在 ACT Raising Safe Kids 親職團體帶領人訓練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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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中的所有感覺、經驗與聯想等等，以真誠的探問確認及進入研究參與者的主觀世界，

了解與同理其感受與思考的脈絡，以及其對他們的意義，以盡可能地貼近研究參與者

的個人經驗。 

（二）研究資料整理者 

  在訪談結束後，研究者彙整訪談影片、錄音檔、訪談過程的筆記等資料，將訪談

內容轉謄為逐字稿，繕打逐字稿的過程中，研究者反覆聆聽與確認逐字稿的文字、語

意是否正確，另外，也來回感受研究參與者的主觀世界，感受與同理其在訪談中的分

享內涵以及意義，並檢視逐字稿是否完整地包含研究參與者所欲傳達的意義，以免形

成誤解。 

（三）研究資料分析者 

  在研究資料整理完畢後，研究者根據逐字稿的內容進行反覆地閱讀與體會，並歸

納、總結出有意義的段落，以進行資料分析。分析的過程中，研究者時刻留意與覺察

自身的主觀理解，對於研究主題、研究內涵、訪談內容以及逐字稿等資料是否足夠客

觀與精確，並藉由與指導教授和協同訪談者討論及核對，以確保研究結果的有效性。 

（四）研究撰寫者 

  研究者親自撰寫本研究之研究結果與報告，根據自身在訪談過程的經驗、省思與

筆記等基礎，進行綜整與書寫，進而呈現研究結果。在書寫研究內容的過程中，研究

者定期與指導教授討論內文的適切性，並作調整與修改，以維持研究的嚴謹性。 

 

貳、協同訪談者 

  為了使研究訪談更臻完善與多元，並避免受到研究者單方面的想法與視角所限制，

本研究除了研究者擔任訪談者以外，另外安排了一位協同訪談者一同參與和從事訪談

工作。該位協同訪談者亦為政治大學輔導與諮商碩士學位學程的研究生，碩一期間在

大學身心健康中心擔任初步晤談員；碩二及碩三皆在大專院校進行諮商實習，且具有

ACT Raising Safe Kids親職教育方案帶領人資格，與研究者具有相似的諮商專業背景。 

  在訪談前，研究者與協同研究者達成訪談重點的共識，並釐清研究主題、研究目

的與研究重點，從而在訪談的過程中，研究者與協同訪談者互相分工與補充提問，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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盡可能蒐集到研究參與者在 ACT Raising Safe Kids 親職團體帶領人訓練方案的所有經

驗、感受、想法以及於實務層面上的應用狀況等訊息。 

 

參、半結構式訪談大綱 

  本研究由研究者對於研究參與者進行半結構式訪談，在訪談前，研究者依照本研

究目的與研究重點擬定訪談大綱，並針對訪談過程中的狀況與回應，對於受訪者進一

步地詢問與瞭解，以蒐集到受訪者參與本方案之完整且兼顧個別性的經驗與想法。 

  本研究訪談大綱分為四部分，第一部分以瞭解受訪者基本背景、實務經驗與團體

帶領經驗為主，包含其基本資料、實務經驗中常接觸到的服務對象、與兒童及青少年

的合作經驗、團體帶領的經驗等等。第二部分聚焦於瞭解研究參與者於本方案之參與

心得與回饋，包含參與動機與期待、本方案的哪些部分對於實務工作或是團體帶領有

幫助、帶領 ACT Raising Safe Kids 親職教育方案的效能感，以及對於本方案的建議等

等。第三部分則邀請受訪者針對本方案的內容給予回饋與建議，包括本方案的特色、

實用性、收穫最多的單元以及可再修正的單元等等。訪談大綱的請見附錄一。 

  

肆、研究訪談意願書 

  本研究根據研究主題、目的、重點、對象、進行方式以及研究倫理等內涵，擬定

研究訪談意願書，並邀請有意願參與本研究之方案參與者，勾選同意參與本研究之選

項，並簽署研究訪談意願書。研究者取得研究參與者之訪談意願書後，進一步與研究

參與者聯繫，確認訪談時間、地點與方式等細節，而在訪談正式開始前，研究者再次

確保研究參與者知悉本研究之目的、進行方式與權益，並取得其同意後，才開始進行

訪談。 

 

伍、訪談筆記 

  研究者在進行訪談的過程中，除了與研究參與者進行談話之外，會根據研究參與

者在訪談過程中特殊或重要的非語言訊息或分享，做相關的觀察與紀錄，以更開放、

完整地蒐集研究參與者對於 ACT Raising Safe Kids 親職團體帶領人訓練方案的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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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受與想法。另外，研究者也會將自身在訪談過程中感受到的客觀現象、想法、情緒、

收穫與好奇等內涵，記錄在訪談筆記當中，以協助研究者自己在回想與整理訪談資料

的過程中，能夠更有畫面感，也補足影片、錄音檔未能紀錄下的資訊，以拓展訪談的

廣度與深度，並有多元的線索，幫助研究者在分析資料的過程中，區分自身主管看法

與研究參與者的分享，以避免研究者主觀觀點的過度涉入，一方面激發研究者對於逐

字稿的理解有更客觀與多元的角度，也提醒研究者在進行訪談時，可以改善或調整之

處，以提升訪談的品質。 

 

陸、研究設備 

  研究期間正逢疫情嚴峻時期，因此研究者在與研究參與者討論並取得共識後，決

定以視訊的方式進行訪談。在訪談開始之前，研究者確認自己的訪談空間與筆記型電

腦的設備、收音、錄影等功能正常，且具有順暢的網路，並協助研究參與者能夠在安

靜、具有保密性的環境進行訪談，以及視訊設備可讓研究者與其自身清楚看見與聽見

彼此的畫面與聲音，待研究設備皆不構成訪談過程中的影響後，才開始進行訪談。 

 

第四節 研究程序 

  本研究之研究程序包含四個階段，分別為：一、彙整相關文獻；二、進行訪談；

三、資料分析；四、撰寫文本，以下分別敘述之。 

壹、彙整相關文獻 

  研究者閱讀兒童虐待、親職教育以及 ACT Raising Safe Kids親職教育方案等相關

文獻，從中整理可行的研究問題，並擬定訪談大綱。 

 

貳、進行訪談 

  本研究訪談的進行時間為 2021年 6月至 2022年 5月，訪談過程全程錄音、錄影，

以利於之後轉謄為逐字給以及後續分析。訪談開始之前，研究者向研究參與者清楚說

明研究目的並達到知情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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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研究共訪談了三位研究參與者，每次的訪談時間約五十到一百分鐘，而考量疫

情因素，訪談方式以研究參與者的方便性為主要考量，採行線上視訊訪談。除此之外，

為蒐集更完整的訪談資料，以及瞭解研究參與者的於參與 ACT Raising Safe Kids 親職

團體帶領人訓練方案的應用情形，研究參與者 A、B皆於 ACT Raising Safe Kids親職團

體帶領人訓練方案結束後將近一年時，接受第二次訪談，而研究參與者 C 因時間安排

無法配合第二次訪談，因此僅進行一次訪談。訪談時間紀錄表如表 3-2。 

表 3-2 

訪談時間紀錄表 

研究參與者 訪談日期 訪談時間 

A 

第一次：2021年 8月 5日 約 100分鐘 

第二次：2022年 5月 29日 約 75分鐘 

B 

第一次：2021年 8月 13日 約 90分鐘 

第二次：2022年 5月 26日 約 55分鐘 

C 2021年 8月 28日   約 50分鐘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參、資料分析 

  在訪談結束之後，研究者將所蒐集到的資料如實仔細地轉錄成訪談逐字稿。其中，

研究者將反覆聆聽、檢查與確認逐字稿的轉錄符合錄音檔、影片等資料所呈現之內容，

以維持研究資料之正確性以及真實性，另外研究者亦將參考在訪談過程中所撰寫的訪

談筆記，以盡可能完整與客觀地針對研究資料進行系統化的整理與分析。接著，研究

者將研究資料編碼並歸納出核心主題，並於完成編碼後閱讀文本，並在過程中將自己

的理解、詮釋、想法註記於文本當中，以作為後續研究分析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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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撰寫文本 

  在反覆閱讀文本後，綜整資料分析的內容，並將文本分為兩部分，第一部分為研

究者於來回閱讀訪談逐字稿後，對於研究參與者所述之理解，並運用第三人稱的視角

撰寫與呈現其描述之內涵及重點；第二部分則進一步將訪談逐字稿中有意義的語句與

段落進行分類，進而運用主題內容的方法，將研究參與者在 ACT Raising Safe Kids 親

職團體帶領人訓練方案中的經驗、想法與感受，歸納出適切的主題，並進行整理與分

析。過程中與指導教授及協同訪談者來回討論，以避免分析過程中研究者之主觀解釋

之干擾，最後由研究者撰寫研究發現與研究結果。 

 

第五節 資料分析 

  資料分析是從研究者蒐集到的資料當中，整理與歸納出研究資料的秩序、結構，

或是進一步得出研究資料所代表的意義（李政賢，2021）。依循研究目的，本研究以

質性研究的取向，採取詮釋現象學的方法，並以主題分析法進行資料分析。 

壹、研究資料分析方式 

  主題分析法立論於詮釋循環（hermeneutic circle）的精神，即「整體—部分—整

體」，對研究資料進行理解與詮釋（高淑清，2008）。本研究依據高淑清（2002）發

展之七個分析步驟，作為本研究資料分析之主要方式，分述如下。 

一、謄寫逐字稿 

  訪談結束後，研究者將錄音檔轉錄並謄寫成逐字稿，並在逐字稿中表記研究參與

者的非語言訊息，例如語氣停頓、肢體姿態、語氣強弱、當下的情境等等，並將研究

參與者的慣用語，包含口頭禪、發語詞，完整地記錄下來，以透過逐字稿還原訪談時

的原貌。繕打完逐字稿後，重複閱讀與檢視逐字稿中是否有缺漏或誤打之處，以確認

逐字稿之內容正確且符合受訪者欲傳達的意義。 

二、反覆聆聽與整理訪談資料 

  對逐字稿進行詳盡、仔細且來回地閱讀，以對於文字、語意與經驗上有完整的理

解與掌握。也在反覆閱讀的過程中，幫助研究者身歷其境於研究參與者的經驗及分享

當中，與其同在，從而更加有脈絡地理解受訪者的經驗、想法與感受。此步驟為「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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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部分—整體」分析歷程當中的第一個「整體」，藉由研究者撰寫對於研究資料的

初步理解與反思，逐漸構成我對於主體經驗的初次理解。 

三、形成事件及架構的脈絡 

  研究者依循對研究資料之整體意義形成第一次的理解後，再綜整研究參與者的經

驗，以發現其經歷的脈絡與該脈絡的架構是如何轉換和變化。將逐字稿中具有能夠突

顯事件獨特性的面向，進行意義單元（meaning units）的編碼與命名，意義單元的拆解

與改寫，會隨著不同分析者的態度與觀點而有所不同（Giorgi, 1997），此時的理解將

發展成第二次的理解。 

四、再度閱讀研究資料 

  經由再次閱讀研究資料，幫助研究者由初始整理、歸納、選擇的研究資料，再發

現能夠代表原始資料的整體結構。研究者將再次進入研究參與者的主觀經驗當中，再

度紀錄其對於整體研究資料的再理解以及再反思，即再針對經驗的描述、主觀感受進

行撰寫與推測。此時研究者對於研究資料的理解會不同於第一次的整體閱讀、理解與

省思，而將形成新的理解。 

五、分析經驗結構以及再建構意義 

  詮釋循環歷程為研究者奠基於自身已具備的現象，進而去瞭解新的現象，藉由理

解新現象的過程，能拓展人類舊有、原先的認知（高淑清，2008）。根據再度解釋與

重構的歷程，形成對於研究資料的另一層理解，此理解亦為進到下依循完的「先前理

解」。而透過研究的目的與問題，去看見新的意義單元，或是對意義單元做重新命名

或整併，群聚意義單元成子題，從而發展成初步的次主題，漸漸歸納成個別主題。以

下以表 3-3 研究參與者 A 的個別主題之整理為例，研究參與者整理研究參與者 A的逐

字稿內容，並針對其所談論的內容歸納主題，以及詮釋其話語背後所欲表達的意義。 

表 3-3 

研究參與者 A的個別主題舉例 

編碼 逐字稿 個別主題 想法／筆記 

A1-014 
嗯…我想一下喔，嗯，印象深刻的挑戰，

喔，就是，嗯…就是其實我一剛開始做兒少

在工作在與

兒童及青少

在 A 的門診

工作中，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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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碼 逐字稿 個別主題 想法／筆記 

工作的時候啊，我比較多的立場，會試著去

站在孩子這一邊，因為其實，當然就是，

ㄜ，最需要幫助的是孩子嘛，應該說因為是

孩子是當那個掛號的病患，所以我們就是

會，試著盡量站在他的立場，去理解他同理

他這樣子，可是因為我覺得我一剛開始比較

缺乏的是，怎麼跟家長工作的能力，因為其

實呢，工作一段時間後就發現，如果沒有好

好的處理到家長，或是顧好家長的話，ㄜ，

這個孩子可能就沒有辦法再來【笑】，那我

就很難再幫忙到孩子，所以一剛開始是因為

這個原因發現說，ㄟ其實也很需要去理解家

長的這個部分。 

年 工 作 初

期，較未意

識到跟家長

工作的重要

性。 

 

 

 

 

 

 

 

 

 

然直接服務

的對象是兒

童 或 青 少

年，但是與

家長建立合

作的關係，

對於兒童或

青少年穩定

出席治療也

是相當重要

的一環。 

A1-015 
然後再後來，再工作一段時間後就發現說，

其實很多孩子的問題是來自於家長的問題

【笑】，對，就是會是，嗯…就是不只是瞭

解孩子，也需要去瞭解這個家庭系統出了什

麼狀況，然後甚至是我需要很多的去照顧家

長，讓家長對醫師產生信任感了，他才會放

心帶孩子來，就是求助，所以如果我太多的

焦點跟照顧是只在孩子身上的話，是不太夠

的，所以後來我才發現，孩子跟家長兩個都

要並重。 

隨著工作經

驗的累積，A

發現在與兒

童及青少年

工作時，與

其家長工作

是同樣重要

的。 

有些孩童的

問題行為可

能直接或間

接受到其與

家長的互動

關係影響，

因此在工作

期間瞭解家

長、家庭的

背景狀況，

從而進行親

職教育方面

的衛教，也

有 其 必 要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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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碼 逐字稿 個別主題 想法／筆記 

A1-016 
然後甚至到後來，就是，如果幫 ADHD 孩

子，嗯，就是，看診的話，我會也花蠻多時

間跟老師工作，對，就是會，嗯，因為家長

不管是對ADHD的不瞭解，或是說孩子很多

時間都在學校，那學校老師的觀察跟家長的

觀察其實是會有些落差的，那那個落差包含

是可能，包含ADHD孩子的本來在不同環境

的表現就會有一些差異，以及就是可能家長

老師的一些立場跟思考，是不太一樣的，所

以就常常家長在傳達很多訊息的時候是，不

清不楚的【笑】，不得已要跟學校老師瞭

解，他到底實際上在學校發生什麼狀況，然

後以及老師很常會透過家長去傳達一些他們

的疑問，或者是希望家長他們來，ㄜ求助，

可是，家長就講不清楚，因為他們其實也不

知道孩子在學校怎麼了，然後導致於我就會

覺得訊息的斷層，於是我就決定說我要，只

要遇到這種狀況的，孩子家長，我就會自己

打電話給學校老師，對，然後這個時候才發

現很多東西，才連得起來【笑】，然後就是

很多學校老師他們想要問的問題，或是他們

想要傳達的訊息，直接告訴我還覺得比較清

楚，透過家長就【笑】有點不清楚。對，所

以，嗯…對所以就覺得，ㄜ，應該說如果要

幫助一個在就學中的孩子，嗯會接觸到這個

孩子所有系統都很需要共同工作，對，然後

我覺得家長是很重要的一環，這樣【笑】呵

呵，是。 

 

 

 

 

 

 

 

 

 

A 不僅從家

長方進行系

統工作，也

會從學校老

師方，對孩

童的狀況有

更完整的理

解。 

在與兒童或

青少年的家

長溝通的過

程中，會面

臨家長表達

不 清 的 狀

況，影響 A

難以客觀地

知悉孩童的

行為表現，

因此 A 會向

孩童的學校

老師聯繫，

從 不 同 系

統、層面了

解孩童的症

狀，或是更

直接地取得

孩童就診的

原因。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DOI:10.6814/NCCU202200860

67 

 

編碼 逐字稿 個別主題 想法／筆記 

R1 那，要怎麼去跟不同的角色，溝通，來合作

幫助孩子也是有它的挑戰存在的。 

  

A1-017 對！然後會【嘖】，就是，應該是說我覺

得，很需要一個整合性的協助，但是如果我

們，ㄜ，沒有去做一些整合性的溝通的話，

都很容易去站在自己的立場去想像，然後其

實那個想像很多是，ㄜ…就只是想像不是真

實的，對【笑】，然後就導致於，其實我們

每一個人都有一些能力可以幫助孩子，就不

管是家長，或是老師，或是我們，其實都有

一些觀察可能是對的，或者是我們也有一些

能力去做點什麼，可是當我們沒有整合起來

的時候，這孩子就被我們搞得很混亂，就明

明我們都想幫他【笑】，對。 

 

 

需要系統整

合能力以避

免單一方面

對孩童的理

解而造成誤

解。 

在孩童的認

知與表達能

力較不足的

情況下，為

了更客觀與

完整地幫助

孩童，需要

整合其不同

系統，包含

家庭、學校

與醫療單位

等等。 

A1-018 所以我自己覺得最有挑戰性的應該就是，

嗯…特別是如果有一些家長，嗯我們在跟他

進行，剛剛那個是一個部分，就是沒有整

合，然後另外一個部分是我覺得家長是最難

的，因為一旦這個家長他，沒有辦法因為我

們的，看，看是衛教或是治療，看到一些成

效，或者是說【嘖】，他們困在他們自己的

問題當中，沒有辦法搭配治療的話，然後我

們就會覺得非常的無力【笑】，非常非常無

力，像我之前有一個孩子喔，那個孩子很

難，那個孩子是一個女生的亞斯伯格的孩

子，嗯，大概小，小四小五左右吧，然後

呢，她的爸爸媽媽的能力都不好，然後但這

整合家長方

是對 A 來說

是最有挑戰

性的，其中

包含讓家長

意識與接納

孩童接受醫

療介入的有

效性與重要

性。 

A 在與家長

工作的過程

中，常面臨

無力感，尤

其當家長無

法客觀地看

待孩童的狀

況與其自身

教 養 的 關

聯，而影響

家長無法配

合於治療時

間外做出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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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碼 逐字稿 個別主題 想法／筆記 

個孩子在學校的狀況也已經不好，她在學校

完全不說話，這樣子，然後她爸爸媽媽每次

來看診，就只會跟我說，嗯：「她在學校都

不講話怎麼辦！」，【笑】然後，我們就會

覺得說，這孩子很需要去上一個，就是社交

互動的課程，就是請爸爸媽媽一定要讓她

去，可是她爸爸媽媽就很容易，被孩子的堅

持度打敗，然後就是呢，後來爸爸媽媽都

會，特別是爸爸會找藉口，就說，嗯，他今

天呢，肚子痛啊，什麼車子拋錨啦，雨下太

大啦【笑】呵呵，各種很奇怪的原因就，沒

辦法帶孩子來上課，然後孩子就一直在原地

打轉，然後我們就覺得真的是，遇到這種狀

態真的是很無力【笑】，對啊呵呵呵。 

變的練習，

使得孩童的

狀況難以改

變時，會令

A 感 到 挫

折。 

R1 那面對這樣的狀況通常，會怎麼樣去應對

呢？ 

  

A1-019 怎麼樣應對喔，就是，我會多花一些時間去

瞭解，就是家長他的困難是什麼，然後，我

剛剛說的那個家長，他有點特別，就是，我

ㄜ，一剛開始都是媽媽帶孩子來，所以我跟

媽媽做了很多的討論，媽媽其實，跟她互動

的工作人員都覺得媽媽的那個，IQ可能沒有

到很高，就是可能那種，中低智商這樣子，

因為就是每次跟她講了一樣的事情，ㄜ，每

次跟她講了之後，過沒多久她又問重複的事

情，然後每次來都問重複的事情，我們都覺

得說，ㄟ，是，就是怎麼了這樣子，然後後

 

A 與家長較

難以有效溝

通而需要多

花重點在與

家長工作的

舉例。 

 

在與家長工

作的過程當

中，有時候

A 需要像個

偵探一樣，

在與不同家

長談話的過

程當中，拼

湊、瞭解與

概念化孩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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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碼 逐字稿 個別主題 想法／筆記 

來就發現，ㄟ，好像帶孩子來的一個關鍵人

物其實是爸爸，但是爸爸每次都沒有帶她

來，然後後來才想到說，應該要特別找爸爸

來談。 

的家庭狀況

以及其如何

影響孩子的

問題行為。 

A1-020 然後呢，沒想到找爸爸來談了之後才發現，

哇爸爸真的很重要，因為就是，爸爸自己

也，困在自己的家庭問題中，就是包含爸爸

上有長輩要照顧，然後長輩也有一些很固定

的觀念沒有辦法調整，包含對小孩的治療這

件事，所以爸爸就會很焦慮的，也是跟媽媽

很類似，會一直問我一樣的問題，或是他會

一直問我們問題，好像嘗試想要從這些問題

當中得到一些保證跟答案，可是呢，我們回

答永遠都不是他滿意的東西，然後他就只能

一直問問題【笑】。  

這段經驗讓

A 瞭解到有

時家長期待

帶孩子來就

診的這個動

作，就可以

引發改變的

發生，然而

如此卻未能

瞭解到家長

自身教養的

重要性。 

家長的教養

方式也複製

了上一代的

教養方式，

對於某些家

庭而言，要

改變與孩子

的互動方式

是很耗費心

力的事。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六、歸納共同主題與省思 

  研究者在整體研究資料之間反覆檢視，從中發現現象欲呈現的整體經驗，亦即由

主體一開始的經驗，經由研究者的整理、分析與轉化，聚焦出重點經驗，並經由子題、

次主題以及命名主題的過程，產出共同主題，並將共同主題對應回研究問題與整體脈

絡當中，審視其是否回答了研究問題、呈現研究參與者的經驗，以及真實呈現現象本

質，以達成與展現「整體—部分—整體」的一致性。 

七、研究團隊共同驗證 

  在資料分析的過程中，研究者與研究團隊共同討論及合作，以維護研究之嚴謹性。

本研究的研究團隊包含指導教授、研究者、協同訪談者和研究參與者，在研究進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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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程中，將與研究團隊依循研究目的與研究問題，綜整文獻回顧之資料，不斷且密切

地針對研究參與者的選取、訪談大綱的設計、訪談之進行以及資料分析的步驟檢視，

進行討論與確認。 

 

貳、研究資料整理與分析 

一、進行編碼 

  本研究之研究資料以訪談之逐字稿為主要文本，研究者於每次訪談結束後，將訪

談影片轉謄為逐字稿，並重覆檢查以確定逐字稿的記錄、斷句是否正確。接著將逐字

稿中的對話內容依序編碼，以供後續分析之用，編碼原則依照訪談順序，將研究參與

者依序編碼為 A、B、C；訪談次數依照第一次訪談及第二次訪談，分別以數字代碼 1

或 2進行編碼；而訪談中有意義的語句，以數字代碼 001至 999進行編碼。例如：A1-

045為研究參與者 A在第一次訪談中與所說的第 45句話。以下另外將編碼原則整理於

表 3-4。 

表 3-4 

逐字稿編碼原則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二、發展意義單元的開放式編碼 

  根據訪談逐字稿與訪談筆記的內容，找出並訂定意義單元，即針對有意義的字句、

詞語、句子或是段落進行斷句並定義出其開放性類別，從而發展出開放性編碼。 

三、進行主軸編碼 

  針對開放性編碼之間，互相有關聯的內容進行分類與歸納，使具有相似意義的開

類別 編碼 編碼意義 

一 大寫英文字母 A、B、C 參與者編號 

二 數字代碼 1、2 訪談場次 

三 數字代碼 001-999 訪談中的語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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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性編碼群聚與連結成具有共同概念之類別，並針對其類別進行主軸編碼，以突顯研

究資料當中，更高層次的意義。 

四、形成核心項目 

  在完成主軸編碼之後，研究者將具有相似概念或意義的主軸編碼進行分類與群聚，

並給予其共同概念命名，形成核心項目。 

五、形成主軸 

  由本研究之核心項目，彙整並歸納其之間的相似概念，並命名其類別，以發展成

主軸，亦即本研究之普遍結構。 

 

第六節 研究檢核 

  質性研究關注個體在特定文化脈絡下的經驗，而為了探究個體與脈絡文化的互動、

經驗、意義等歷程，質性研究在信度與效度的檢核上，與量化研究截然不同（胡幼慧，

2008）。在質性研究當中，其可信性包含五項，分別為：一、真實性；二、可轉換性；

三、可靠性；四、可確認性；五、解釋有效性，而研究者可依循這五項以確保與提升

研究的可信度（高淑清，2008）。故本研究在檢核研究資料的過程中，將採用上述五

項重點，來檢核研究資料與結果之信實度，以下分述之。 

壹、真實性（credibility） 

  真實性代表研究之內在效度，為研究之正確性及可信賴性。研究資料的真實性高

低，取決於其是否真實地符合研究參與者的真實經驗，亦指研究主是否能真實地呈現

研究參與者的主觀感受與想法。本研究於訪談前，以訪談同意書，切實地向研究參與

者說明訪談的目的，並在訪談前確保研究者與研究參與者雙方之視訊設備與訪談環境

為安全與可信任的，以確保研究參與者能在訪談中自在地分享。而在訪談過程中，研

究者秉持尊重、開放與多元的態度，並運用同理、澄清及簡述等技巧進行訪談，讓研

究參與者能夠自由地表達自身在 ACT Raising Safe Kids 親職團體帶領人訓練方案中的

經驗、想法與感受。另外，進行訪談的同時，亦同步錄音、錄影，研究者也將自己當

下的觀察與感受，記錄成訪談筆記，以盡可能真實記錄與呈現訪談歷程。而研究者將

訪談內容轉騰為逐字稿後，反覆地閱讀與檢察，以確認字句、用字無誤，並如實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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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參與者的分享與反應。 

  

貳、可轉換性（transferability） 

  可轉換性為研究者在謄錄、處理與解讀資料時，能夠真實呈現文本脈絡的程度，

亦即研究者轉化研究資料內容的詳實程度。研究者需要密切地檢核研究資料，並在分

析資料的過程中，定期與指導教授、協同訪談者等研究相關專業人員進行討論與核對，

以確保研究資料的編碼、彙整及歸納適當，並使研究結果的類推性能夠有明確的根據，

從而增進研究價值。 

 

參、可靠性（dependability） 

  可靠性代表質性研究中的信度，即研究的信賴性與一致性。研究者獲取研究資料

的方式，會影響研究分析與研究結果。本研究訪談皆在研究者與協同訪談者達成共識

與清楚研究目的後，所共同合作進行，訪談過程與研究參與者透過視訊的方式，能夠

清楚看見對方的表情與聲音等訊息，而訪談的筆記、逐字稿等文件，也是由研究者親

自整理與撰寫，研究者亦採納協同訪談者在訪談過程中做的紀錄與對於訪談的感受與

意見，並增加紀錄於研究者自己的訪談筆記當中。而針對轉騰後的逐字稿，研究者重

複閱讀與檢查，以確認研究資料的正確性，並提升研究資料的可靠性。 

 

肆、可確認性（confirmability） 

  可確認性係指研究之中立與客觀程度。為了提升研究的可確認性，研究者需要深

刻與來回覺察訪談的意義，並藉由記錄自己對於訪談的感受、想法與觀察等等，檢視

自己的主觀立場是否過度干涉與介入研究資料與結果的呈現與解讀，以避免因自身觀

點造成的偏誤。除此之外，在研究內容當中，研究者可以適時呈現逐字稿的部分內容，

以輔助研究者詮釋與歸納研究結果。研究者也透過反覆與指導教授以及協同訪談者確

認與核對研究資料，以確保研究資料所呈現之客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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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解釋有效性（interpretive validation） 

  解釋有效性為研究者在歸納與分析研究資料的過程中，抱有一致與清楚的邏輯，

對於研究文本的詮釋與理解，盡可能地貼近其所述之文化脈絡。研究者會以一致、簡

白的語句，清楚描述研究資料，以降低因為相似概念的用字，而影響邏輯混亂與理解

上的困難，簡言之，為了增進解釋有效性，研究者以清晰、概念一致的方式撰寫與陳

述研究內容，使讀者在理解研究參與者的真實感受、經驗與想法時，能夠容易體會與

瞭解。除此之外，研究者將與指導教授及協同訪談者一同檢核研究資料，以增進解釋

有效性。 

 

第七節 研究倫理 

  針對研究參與者的倫理守則，鈕文英（2020）將其區分為六項層面，包含：一、

誠實尊重的態度；二、隱私和保密原則；三、研究參與者的權力與福祉；四、取得知

情同意；五、確保研究參與者具有獲得研究資料以及研究結果的權利；六、適切處理

和研究參與者的關係。本研究參考這六項標準作為研究倫理，以下分別敘述之。 

壹、抱持誠實與尊重的態度 

  研究者必須誠實且清楚地對研究參與者表明自己的身分、說明研究主題、研究目

的與研究內容，並尊重研究參與者的獨特性，以開放及多元的態度，與研究參與者互

動、傾聽其想法與感受，此外，雙方皆須遵守對於研究的承諾。 

 

貳、遵守隱私和保密原則 

  研究者在處理研究資料與呈現研究結果時，必須留意及維護研究參與者的隱私以

及權益，藉由匿名、化名等方式，將所有可能辨識出研究參與者個人身分的資料隱匿

或改造，且訪談過程的影音資料，僅限於研究者、資料分析者、訪談者以及指導教授

可觸及與使用，一旦研究結束，所有錄音檔或錄影檔須全部銷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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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促進研究參與者的權益與福利 

  在研究進行的過程中，研究者須關注研究參與者在參與方案以及訪談等時刻的狀

態，並經由與指導教授及相關研究者的指導與討論，提供適切的研究介入。另外，研

究者也必須明確地向研究者說明其能夠決定不公開特定的研究內容，而研究者便不採

用該部分。當研究參與者在參與方案或是訪談的過程中，引發有待後續解決的議題或

情緒等等，研究者也有責任給予相關的資源，並與研究參與者討論。 

 

肆、取得知情同意 

  本研究在訪談開始前，以口頭說明和紙本的同意書，向研究參與者清楚說明本研

究之研究目的、研究對象、研究進行方式，以及研究權利與義務等等，並詢問研究參

與者接受錄音及錄影的意願，待研究參與者充分瞭解並同意上述內容，研究者取得其

知情同意。 

 

伍、研究參與者有獲得資料與研究結果的權利 

  研究者有義務明確向研究參與者闡明，研究參與者有權知悉研究資料的內容、用

途、處理、呈現以及保存方式，以維護研究參與者的權益及研究倫理。 

 

陸、適切處理研究者與研究參與者的關係 

  本研究為質性研究，在研究進行的過程中，研究者與研究參與者須頻繁接觸與互

動，因此，研究者與研究參與對象之間的互動關係是須特別留意的。在訪談開始之前，

研究者擔任方案的協同帶領者，並於方案結束至訪談開始之前，負責行政規劃與聯繫

等工作。而在這些環節當中，研究者須明確告知研究參與者彼此的關係與角色，並針

對研究參與者提出的想法與感受，在研究者的職責範圍內，給予回應與相關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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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研究結果與討論 

  本章依據研究資料與分析，呈現研究結果與綜合討論，共分為四節，第一節為研

究參與者的兒少實務工作之困境；第二節為 ACT Raising Safe Kids 親職團體帶領人訓

練方案對成員的影響；第三節為成員對 ACT Raising Safe Kids 親職團體帶領人訓練方

案的建議；第四節為綜合討論。 

第一節 研究參與者的兒少實務工作之困境 

  本節旨依據本研究之三位研究參與者的實務工作背景，呈現其在兒少保護工作中

時常面臨到的困難以及因應方式。共分為三個部分，第一部分為系統合作的挑戰；第

二部分為健保體系的限制；第三部分為團體帶領的困境，以下分別敘述之。 

壹、系統合作的挑戰 

  兒童與青少年尚處於發展階段，對於外在世界與內在認知情緒的認識與學習也處

於摸索及試探的時期，而其與家庭的互動往往是最直接接觸到的學習環境，因此，兒

少保護工作多元且複雜，其牽涉的往往不只兒童或青少年自身，還包括了其父母或其

他照顧者，在臨床實務工作中時常可見，兒童與青少年會出現問題行為，與其家長的

教養方式脫離不了關係，不論是家長的身教讓孩子在潛移默化中學習到的行為與表現，

或是家長自身的高焦慮帶給孩子的挫折或是低自尊，兒童與青少年的身心狀況與其家

庭系統可謂緊密相依。 

  在兒少保護工作當中，醫事人員也將無可避免地與家長連結與溝通，然而，面對

處遇對象的多元化，也考驗著醫事人員對於系統合作的工作經驗與能力。以下呈現研

究參與者在其兒少保護工作當中，進行系統合作時，常常面臨的困境與挑戰。 

一、考驗與家長連結的能力 

  在剛開始從事兒少保護工作時，由於服務對象以孩童為主，容易忽略與家長合作

的重要性，然而帶孩子前來求助的是家長，如果只處理孩童的症狀，沒有與家長建立

關係與連結，則可能影響孩子失去就診的機會。此外，很多孩子出現行為問題是受到

家長影響，因此，需要去瞭解孩子的家庭系統出了什麼狀況，甚至需要多去照顧家長。 

 

「其實我一剛開始做兒少工作的時候啊，我比較多的立場，會試著去站在孩子

這一邊，因為其實，當然就是，ㄜ，最需要幫助的是孩子嘛，應該說因為是孩

子是當那個掛號的病患，所以我們就是會，試著盡量站在他的立場，去理解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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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理他這樣子，可是因為我覺得我一剛開始比較缺乏的是，怎麼跟家長工作的

能力，因為其實呢，工作一段時間後就發現，如果沒有好好的處理到家長，或

是顧好家長的話，ㄜ，這個孩子可能就沒有辦法再來【笑】，那我就很難再幫

忙到孩子，所以一剛開始是因為這個原因發現說，ㄟ其實也很需要去理解家長

的這個部分。」（A1-014） 

 

「然後再後來，再工作一段時間後就發現說，其實很多孩子的問題是來自於家

長的問題【笑】，對，就是會是，嗯…就是不只是瞭解孩子，也需要去瞭解這

個家庭系統出了什麼狀況，然後甚至是我需要很多的去照顧家長，讓家長對醫

師產生信任感了，他才會放心帶孩子來，就是求助，所以如果我太多的焦點跟

照顧是只在孩子身上的話，是不太夠的，所以後來我才發現，孩子跟家長兩個

都要並重。」（A1-015） 

 

「嗯，因為付錢的是家長【笑】哈哈哈！家長如果不願意帶他來他就不能來，

所以一定要跟家長打好關係啊。」（B1-017） 

 

  然而，要從龐大的教養議題中聚焦出符合兒童及青少年與其家長的需求與狀況，

對家長進行具有系統性與結構性的引導與衛教，也考驗醫事人員的經驗、能力，亦有

可能受限於門診或治療的時間，而無法進行進一步的討論或釐清。雖然在兒少保護工

作當中，與家長進行教養方面的討論是重要的，但是時常難以在有限的門診或治療時

間內提供家長關於教養方面有效的引導。由此可見，在兒少保護工作當中，富有結構

性的教養相關資訊有助於醫事人員與家長合作與溝通，甚至能提供其在設計教養團體

上，更有方向、貼合家長的需求。 

 

「我們臨床在衛教家長的時候，我們東西其實很片段，對，那個，關於疾病的

衛教是醫師的專長，對，就是ㄟ我，這個，這個人來了，然後我瞭解了他們症

狀，然後我可能搭配了一些衡鑑啊等等什麼的，然後我就做出了一個診斷，然

後我針對這個診斷來給予衛教，這是我的專長，可是，其實有很多東西都是跟

家長教養有關，但是那個東西太多了，對，多到就是覺得沒有一個系統，然後

常常也覺得就是，ㄜ，就是像我剛剛前面說的，我在單個家長身上花了很多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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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笑】，可是，就覺得成效又有限，所以我覺得我需要有，ㄜ，架構性的課

程，然後如果說可以以家長的團體的方式來進行，也會覺得相對效率高很多，

然後也會覺得有團體動力的經，的的的作用的話，我自己就不會那麼的費力。」

（A1-048） 

 

「所以我在臨床上跟很多家長會談，我覺得這就是很大的困境，就是他會一直

丟問題給我，然後一直想聽到我的建議，可是我的建議可能只是短暫的解決他

的焦慮，他回去之後又一樣。」（A1-040） 

 

  當醫事人員對孩童進行治療時，容易與其家長形成三角關係，當孩童與家長之間

的親子關係不佳，而孩童去與醫事人員建立正向的關係時，可能讓家長產生競爭心態，

影響後續家長帶孩童求診的意願。因此，和家長討論其對於孩童接受治療或是教養方

面的擔心，從中與家長建立合作同盟的關係，有助於讓孩童穩定地接受治療。 

 

「他才不會覺得說，ㄟ我覺得這很容易有一種競爭問題，好像心理師比我還瞭

解我的小孩，也曾，或者說小孩也很常講說，我每次回家我媽都要問我說我到

底聊了什麼，心理師到底講了什麼。嗯，那所以說與其讓家長抱著那種競爭啊，

這樣，覺得心理師要侵入他，不如我們就直接面對他們，跟他談談他的擔心，

這樣他也會比較願意帶小孩來。」（B1-018） 

 

二、家長難以理解或接納孩童的症狀 

  當家長對於用藥有誤解或偏見，或是難以接受孩子被診斷貼上負面標籤，而延誤

帶孩子就診，容易影響孩子的狀況日趨嚴重。 

 

「如果說是高社經地位的，嗯…我自己，有一個看診比較久的孩子，她是一個

高中女生的 ADHD，嗯，然後她其實國小就被確診，但是她，一剛開始也是因

為，那時候，身邊的人都跟他們說不要吃藥，對，所以她就沒有好好接受藥物

治療，那可是她狀況就非常的多！那她的爸爸媽媽都是老師【笑】，對，所以

就是他們也，比較高標準，然後媽媽也比較焦慮【笑】，呵呵，因為，就是，

他們的，他們就，他們很相信自己的孩子是很優秀的，可是卻狀況百出，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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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績很爛這樣【笑】呵呵呵，對，然後一直到高中了，然後這個孩子自己跟媽

媽說，我覺得，我要來看醫生，對，然後，我我自己是覺得，就是家長聽到這

句話的時候，應該是有很多很複雜的心情【笑】呵呵呵，可是也覺得，就是自

己孩子都提出要求了，以前能，要不要去看醫生這件事情可能是，爸爸媽媽決

定，可是當他們都那麼大了還說自己要看醫生，應該是真的撐不住了，所以就

來看診這樣。」（A1-023） 

 

  除此之外，家長因為無法瞭解或接受孩童行為或表現而產生高焦慮或是持續以高

標準和孩子互動時，也可能帶給孩子更大的挫折，而影響低自尊；另外，當家長對於

孩童就診抱持錯誤或過高的期待，期望能夠在短時間內的治療獲得顯著的改善，而無

法涵容孩子需要長時間穩定的治療時，也可能對孩子的治療進程形成阻礙。 

 

「我們也發現她爸爸媽媽的互動跟媽媽的焦慮跟高標準也是，嗯，跟孩子有很

大的親子衝突有問題，所以其實每次，也都會跟媽媽花時間談，然後那部分真

的也蠻難的，對，所以我覺得有時候好像真的就得要，讓他們面對一些現實。」

（A1-025） 

 

「因為有時候，嗯，小孩來，他可能有一些狀況可能很久了，那你會跟他說，

喔，小孩子這個需要一段時間，類似說他可能十七、十八歲沒有在讀書了，他

有一些強迫症的部分，那你跟他說喔，這個可能沒有辦法這麼快喔，單是要心

理治療也要一段時間。家長就說，啊要多久，他很久沒有去上班了，整天混在

家裡，啊你們到底要怎麼做，啊沒有啊我也看過什麼，帶他去看過醫生啊，啊

還是都一樣啊，啊我叫他怎麼樣都不聽。就是你不管講什麼，他都不，不太理

你在講什麼，然後你已經解釋了孩子的狀況了以後，他只沉浸在，為什麼他不

去上、他不去上學，他為什麼還要一直這樣子做，我都已經做那麼好了，他還

這樣欸，這時候我就會有點，對我覺得，對我覺得這也算挫折啦，我就會有點

發瘋。」（B1-044） 

 

「像這種，一直講，我個人的偏見啦，一直講說他做了多少、做了多少的，這

個通常都不會是低知識份子的家長，這個家長通常都是很高知識份子，他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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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老師，他可能是有一些好的職業，他才會覺得說小孩為什麼那麼沒有長進。」

（B1-046） 

 

  當家長經由老師建議或要求而帶孩童就診時，由於處於被動的位置，不太確定、

願意或相信孩童有必要接受治療，而影響其帶孩童就診的動機與意願。除此之外，當

家長或青少年未能意識到有接受治療的必要或動機低落，則難以配合治療。 

 

「最有困難或挑戰性，嗯…我覺得會跟家長的接受度有差，對，因為有些家長

他們其實就被老師要求要帶孩子過來這邊的，所以就會很明顯看到可能，家長

他就是比較被動，然後也比較不相信這個東西，他們有需要，他們有需要，對，

然後，ㄜ…另外一個是我覺得青少年，他們有時候也是會，開始變成比較，嗯，

不太願意去配合，對，因為也是被學校要求的，因為通常被學校要求來的，很

多都會很有限。」（C1-018） 

 

三、家長難以意識自身教養問題 

  當評估孩童需要更多元的介入與治療並建議家長時，家長因為自身因素而無法帶

領孩子配合治療，使得孩子的治療進展緩慢或停滯，而該家長通常會責怪或質疑治療

成效，難以意識到自身問題。 

 

「我自己覺得最有挑戰性的應該就是，嗯…特別是如果有一些家長，嗯我們在

跟他進行，剛剛那個是一個部分，就是沒有整合，然後另外一個部分是我覺得

家長是最難的，因為一旦這個家長他，沒有辦法因為我們的，看，看是衛教或

是治療，看到一些成效，或者是說【嘖】，他們困在他們自己的問題當中，沒

有辦法搭配治療的話，然後我們就會覺得非常的無力【笑】，非常非常無力。」

（A1-018） 

 

   家長難以意識與落實身教，影響孩子持續學習與模仿家長的行為，然而進一步瞭

解家長無法在孩子面前做出正向的示範，可能受到家長自身議題或其原生家庭影響，

需要更多的時間去同理並帶領家長看見正向教養的重要性，不過門診或治療時間有限，

通常僅能針對理性層面介入或給予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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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爸爸把孩子帶來看我門診的時候哇，他就會直接在孩子面前說，就是他很想

要放棄他，他直接想要把他送走、丟掉他這樣【笑】，然，然後，就是，對，

然後，然後就是，我有試著去跟爸爸討論說，就是ㄟ，如果爸爸對於他的某些

行為，比如說爸爸不喜歡他，邊吃飯邊看電視，然後我就問他，喔，那個時候，

爸爸在做什麼啊，爸爸就說，啊是他在看電視啊，就是爸爸在看電視【笑】，

爸爸可以邊看電視邊吃飯，但孩子不行，我就想說，嗯，這個爸爸怎麼這樣說，

呵，就明明是他自己先做，然後孩子跟著而已，只是當我跟爸爸提醒說，ㄟ，

這樣子孩子就還是可能會跟著一邊吃飯一邊看電視，啊爸爸那時候就發飆了，

對，他就說就是我工作一整天我為什麼要這麼辛苦，我為什麼不行，但是他認

為他可以但是孩子不行這樣子，就是他很難去調整那個部分，但因為爸爸，他

自己的家庭成長背景也是，跟他自己經歷的一樣糟糕，跟他孩子經歷的一樣糟

糕，所以我覺得那時候要給他一些這樣的，ㄜ我們認為是正確的觀念的時候，

嗯，因為我覺得爸爸沒有，他自己所缺乏的愛，他需要更多的同理，所以當我

們給他東西，給他理性的東西的時候，他是沒有辦法自己處理，可是其實在門

診的時間真的很少，有時候我們可以，有時候只能很理性的給一些 suggestion，

嗯，但是那些 suggestion常常進不去，這也是我覺得很難的地方。」（A1-027） 

 

  對於家長而言，發現或認清孩童的問題比承認自身的可改進之處還要容易，然而

在實務工作中時常可見，在治療或引導孩子改變時，家長的教養方式或是與孩子的互

動模式也有調整的必要，牽一髮而動全身，然而當家長固著於自身的觀念時，對於孩

子的治療進展可能形成阻礙。 

 

「可是要一個媽媽承認她需要治療，她本人需要治療，是一件很難的事情，因

為說小朋友有問題比較容易，我就帶他去就好，可是說自己也需要很困難，所

以我覺得在這個模式中我發現，一個是媽媽其實要來做這個治療是很複雜的心

情，而且多半有一些，蠻多的抗拒啊，那再來是會聊著聊著你會發現，其實不

會只有小孩的問題，一定有她自己的狀況，類似說她的婚姻的影響，她自己原

生家庭的影響…其實有很多的問題不是只有小孩，而是有她本身也有一些狀況，

也有一些是她帶來的東西，可是就會出現一個困難是，她就會覺得我今天是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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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小孩來做這個治療，我可不可以不要談太多關於我的事情，類似說我跟我婆

婆怎麼樣，我婆婆怎麼照顧我的小孩、我怎麼看，我可不可以就不要講太多，

我們就針對他可能打人的行為，或者是不配合來說就好，嗯，所以我覺得這個

是相對困難的事。」（B1-026） 

 

  家長因為教養議題而接受個別治療有助於增進其與孩童的互動品質，包含提升對

於孩童的容忍度，孩童也能感受到家長的改變，然而當家長停止個別治療時，則容易

會復原先的教養模式，使得療效難以延續。 

 

「後來我從我另外一個同事中得知，她的小孩就跟她媽媽說，一直叫她媽媽去

做治療這件事情，因為她的小孩就跟小孩的心理師說，她的媽媽做治療以後，

的確是有改變，對他也比較好，對他的容忍度也比較高，家裡也比較也不會那

麼吵鬧，可是一旦停下來以後，他覺得狀況又漸漸恢復，所以他就叫他媽媽回

去做治療，這個小孩可能才國小三四年級喔，一個小男孩，ADHD，然後後來

媽媽還是有回來啦，可是也做不長，大概做個三四次，她就，她還是沒有辦法，

可是我覺得她至少，至少努力了，努力想要試試看，所以妳說這個效果有沒有，

我覺得是有，可是這個效果可不可以延續很久，我就沒有辦法打包票，因為始

終還是有一種抗拒或是家長有沒有辦法去好好處理自己的狀況。」（B1-027） 

 

貳、健保體系的限制 

  健保體制造福了大眾，讓經濟條件低落者能夠得到醫療系統的幫助，然而，健保

體制中對於心理治療次數與頻次的限制，也影響需要長期心理治療的兒童及青少年，

難以延續其治療；在家長需要與心理師進行溝通與合作時，也可能受限於健保體制的

規定而影響孩子接受治療的時間。除此之外，雖然健保體制使得治療的費用更能夠為

大眾所接受，不過也影響其對於治療的參與度及配合度較低，任意請假或未出席治療，

也影響治療的進行與難以發揮治療成效。以下說明健保體制對於研究參與者在兒少保

護工作中，所形成的限制。 

一、對治療次數與頻次的限制及收案困難影響治療進行 

  醫院在安排治療時會考量營運上的收支平衡，因此對於進行心理治療的次數有所

限制，當到達健保體制限定之次數後，若尚有治療的需求，則需要以自費支付，對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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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經濟壓力的家庭，可能會受限於此而中斷治療。 

 

「因為醫院其實會有蠻多醫院的限制【笑】呵！然後那個醫院的限制有一個很

大的問題是錢【笑】，對，怎麼說，就是，因為如果我們要，醫院要存活，或

者是說，醫院要去衡量它的收支平衡這件事情就是，我們做的事情，就是我們

要能夠做健保申報，那我有健保申報我才能從健保那裡得到點數跟回饋嘛

【笑】，那我做這件事情才有意義這樣。」（A1-059） 

 

「如果你使用健保是會有次數限制的，類似說你做了八次，而且這個八次還是

隔週進行，那八次之後你就必須中斷，除非你願意接受自費。」（B1-020） 

 

  由於健保體制對於治療頻率與次數有所限制，而在進行兒童治療時需要與家長談

論其最近的狀況或教養疑慮時，則會占用兒童的治療時間或調整兒童的治療頻率。 

 

「如果是以我針對兒童的話，我就會一個月有四個禮拜嘛，我就會撥一週，那

一週兒童不用來，我會跟家長談，他發現他最近的狀況怎麼樣，或者是說他可

能擔心疑慮的地方是什麼，因因為我們醫院健保體制的關係，一週只能一次，

不能到兩次，所以四週我就會撥一週給家長，那小孩也知道一週他就不用來。」

（B1-016） 

 

  通常在醫院的團體會以孩子為核心，家長則是為了瞭解孩子的狀態而有意願參與

相關課程，如若要在醫院要辦理以家長為主團體，則容易出現收案方面的困難，因為

在醫院要進入團體，須經過到門診掛號、接受評估、考量是否適宜進入團體、批價等

等流程，對於許多家長而言，經建議或評估進入團體可能產生自己是病人的偏見或標

籤，而產生參與團體的抗拒，影響團體難以成形。 

 

「那再來一件事情是好不好收案，因為其實醫院的系統是，就是你要進來這個

團體，就是要掛號啊，然後，對，然後就是要，對就是你要到醫院，上課這樣，

那我覺得這個東西對很多家長是個門檻，也就是他們必須要承認我，有問題要

上課【笑】，然後還要去上課，宛如我是個什麼病人一樣，就是我覺得，我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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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覺得這個是如果要回到這個健保系統下面要去做這件事情就會有困難。」

（A1-060） 

 

「因為其實像我們在醫院的團體都是，先以孩子為主要的核心嘛，就是，要去

處理他們的，譬如說 ADHD，或是說那個，自閉症或亞斯伯格症，對，那家長

為了他們他們的這個問題而願意來上課，比較多是這樣子，對那他們為了這個

診斷願意來上課，那我們就會以這個診斷來去設計適合他們的課程。」（A1-

061） 

 

二、收費較低影響家長帶孩子出席的意願 

  由於在健保體制下的治療收費相較於自費低廉，影響家長與孩童配合治療的動機

較低，然而一次未出席治療對於孩童便可能有很大的影響。 

 

「很多時候家長會，嗯…我覺他們有很多的理由推託是，包括他是工作所以沒

有辦法到，然後我覺得是，可是我覺得這個跟，ㄜ，健保體制有關，因為他就

是，他們來這邊就是不用有太多的，嗯，付出，他們比較帶孩子過來，然後那

個，因為有健保，所以收費是比較便宜的，那可能一次沒來他也會覺得無所謂，

但不知道那個一次沒來對孩子的影響就很大。所以這個是我覺得跟體制方面有

關的。」（C1-020） 

 

「我覺得會願意付到自費的家長，他們的配合度或者是參與度，也比單純只付

健保給付的來得高，嗯，可能畢竟那個錢，錢是用倍數的成長，所以他們比較

投入在這個治療。」（B1-021） 

 

「就是他們會覺得無所謂，反正我們沒去也只是幾十塊或五六十塊這樣子的錢

而已。」（C1-021） 

 

  除此之外，雖然在醫院等待進入治療團體的人數眾多，不過時常出現團體成在排

進團體之後，因為收費低廉等原因而不珍惜資源、任意請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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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可是很多，就是剛剛講那個體制的問題，就是很多人他就會排到了之後，

他就會常常請假，對，然後沒有排到的時候就一直問說我們到底什麼時候可以

去，所以我覺得有點浪費那個資源。」（C1-027） 

 

參、團體帶領的困境 

  在兒少保護工作當中，包含進行家長團體、兒童或青少年團體以及病房團體等等，

然而，由於缺乏團體帶領前的培訓，以及團體帶領的人力不足，影響研究參與者在帶

領團體時，出現壓迫感與挫折感。以下說明研究參與者在帶領團體時，常面臨的困境。 

一、團體帶領前的培訓不足 

  研究參與者在帶領兒童團體或病房團體前，缺乏系統性的團體帶領培訓經驗，通

常是以團體治療的書籍、團體帶領手冊、觀摩前輩帶領團體的過程，或是和同儕討論

與摸索，作為帶領的引導與參考，而未有實際的帶領經驗，因此，使其在帶領團體前

往往充滿焦慮，一方面對於要帶領的對象還不甚熟悉，另一方面是對於團體帶領技巧

沒有充足的實務背景訓練，都影響研究參與者在帶領團體前或在帶領團體的過程中，

感到被迫上場的壓力。 

 

「因為我當時其實，嗯，編那個團體其實是一個被，就是強迫上，就是上工的

狀態，我好像才到職，一月，一個月就上工了，就是完全，我好像只看了一次

還兩次的，就是學姐怎麼帶，我就是被迫要接下這個團體，然後那個團體是學

齡前的孩子，又是自閉症的小朋友，對，嗯，所以對我來講，那時候剛，剛到

職而已，等於是我剛出來到醫院工作一個月我就接了這個團體，然後我就是有

一種，我不知道我在幹麻，然後就去了以後，就，因為之前有經驗，但你，就

真的不是自己一個人 hold，可是這次就變成是自己一個人要去處理這些事情。」

（C1-022） 

 

「我覺得應該是說，就是最大的壓力是都還沒有嘗試過，然後就，嗯，因為我

們受訓需要，然後就要硬上場【笑】呵呵呵，對，然後嗯，但我覺得如果有預

設說自己有一個成效，但是後面沒有達到那個成果的話，就會覺得有點挫折

啦。」（A1-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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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那個時候真的沒有所謂的受訓的過程【笑】，我們那個大概就是說，ㄜ，

大家來唸唸書吧，然後是，就是吧【笑】哈哈！對，所以就真的沒有什麼培訓，

我們當然就是做中學，對對對，然後就是真的是把你丟到裡面，然後看你活不

活得下來這樣子【笑】呵呵呵呵！但是就是有夥伴，然後有人可以問，但是嗯，

可以被你問的人，不是那個可以一直帶著你的人，對，嗯嗯嗯，所以我覺得那

個時候，可以挫折感跟無力感也會比較強一點。」（A1-046） 

 

「我印象中，就是我們在進行團體的時候有讀 Yalom 的那個書啦，對對對，就

是試著去，ㄜ，ㄜ就是找到它，應該說就是試著想要以那個書中講的一些概念

去帶。」（A1-036） 

 

「他們給我的只有一本指導手冊，告訴你第一週要教，嗯，嗯，法律觀念，第

二週要寫問卷量表啊，第三週要教那個兩性的，嗯，互動技巧啊。」（B1-038） 

 

 

二、團體帶領過程中常見的困難 

  對於研究參與者而言，在個別治療或個別門診的經驗充足，因此擅長與單一個案

互動與看診，然而，進到團體時，作為團體帶領者，需要同時兼顧與關注多位成員的

狀態，會感到緊繃，也考驗一心多用的能力。 

 

「當我們已經可以，我們自己ㄜ，可能自己可以ㄜ，算是ㄜ，算自在說，在個

別會談掌握的算不錯，但是進入團體是一個很新的嘗試，你很會做個別會談不

一定你很會帶團體【笑】呵呵，對，然後你必須要在，同一個時間，喔那個時

候會覺得非常緊繃，對因為我們很怕沒有照顧到其中一個人，我們必須要去，

同時專心的去，ㄜ，聆聽正在發言的那一個人的狀態，然後還需要去注意有沒

有其他人在干擾，或是有沒有其他人其實現在真的很想發言，然後我要能在適

合的時間 cue 到他，然後還要可能中途有人怎麼樣不舒服，我還要可以適時的

請 co-leader 去處理，然後我還要讓這個議題呢，有一個很好的開始、過程跟結

尾，就會覺得一次要顧到非常多的東西！對，就，但是個別的時候不用，你就

只要專注在眼前這個人就好，這個差異蠻大的這樣。」（A1-0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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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自己曾經帶過的是，就是病房的團體，那病房的團體的話，它的異質性很

高，反正就是現在住院中的病人，他們狀況可以參加的就一起來參加這樣，對

那我自己覺得帶團體壓力蠻大的，對，就是那一種團體，對，因為一部分是還

沒有經驗，一部分是，ㄜ要，ㄟ對要去掌握那個團體動力，然後大家都是很有

自己想法的成年人的時候會蠻有壓力的這樣【笑】呵呵！」（A1-034） 

 

  在帶領家長團體時，由於研究參與者自身經驗不足以想像與同理團體成員在教養

上遇見的困境，而難以在團體成員簡短的分享中形成個案概念化並給予回應，此時，

研究參與者會利用團體的力量，邀請其他團體成員分享與回應，進行討論，從而針對

他們的發言進一步獲得更多資料，以瞭解與回應可行的教養方式。 

 

「我覺得困難我覺得有啦，就是有一些我可能真的不太瞭解他在講什麼，或者

是說他的那的情境，我一時半會也聽不出來他的，他的可能成因，那我就會讓

其他家長來講更多，因為講更多的時候我也會更多的資料蒐集，我就會比較好

去構念那一些東西是什麼，可以怎麼樣的處理。」（B1-036） 

 

  在帶領青少年團體時，研究參與者可能因為不了解青少年當前的次文化內涵，包

含流行的動漫、遊戲等等，而產生隔閡或較難有共同話題以建立關係，從而難以靠近

與談論他們的內在困境。 

 

「我覺得有時候會有的東西是，他們有時候在講的東西，我不一定太瞭解，類

似說做兒童，如果你不看鬼滅之刃，或者是天竺鼠，天竺鼠車車，他可能講你

會不太知道你在講什麼，更甚至是說，我好像聽過有人在講什麼，殺戮教室，

這也是一個動漫，如果我沒有去看，或我沒有去瞭解，我就會不太懂他在講什

麼，當然不太懂的時候我們可以問嘛，他可能可以，他可能願意答，或者說，

老師你很老欸，這個都不懂，我不想跟你講這個，啊他們自己笑得很開心，那

所以我覺得跟青少年會有一個，我必須去在多瞭解他們現在的，嗯，看的東西、

接觸的東西是什麼，所以我也必須得不停的更新，跟上這個時代的腳步，縱使

我可能也快沒有辦法跟上了，對我我覺得這個可能是我跟青少年、兒童互動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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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難處，因為總不可能他跟你說，啊，我最喜歡蝴蝶人，你就講說ㄟ那蝴蝶

人是什麼，嗯嗯嗯，這個是我們的難題，那當然我們有很多辦法可以克服，可

是我覺得如果我可以跟他，比較瞭解他的處境，跟他拉近距離的速度就會更

快。」（B1-042） 

 

  研究參與者獨自帶領兒童團體時，往往因為只有自己一個帶領者而難以在處理兒

童出現哭鬧、尖叫或暴力等情緒與抗拒行為時，兼顧其他團體成員，因此，研究參與

者會邀請兒童的家長一同加入團體，一方面請家長關注自身孩童的狀況，另一方面也

直接在團體中看他帶領與示範處理孩童行為的方式。 

 

「然後來的話因為太，太明顯一些人際互動的議題還有情緒困擾的狀態，他們

可能就是，嗯，被要求，然後可能被要求了之後沒有辦法達到他們想要的，或

者他們，很堅持要照他們的方式，或者是他們不想要去跟別人分享的時候，他

們就會開始，躺在地上啊，或者是哭啊、尖叫，或者是抓地板、揍人，對，所

以還是會有，但是大部分都是這種，他們情緒失控的狀態，對，然後就變成我

們要去處理這個過程，然後跟其他小朋友和其他家長一起練習，他這個狀況不

是只有現在出現，他肯定在家也會，然後就變成是跟他們一起想辦法怎麼處理

這件事情，這樣。」（C1-030） 

 

「我沒有協同領導者，我是自己一個人要 hold 全部，可是我沒有辦法去看到每

一個小朋友的行為表現，然後甚至有的小朋友他不是只有亞斯的問題，他不是

只有自閉的問題，他可能會涵蓋有很多的注意力問題，所以坐在椅子上會坐不

住，所以家長會比較像是，陪，就是領導者，對，他們會像領導者的角色去，

去幫我看看孩子的狀況，或者是當那個任務太難的時候，他們要有一些輔助，

那除了是領，協同領導者的角色之外，他們可以直接看到我，在課堂裡面，怎

麼樣去，跟孩子做這一項任務的，他們回到家要一樣的做法，或類似的做法，

去做一些調整這樣，所以一部分是協同領導者，一部分他們也在事先學習，他

們回到家要做的事情。」（C1-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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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上述可知，當團體帶領者既缺乏團體帶領培訓背景，又尚未有教養經驗時，可

能須花費更多精力與時間瞭解家長的教養困境，方能進一步形成貼近其狀況的概念化，

並給予適當的回應或建議；在帶領兒童或青少年團體也需要更多地蒐集他們當前流行

的次文化，以更加地容易與其建立關係。 

 

第二節 ACT Raising Safe Kids親職團體帶領人訓練方案對成員

的影響 

  本節依據本研究之研究參與者在參與 ACT Raising Safe Kids 親職團體帶領人訓練

方案的主觀經驗和感受，瞭解研究參與者的參與動機、過程經驗到的認知、情緒與行

為等知覺歷程，從而整理與分析 ACT Raising Safe Kids 親職團體帶領人訓練方案對研

究參與者的影響，包含對其實務工作的幫助、系統合作的能力增進、自身教養觀念的

影響等等。共分為六個部分，第一部分為內容有結構性且整理於手冊中，方便回憶與

應用；第二部分為由體驗活動身歷其境，促發覺察與改變動機；第三部分為討論環節

有助於拓展與接觸到不同角度，深化學習與反思；第四部分為夢想卡有助於回顧與提

醒；第五部分為內容適合應用於社區講座及工作坊；第六部分為對於自身教養與關係

有所助益與學習，以下分別敘述之。 

壹、內容有結構性且整理於手冊中，方便回憶與應用 

  在 ACT Raising Safe Kids親職團體帶領人訓練方案當中，呈現了 ACT Raising Safe 

Kids親職教育方案的內涵，對於研究參與者而言，ACT Raising Safe Kids親職教育方案

的內容具有結構性，對於與家長溝通與進行衛教方面，提供了一套完整的系統，不但

方便聚焦教養技巧的重點，在設計教養相關的課程或團體上，也有明確可參考的方向，

課程內容也十分大眾化。 

 

「就是很有結構……我覺得 ACT 它，應該是說它有一個很清楚的焦點嘛，就是

避免兒虐嘛，但是其實避免兒虐的背後，其實這些知識，其實大部分家長都需

要知道，對，然後它把這些大部分的知識整理成課程，我覺得這個蠻特別的，

沒有其他部分聽過，對。」（A1-058） 

 

「我自己覺得 ACT 的東西，它，怎麼講呢，就是，對我的影響，應該說是我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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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它很不錯的地方是，它把一些很重要的內容，很清楚的設定在幾堂課裡面，

然後來完成。」（A2-016） 

 

「我覺得整個帶領、教學、結構都是沒有什麼問題的。」（B1-062） 

 

「我覺得那個結構，帶給我的應該是屬於，算是給我帶了東西，因為有時候那

個結構、脈絡，怎麼樣設計一個課程，對我們來講是蠻重要的。」（B1-049） 

 

「我覺得結構都是可以運用的欸，因為那個結構是有一個脈絡性，類似說先講

教養的模式，然後可能到了可能暴力，或是生氣的家長，然後才讓他們去看看

小朋友的狀況可以怎麼處理，我覺得那個結構是，是，可以再運用，或者是目

前有在運用的，在帶家長的那種教養團體裡面，的課程啦，對，我覺得那個脈

絡的概念是有在進行中的。」（B1-050） 

 

「清楚的告訴他們今天要上什麼東西，或者是有固定的流程要走，因為像你們

就是有要寫夢想卡嘛，然後開始去說這週要上什麼東西，然後最後就是夢想卡

的部分去給一些回饋。」（C1-047） 

 

「我覺得好的地方是那個結構很清楚，就是我今天就是告訴你今天要上什麼，

然後可能在一開始上課，我們就會知道八次，都會有，寫夢想卡這件事情，寫

回饋這件事情，然後架構很清楚，告訴你這一週要上什麼，這一週要上什麼，

對，然後，這些東西都是蠻，蠻大眾化的，就是大家普遍會遇到的，不管情緒、

不管暴力，然後或者是一些 3C產品的使用。」（C1-051） 

 

「這個課程盡可能提供，ㄜ，完整，然後大部分人需要的資訊，但是我可以按

照我實際上的需求，去調整，或者去抽出來使用，我覺得非常棒這樣，變成一

本很好的教科書，對，或者說工具書嗎，然後，就是像我，原本我七月要幫，

ㄟ是七月還是六月？就是我要，ㄟ六月，我本來要幫家扶上課，對，然後我幫

他們上課是，嗯，要幫他們寄養家庭的家長上課，然後我跟他們社工在討論說

課程的內容的時候，我就想到說哇！ACT 裡面有很多的內容很適合，對，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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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就把一些我覺得他們可能需要的東西抽出來，然後編進教材裡面。」（A1-

042） 

 

  除此之外，ACT Raising Safe Kids親職教育方案手冊中包含課程架構及重點內容，

提供研究參與者於課程進行中以及課後回到兒少保護工作當中，需要教養相關內容時

查找、回憶，從而應用。 

 

「我覺得會有課程，其實是有很多的設計是已經，ㄜ，就是教給我們了，就是

有在課堂的時候教了，然後也給我們手冊了，所以我們忘記的時候還可以回來

看【笑】……就是可以讓自己，ㄜ，就是有實體經歷過的，然後有實際可以查

的，我覺得這個東西都很好這樣，對。」（A1-053） 

 

貳、由體驗活動身歷其境，促發覺察與改變動機 

  在 ACT Raising Safe Kids親職團體帶領人訓練方案中，帶領成員體驗 ACT Raising 

Safe Kids 親職教育方案中的體驗活動，對於研究參與者而言，身為體驗活動的參與者，

經由身歷其境的過程去經驗與感覺、換位思考，而擁有了深刻的感受也更加引發其反

思與改變的動機。此經驗讓研究參與者深有感觸，幫助研究參與者體悟到與其單方面

地引導家長教養相關的技巧、說明正向教養的重要性，從而產生改變，若能經由體驗

活動提供其直接經歷與感受的機會，更有助於引發改變的動機，換言之，在與家長合

作或溝通的過程中，相較於醫事人員以說明的方式讓家長經由認知層面的消化與吸收，

意識到教養方面的癥結點或可改善的方向，直接讓家長有感覺，進而引發自發性的覺

察與反思，為更有效率且深刻的方式。 

 

「我就是上完課我最喜歡的東西是，就是體驗活動……我們常常都是用對話的

方式啊，試圖去讓對方有一些反思，可是大家能力都沒有，不一定有那麼

好……然後就是咀嚼然後就是就瞭解，就改變，就是這個歷程其實是非常困難，

我覺得那個是要能力很好的人才做得到，可是體驗活動就是讓你嘗試身在其中，

那就會才會有感覺，那有感覺才有機會做出改變，要不然你沒感覺就很難改

變……可是我覺得體驗活動就是我真的好好得讓他們專注在這個時間當中，去

經歷感受，重新感覺，對，然後那個東西不是我去告訴他，而是他自己有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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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那他感覺到的時候他才有機會去反思，跟改變，對所以我覺得那個是很棒

的地方。」（A1-049） 

 

「我自己印象最深刻的是那個，教養的方式啦，因為我覺得就是它，我覺它就

是離開自己的位置這件事，因為我覺得一直處在自己的位置上去發表的時候，

很容易就一直站在自己的狀態跟立場去想事情、思考事情，可是你離開自己的

位置後，你就要站到別的地方去思考，我覺得那個那個那個，這個經驗非常重

要這樣，對，然後所以那個那個讓我超級有感覺。」（A1-054） 

 

「我就記得我有夥伴，他在移動的過程對他帶來很大的衝擊，對，以及就是，

還有就是他嘗試去把它表達出來，就是啊，我的家庭的教養風格是某某，可是

我希望的教養，我可能可以在什麼樣的教養風格的家庭裡面，光是說出這樣就

對他自己有很大的衝擊…很多就算是專業醫師，他也不會去接觸這麼內在的東

西。」（A2-038） 

 

  課程在談情緒的主題時，從大多數親職教育較少的談論的觀點切入，然而，ACT 

Raising Safe Kids親職教育方案並非直接說明或教導情緒的成因、因應方式，而是由家

長的角度進行覺察，多看見家長自身的需要，從而帶出覺察，先瞭解自己從而更能理

解孩童，如此對於有實際將此應用於家長的研究參與者而言，不但有助於提升對自己

的情緒覺察，也更能理解孩子的情緒。 

 

「關於家長憤怒那個單元，我覺得蠻喜歡的，因為我覺得很多，不管是說我們

傳統的認知行為治療，或是說傳統外面的授課，都很愛講我們怎麼看小孩的問

題，或者是成因啊，要家長冷靜的下來看，可是從來都沒有人在講，家長為什

麼要冷靜、要怎麼冷靜，這件事情，很少很少有人講，所以我覺得這單元是我

蠻，就是是我蠻喜歡的一個單元，就是有人真的看到家長，他們自己也很需要

做一些，關於自己的部分。」（B1-060） 

 

「我會先帶憤怒的家長那邊，就是先覺察自己，就一定要他先有辦法覺察到自

己，他什麼時候是生氣了，生氣的時候是什麼狀況，那生氣的時候他都怎麼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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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後才有機會再引導下一次覺察他的小朋友，所以，所以我覺得瞭解家長的憤

怒那邊，我覺得對我來講是蠻有幫忙的。」（B2-039） 

 

  在體驗活動當中，研究參與者學習並且更加意識到，在與難以言說或表達的兒童

工作時，可以經由表徵、藝術創作的方式具象化心理的狀態，成為治療的介入參考。

除此之外，研究參與者將體驗活動應用於家長團體時，有感於體驗活動中具象化的呈

現有助於家長更加地理解自己的教養模式，以及不當的教養方式何以會對孩童造成身

心方面的傷害。 

 

「我覺得創傷那塊蠻有趣的，嗯，就是它的確是一個，因為我自己有在做目睹

的孩子，也有做性侵的孩子，所以那的確是一個，那一個活動是可以讓我可以

用更，更，嗯，更實，應該說怎麼講，表徵式的東西讓孩子去，嗯，描繪出

來。」（C1-048） 

 

「因為其實很多小小孩，他們被性侵，或被家暴，他們不知道怎麼去講，對，

那的確用畫的方式是比較適合的。」（C1-050） 

 

「我覺得帶那些活動，我覺得蠻具象化，方便家長可以有一個，嗯比較具體的

部分來瞭解自己的狀況，包涵說他們的，的教養模式，是哪一個類別，然後應

徵這樣子的父母角色，或者是說好像，到底，這些身體的傷會怎麼造成心理的

傷，用一個具體的部分來顯示，我覺得這個部分是蠻好的，也幫助家長可以更

聚焦。」（B2-007） 

 

  相較於多數親職教育以單向的講座的形式進行，研究參與者認為 ACT Raising Safe 

Kids 親職教育方案的體驗活動為此方案的特色，有助於增加活動的趣味性，除此之外，

體驗活動也適合應用於家長身上，不論是自願參與或是非自願參與的家長，藉由體驗

活動引發家長切身的感受，比起由醫事人員做單方面的衛教或說明，更能夠讓家長意

識到教養的重要性。 

 

「因為我覺得如果說，就是，是一般的上課，那就會蠻無聊的啊，就很單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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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的給予，可是這些東西我們其實平常都在得到，可是體驗活動跟團體的互動，

那個就是，嗯，對就是很，對就是我們這個 ACT 特有的東西，然後也不會變成

說讓家長變成跟過去一樣都是單一的接受知識，嗯，所以，對啊，我覺得這個

很，很適合，就是用在家長上面這樣。」（A1-063） 

 

「我覺得這個當然比我們在講課，或者是用文字敘說來得有趣生動，會比較讓

人有辦法，多一點的參與，不然可能就會變得太像講課會想要睡覺。」（B2-

011） 

 

「如果可以實際去帶 ACT 的體驗活動，我覺得在跟家長的溝通上面可能會比較

順暢，就是他們真的懂我們要跟他講什麼，因為我自己覺得說出來，就是可以

說跟可以做是兩回事啦…可是，好像講是不夠的，就是我覺得 ACT 它有一個很

棒的地方就是，它真的就是做體驗，那才知道那個東西是什麼…去參與的人，

不管是自願或是非自願，他都得要在那個場域參與，對，所以就是，可能就算

有一些抗拒的家長，他可能多少還是會感覺到一些東西…所以是會有一些幫

助。」（A2-036） 

 

  除此之外，在研究參與者設計教養或親職相關的活動時，於體驗活動經驗到的感

受，也有助於成為設計過程中的素材，並回想起相關的內涵，從而有效率地篩選合適

的內容以及活動，而當研究參與者在設計講座或團體流程時，有感於自己從無到有地

發想與設計體驗活動是具有挑戰性的，而 ACT Raising Safe Kids 親職教育方案具有許

多現成且能夠引發深刻感觸的體驗活動，能提供醫事人員放進親職講座或是團體當中。 

 

「因為像體驗活動讓我記得那個感覺，所以當我要自己去設計，就是屬於我自

己的活動的時候，我會透過這個感覺連結到，我當時後透過什麼體驗活動，然

後得到了這種感覺然後我就可以很快的連結回來，去尋找適合的內容，來安排

到我的實務課程中。」（A1-053） 

 

「體驗的東西是可能，我們自己要去，自己去設計很難，然後就可以直接拿來

用。」（A2-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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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覺得這個是一個蠻好操作的一個方式。」（B2-012） 

 

  有實際將 ACT Raising Safe Kids 親職教育方案的概念篩選及應用於親職團體的研

究參與者亦表示，體驗活動中的紙娃娃活動是他們很常應用的內容，另外，ACT 

Raising Safe Kids親職教育方案提供的架構也有助於他們在設計與聚焦活動內容時，能

夠參考具有架構性的課程內涵。 

 

「對於我們這些熟悉衛教內容的人來說，ACT 它的特色就是體驗跟它的那架構

很清楚，那所以對我們來講，我們可能就會想要擷取裡面對我們來講有幫助的

東西，像我認識的其中一位心理師，他在上完 ACT 之後啊，他就是後來也受邀

去一些社區這樣，一些親職的講座，他就超愛用紙娃娃的，超愛這樣…但是就

是，我們可能就會選擇說，可能看我們的習慣或是我們的狀態或需求，我們去

選擇我們哪些東西我要用 ACT，哪些東西我講我自己的，對，所以我覺得一定

是有幫助的。」（A2-040） 

 

「我覺得那個紙娃娃我也蠻常用的，就是幫助他們瞭解說，為什麼這樣會造成

他們身體或是心理的傷，嗯，這個我覺得比較好讓他們去理解，不然有時候太

抽象，沒沒什麼感覺。」（B2-046） 

 

  有鑑於對臺灣的家長而言，由於不習慣以及「清官難斷家務事」的文化氛圍，而

較難以在團體中直接去談論教養的困境，然而，透過體驗活動的設計及包裝，藉由特

定教養主題的討論切入，再自然引發個別教養議題的討論，是較容易開啟與達成談論

個別教養困境的方式，因此，對於家長而言，體驗活動的設計具有其實用性。 

 

「有一些父母教養的困境是來自於父母他們不太習慣跟別人去交流……不太習

慣在教養這件事情上跟別人交流，對，因為很多人會把教養當成自己家的事啊，

對，然後我們的確也不太會去管別人家的教養怎麼樣，如果去管就會覺得非常

多管閒事【笑】，對，可是透過這個活動，我們有機會去談到屬於很，比較私

密一點的這個教養的方式，那我覺得就是一個很很棒的開啟的，這個教養的話

題的一個方法，對所以我覺得這個實用性是很高的。」（A1-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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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討論環節有助於拓展與接觸到不同角度，深化學習與反思 

  ACT Raising Safe Kids親職團體帶領人訓練方案的成員具有一定程度的異質性，包

含醫師、心理師、社工師、輔導老師等等，而課程包含許多討論與分享的環節，提供

不同專業的成員交流彼此想法的機會，對於研究參與者而言，這有助於跳脫平常同質

性高的認知傾向與習慣，拓寬專業思考上的視野。 

 

「這個工作坊在進行的時候因為有小組討論嘛，就是小組進行那個過程，我覺

得因為就是我們一直都是在我們自己熟悉的工作場，場合去，ㄜ，對，就是，

對，就是面對我們的家長，還有其實就是我們有自己的成長經驗嘛，但是我覺

得在那個工作坊的現場我可以聽到不同人的那個經驗，然後聽到他們不同的想

法，不同的年齡層、不同的經歷，對，然後我覺得那個會讓我刺激不一樣的思

考，對，就是，因為我們工作的關係，那個同質性太高，會需要聽到一些不同

的東西，然後才會發現喔原來也有人有這種特別的經歷跟思考，然後這個時候

我才，我覺得那個視野會變寬這樣，然後我覺得那個是很有幫助的地方。」

（A1-050） 

 

「我們有很多實務的討論，然後也，因為跟我同組的人有另外一位心理師，所

以他，就是嗯，別的單位的心理師，所以我們其實我們蠻多，資源上面的分享

跟討論，個案的討論，所以有趣的是，有這些實際上面的議題，讓我們去做分

享跟就是交流。」（C1-052） 

 

「我自己是蠻喜歡有情境題的討論啦，嗯，可是我現在也在想，類似說那個氣

球把它吹破啊，還是紙娃娃，還是那個偵探。」（B1-060） 

 

「我覺得有一個完整的工作坊它還是，至少能在課堂上，把我們感受到的東西

可以先在這個現場，可以直接的進行討論，嗯，那這樣至少說，ㄜ，我們可以

把最基本的疑問解決，那這樣我們在實際要去操作的時候，才不會有很多覺得

很不安、不知道怎麼操作的部分，對，所以，我覺得有這個東西是，還是需要

的。」（A1-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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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覺得那個分組討論的部分啊……我覺得其實分組討論，有做角色扮演的部

分會還蠻有趣的。」（A1-067） 

 

  研究參與者於 ACT Raising Safe Kids親職團體帶領人訓練方案後，皆有擷取 ACT 

Raising Safe Kids親職教育方案的內涵於親職講座的經驗，其中由於疫情的限制，許多

親職講座皆改以透過視訊的線上課程之形式，而研究參與者反應這樣的形式在帶領上，

相較於現場可以直接互動及運用團體動力，是較為間接且降低即時回應的時間，不過，

ACT Raising Safe Kids親職教育方案當中具有許多情境演示與討論的環節，有助於增加

參與家長之間的互動性，並在分享的過程中促進團體凝聚力，可以增進學習效果。 

 

「我發現很多家長，就是現在疫情嘛，一直是在線上課程，我發現有一些家長

不太喜歡線上課程，因為他會覺得大家都看不到啊，也不知道大家在想什麼，

好像也不像面對面這樣我們可以互相討論，他們就覺得這個興趣缺缺，反而我

覺得一旦他們跟彼此的家長，有一種支持跟共鳴的時候，那個學習效果可能會

比單純，他自己記下重點來得更深刻，更可以幫助到他可以回去運用。」（B2-

020） 

 

「他們其實回應上我覺得還算熱烈，蠻願意講的…他們是很願說的，所以我覺

得發現好行為這個部分用在寄養家庭是蠻好的。」（A2-010） 

 

「我覺得很多家長他們不是專業人士，他們可能學了可能沒有很聚焦，或者是

說他們的確有學到一些東西，可是他們畢竟還是以有限的想法來想那些事情，

可是聽了其他家長的想法以後，他們有時候會覺得，ㄟ，沒有想過人家會這樣

子說，我覺得這個反而還可以給他們比較多激盪。」（B2-021） 

 

「可是至少他們在團體裡面他可以聽別人講，這個其實也是一個新的經驗，因

為有時候我們專業人士跟他講，他就會覺得啊你們，你們又沒有這樣子的小孩，

你，你那麼年輕你有結婚嗎，他可能覺得我們有很多懷疑，可是其他家長他們，

他就會覺得說他們跟他一樣的時候，他們講的話比我們講的話力道更多，他反

而會覺得雖然他沒有講什麼，可是他講的話就不免讓他再去思考，形成一個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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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的動力來幫忙他。」（B2-055） 

 

肆、夢想卡有助於回顧與提醒 

  在每一個單元的尾聲，會針對印象深刻的學習或體悟，紀錄於夢想卡中。研究參

與者認為這種作法有助於其降低參與過程中的負擔，也方便事後回顧時，喚起參與過

程的經驗、感受與收穫，甚至引發不一樣的體會及感受。 

 

「我覺得我可以很好、沒有問題的寫到，我學到了什麼。」（B2-015） 

 

「夢想卡的設計我也是很喜歡的，因為我覺得它就是幫助我們去回顧，然後我

覺得那個回顧也是我們很容易忘記的東西，人就是一種很容易遺忘的動物這樣

【笑】，對，但是如果我們試著把，我們當下聽到，當下感受到，很有感覺的

東西記下來，然後想到的時候再去看的時候，很容易那種感覺又會被喚起。」

（A1-049） 

 

「夢想卡的部分是我當時候在上課的時候，我就蠻有感受的一個體驗，對，因

為就是，我覺得人就是太容易遺忘了，有時候當下想到的東西真的過一段時間

就忘記，可是我覺得那個夢想卡，就是，嗯，就是那個什麼，嗯像是寫給未來

自己一封信的那種感覺，我覺得這個其實蠻好的。」（A2-033） 

 

「像夢想卡就是會讓我有一種很特殊的時間感…就是之前寫過的卡片的內容，

後來再看會覺得說哇！我居然當時候寫了這些東西，對，就是這個對我來講是

很特別的，那那時候就會對自己比較有一些正向的感覺，原來其實我就是，可

以對自己有這一些期許，或是說，原來我曾經，原來我可以這麼正面啊，或是

說原來我可以去想到這些東西。」（A2-037） 

 

「我覺得這個對我來說比較像是一個總結歸納，或者是對於這堂課的期待，嗯，

我覺得是有幫忙的。」（B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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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CT Raising Safe Kids親職教育方案當中，在每一單元最後撰寫夢想卡的環節，也

啟發研究參與者想到在看門診的時候，亦可以藉由卡片的撰寫，幫助與家長溝通及釐

清對於教養的期待，相較於僅透過口語的方式溝通，如果能夠多一項書寫的過程，可

能幫助家長在理解溝通內容方面更加清楚。 

 

「我第一次拿到這張卡片的時候，我的感覺就是喔對齁！原來可以這樣做，我

的反應就是這樣，對，就是原來我們可以把它寫下來，然後記起，然後然後就

是，然後我就可以沒有負擔的，繼續下一個活動，然後我可以回來再看，然後

看的時候還有不一樣的感覺【笑】。」（A1-045） 

 

「我覺得是說夢想卡的操作，應該是說我覺得把它設計成一張漂亮的卡片，然

後上面可能寫比較清楚，就是說，把你現在的期許啊寫下來，之類的。」（A2-

034） 

 

伍、內容適合應用於社區講座及工作坊 

  雖然在醫院應用 ACT Raising Safe Kids親職團體帶領人訓練方案的單元或體驗活

動，或是帶領 ACT Raising Safe Kids 親職教育方案，受限於經費、收案等因素而較難

以執行及應用，但是在社區場域，包含治療所，由於其具有經費支持，以及在社區中

也有親職教育的需求，家長參與意願較高，因此具有應用的可能性與實用性。 

 

「我覺得它其實有很多東西很適合在演講或是帶工作坊的時候拿出來用。」

（A1-044） 

 

「如果在社區，或者是在一些治療所，或者說我們有一些額外的經費可以支援

這件事情，就有機會做……像我，嗯，就是跟家扶他們合作，我覺得他們就會

有比較有這樣的需求，因為他們就，ㄟ，對，比較，就是還沒有可能所有的人

都要去醫院，但是他們可能有教養上面的困境，然後他們也會願意為了克服這

些教養上的困境，然後進來上課，所以我覺得 ACT 這樣的課程在社區推行，可

能會比在醫院來的容易度高。」（A1-0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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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參與者將部分課程內容融入親職教養講座，並結合在ACT Raising Safe Kids親

職團體帶領人訓練方案中，參與體驗活動所得到的啟發—由感受引起覺察與改變的動

機，在簡報設計上強調圖像與文字的編排，期望藉此協助傳遞感受性的漣漪給參與之

家長。 

 

「【展示簡報】我把，發現好行為這個部分，然後把它做成 ppt這樣子……然後

我也把反應跟回應這個東西寫上去，因為我覺得這個東西是很好，對，就是什

麼叫做反應，什麼叫做回應，對因為我們以前，好像就是平常在跟家長討論的

時候好像不是用這個方式講，但是我覺得反應跟回應都是應，但是反跟回是不

一樣的感覺，然後我就用這樣的方式去呈現，然後就是，應該是說，如果有這

種圖像的感覺，去呈現這個東西，就會覺得喔！就突然那個感受性變強，但如

果我只是把它用，ㄜ，一個很簡單的圖表，放上去，我就會覺得它只一個文字

這樣，對對對，所以我就也在想說，就是，可能在，給學員的 ppt，或是家長手

冊它的呈現方式是這樣的話，我覺得感覺就會不太一樣。」（A1-071） 

 

「我現在實際應用上面還有應用到學齡前的，我現在實際應用上面反而是我去

演講的時候，像那個，就是我有跟他們去做一些練習，包括像是，權威，權，

教養的這個部分，因為我們會講很多，因為那跟孩子有關，就會講很多正向教

養的東西，那我們自己本來就有在講正向教養的課，然後會再摻雜一些，教養

的一些，比較像是理論的東西進去，然後給他們用，用活動的方式讓他們去玩，

這樣，就不會是這麼無聊。」（C1-043） 

 

陸、對於自身教養與關係有所助益與學習 

  除了對於兒少保護工作的幫助及應用，研究參與者也會將在 ACT Raising Safe Kids

親職團體帶領人訓練方案中學習到的觀念，分享給有教養困境的朋友。 

 

「我有持續的跟一些可能，認識的朋友或者是說，可能朋友的朋友，他們有一

些教養上面的困境，然後，跟他們在討論的時候，我會把裡面的一些概念拿出

來跟他們分享，對，我就覺得還不錯。」（A1-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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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對於研究參與者自身，在 ACT Raising Safe Kids 親職團體帶領人訓練方案中得

到的覺察或啟發，也助於其回到自身的關係中，不論是親子關係、伴侶關係、婆媳關

係或是其他家庭關係，能達到提醒與調整的功。除此之外，也在自己的經驗當中，更

加體會與同理家長難以改變與覺察的境遇。 

 

「比起報復性的懲罰，可以思考更多可能的做法來讓孩子可以做得到，期待必

須搭配正確的做法才能達成……有時候家長可能在管，教養上面蠻挫折的，然

後，就會很習慣性的用很情緒的方式讓孩子可以配合，對，因為累的時候就是

情緒這樣【笑】，對，可是這樣不一定能讓孩子更可以做得到，對所以就是其

實還蠻需要，可以靜下來思考可以怎麼做，對要不然就是永遠就是只會停留在，

ㄜ我們一直想要孩子做到，但是我們一直都沒有使用正確的方法讓孩子做到，

這樣，然後永遠都達不成自己的期待【笑】呵呵呵！對，然後我覺得這個東西

其實，用在身邊的任何人都很適用，不只是孩子【笑】呵呵呵！可能包含伴侶

啊，或是同事朋友啊，自己的爸媽啊，可能都是這樣……我覺得家長的自我覺

察很重要，對，然後我自己覺得，這件事情也是最困難的一件事……所以我覺

得我自己也很常需要得到這樣的提醒。」（A1-064） 

 

  雖然在 ACT Raising Safe Kids 親職團體帶領人訓練方案當中是以孩童為重點探討

的對象，但是從中學習到在情緒激動時進行立即性的自我覺察，並以後設角度試圖瞭

解對方的情緒反應及狀態，不只適用於孩童，研究參與者也將在課程中學到如何面對

與處理自己與孩子情緒的知能，擴展應用於伴侶。 

 

「我覺得對於面對孩子的部分，目前我覺得掌握得還可以，對，但是呢，就是，

因為我覺得很多家長他不只是要面對孩子，就是要，同時還要面對很多其他的

事情，不管是，像現在防疫期間還要煮飯啊，然後同時也要，想到孩子，然後

同時也有另一半，或者說也有跟長輩互動的這個部分，然後就會把自己的心神

放掉很多，然後就可能會在，自己比較弱的那個部分可能會有情緒，像我是對

伴侶有情緒這樣子【笑】呵呵！對，那其實也應該要把他想成孩子，就是，他

其實也可能受到這個狀態的影響，對，所以我自己會感覺到說，就是，嗯，總

是要去注意到自己的狀態，對，我，我現在是不是太累了，我現在是不是太煩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DOI:10.6814/NCCU202200860

101 

 

了，所以導致於我出現了這樣的狀況，我覺得要常常去提起這些，注意，注意

這件事情是非常不容易的，所以就是回頭再來看這個活動的話就是會覺得，ㄟ，

我自己的話在這個地方要被提醒到，這樣，對【笑】呵呵！」（A1-065） 

 

第三節 成員對 ACT Raising Safe Kids親職團體帶領人訓練方案

的建議 

  本節綜整研究參與者在 ACT Raising Safe Kids 親職團體帶領人訓練方案中意識或

感受到 ACT Raising Safe Kids親職團體帶領人訓練方案或是 ACT Raising Safe Kids親職

教育方案可以改善之處，所提出的建議及回饋，包含對 ACT Raising Safe Kids 親職教

育方案內容與進行方式、手冊內涵、簡報設計等等，呈現將 ACT Raising Safe Kids 親

職教育方案本土化，應用於臺灣時，須修正與調整之方向，並作為後日後推廣及實踐

ACT Raising Safe Kids 親職教育方案的參考依據 。共分為三個部分，第一部分為須增

加課程時間，以深化討論與學習；第二部分為手冊與簡報的翻譯及編排須再進行本土

化調整；第三部分為須增加手冊與課程簡之間的一致性與連貫性，以下分別敘述之。 

壹、須增加課程時間，以深化討論與學習 

  由於 ACT Raising Safe Kids 親職團體帶領人訓練方案的時間為期兩天，成員需在

緊湊時間有限的兩天內，習得與體驗 ACT Raising Safe Kids 親職教育方案的內涵，同

時站在帶領人的角度思考如何作為帶領者去帶領ACT Raising Safe Kids親職教育方案，

對於研究參與者而言，是具有挑戰性且難以達成的。因此，若能夠增加 ACT Raising 

Safe Kids 親職團體帶領人訓練方案的課程時間，讓成員有足夠的時間作為方案參與者

的角度消化單元的重要概念與活動，以及回到帶領者的視角討論如何進行帶領、可能

面臨到的困難以及因應方式，將有助於深化成員在 ACT Raising Safe Kids 親職團體帶

領人訓練方案的學習與收穫。 

 

「因為有時候就會受限在時間，很多東西，很想討論但都討論不到這樣

【笑】……很多東西好像會受限在時間上面的考量，對啊有時候真的就沒有辦

法【笑】，對啊因為我覺得每一個課程真的都可以變成一天，或兩天【笑】呵

呵呵！要在那一兩個小時做完真的太難了。」（A1-0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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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覺得有點，小小的可惜但沒有辦法的地方就是，時間有限，就是我們就只

有兩天，然後我們要把所有的課程都帶完，然後我們要自己去體驗，然後我們

要自己思考我們要怎麼樣重新成為老師，所以我覺得那個部分是，很多功夫是

自己要去下的，就是不能期待說，我上完這兩天，我就能成為一個很成熟的

ACT的老師、帶領者這樣。」（A1-046） 

 

「我覺得這個東西其實根本就可以上，一整天的工作坊，要一堂課講完實在是

太難了！」（A1-066） 

 

「因為兩天，蠻趕的，嗯，對，我覺得整個授課是不錯啦，只是是說因為也可

能因為那麼趕，所以有些事情沒有辦法討論得那麼多，也是一個可惜的地方，

嗯，因為我想可能每一個人的狀況不同、經驗不同，所以需要消化的東西的時

間也不太一樣，那變成說有時候我想到一個什麼東西的時候，其他人可能不一

定有這個想法或概念，那我們需要更多討論的時候，就要進行下一件事情了，

類似說，好！我們現在進行下一個部分，這是比較可惜的啦。」（B1-062） 

 

「對我來說我覺得使用上有點困難會是，有些東西我要去帶實際的團體，會變

成課太多、太繁重，沒有辦法在一次上完，就是我可能一個課，我可能就會要

拆成四次到八次的課了，對，因為很多東西都要去慢慢體驗跟練習，帶給孩子

的，對，所以我覺得以，要教給成人來講，都會有點吃力，就像我們那天在學，

就會覺得一次有點吃力了，那要帶給小朋友，可能就要再更多一點。」（C1-

051） 

 

  對於研究參與者而言，在 ACT Raising Safe Kids 親職團體帶領人訓練方案當中，

需要同時體驗活動內容，並學習如何帶領，會感到混亂與難以區分，因此，若有更多

的課程時間，可以明確區分作為活動參與者以及帶領者的討論與學習狀態，則可能幫

助減輕研究參與者在 ACT Raising Safe Kids 親職團體帶領人訓練方案的認知負荷與學

習負擔，並且更加清楚的學習與體驗。 

 

「我覺得有一點難的地方是，其實我們是，一邊體驗這個活動，一邊學習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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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所以有些東西可能是，嗯，ㄜ，學員可以看的內容，但有一些是老師，

身為引導師要看的內容，所以才會讓人家覺得有點亂，對，所以我覺得如果這

個部分可以，把它區分出來，之類的，對，然後可能就會比較然後可能就會比

較清楚，嗯嗯嗯嗯，對。」（A1-056） 

 

「我就會蠻想要知道說，就是，嗯，ACT 這個東西，在，嗯可能不同的，ㄜ，

不同的專業人員，然後不同的場合，它怎麼被應用，然後就是，就可以聽到很

多人的經驗，我覺得那就會，就是一件讓人很興奮的事【笑】呵！對。」（A1-

047） 

 

  課程中呈現的內容概括不同年齡層的行為表現及對應之教養方式，然而因為課程

時間有限，難以針對每一年齡層進行說明與討論，對於較缺乏兒少保護工作經驗或是

不熟悉不同年齡層孩子或其家長的成員來說，無法聚焦多探討各年齡層的狀態細節，

可能會難以判斷如何針對不同年齡層的家長進行特定教養困境上的溝通與討論。 

 

「我覺得第一個單元很難，因為不同的年紀，然後會遇到不同的狀況，然後孩

子不同的個性，就會覺得，要在這一堂課就去解決很多，不同年齡的孩子的，

所謂的挑戰性行為，我覺得真的有點難。」（A1-066） 

 

「或是在臨床工作比較久的人來說，我們其實大概可以去區分，不同年齡層，

然後我們要怎麼樣給予比較適合的教材，那其實那個課程裡面有一些會去分年

齡嘛，我記得好像第一堂課，瞭解孩子的行為，就有分年齡讓大家去討論嘛，

可是其實後面有一些課沒有辦法，因為我覺得也受限在時間，或者是說一些重

要的焦點上面，不太可能都分層去討論，對，但是對於一些可能在這個部分，

比較沒有那麼熟悉的夥伴，他們可能就會有一些判斷上的困難，也就是說他們

如果對到不同年齡層孩子的家長，他們可能就會有一點不太確定這個部分要怎

麼回應家長。」（A1-043） 

 

  除此之外，研究參與者回饋課程內容除了針對其知識架構進行說明之外，需要再

提升其細節的討論與說明，以貼合家長的教養需求，而非流於「知道」，而是能進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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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針對個別狀況反思與討論為何知道了卻做不到，以及可以如何改變因應教養困境等

等，然而，這也受限於時間緊湊而難以作深入的探討，因此，如果未來在規劃 ACT 

Raising Safe Kids親職團體帶領人訓練方案或是 ACT Raising Safe Kids親職教育方案時，

能夠將每一單元的時間延長，則有助於提供家長進行充分且深入的討論及分享的機會，

也更有可能顧及與符合家長實際的教養需求。 

 

「細節處需要我們再更多的補充……如果要帶到家長，他們可能，已經不知道

生了幾個小孩，他們可能很熟知的時候，我覺得那個細緻度就要很高欸，我我

覺得它是可行的，可是細緻度還不高……可是你你老實說，你說細緻度不高，

那你要增加細緻度，那可能一堂課延伸幾乎，你可以上個三四個小時都是沒有

問題的，不可能只有一個小時就結束這件事，那，家長有沒有辦法接受，那麼

久的課程，因為如果八堂的話，每一個延伸四次的話，這樣要上到三十二堂欸，

對啊，那一年才五十二週，你如果一週來一次就好，你等於半年都要來一直上

課，好像那也不是很可行的狀態，所以我覺得那也是需要去取捨的，要廣還是

要深。」（B1-059） 

 

「類似說，前面那一張，可能在講暴力對兒童的一生所造成的影響，可能有生

理、心理和成長嘛，然後下一張可能就在寫表達憤怒，有身體、認知、行為，

這時候我就會有點疑惑，為什麼跳那麼快，可能我會，我我本來會期待說，類

似前面在講對孩子的影響有這三個東西，可能下一張可能會說，啊身體可能為

什麼會有這有這樣子的狀況，那成長是影響到什麼成長，可能未來會有的影響

是什麼，那，所以才會，才會繼續接續成長這些東西，好，那可是這個表達憤

怒，我可能就不一定會在暴力這邊講，可能暴力都講完以後才會開始再討論說，

那怎麼樣的憤怒會到暴力呢，那我們會先從憤怒會表達的形式是怎麼樣，那到

了怎麼樣的強度以後你可能就叫暴力，或者是虐待，嗯嗯，可是我覺得這個又

很，就又好比，細節的部分而已啊。」（B1-064） 

 

  除了針對課程內容進行細緻的補充，研究參與者會期待在ACT Raising Safe Kids親

職團體帶領人訓練方案中，能夠有更多對於帶領 ACT Raising Safe Kids 親職教育方案

及實際操作教材與相關媒介的細節說明，以及從本土文化的角度區分不同年齡層孩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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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見的行為表徵，並增加對於特殊群體孩童的教養知能。 

 

「細節，可能有時候就不是那麼的足夠，就好比說，有一堂課我記得在講家長

的憤怒部分，教家長調整自己，像這時候我們教的，放鬆的技巧就沒有那麼多

了，在課程裡面……可是當然我記得我們有，讓他們瞭解生氣的確會影響到他

跟孩子的互動，或者是可以聞一些芳香瓶，做那個，做那個，就是有沙在瓶子

裡面緩緩落下，靜心瓶，對對對，有做這一個，可是細部的操作其實沒有很多，

就是說，做靜心瓶的時候，我們可以從，怎麼跟家長解釋啊，然後怎麼製作那

個流程啊，然後最後我們可以怎麼使用啊，靜心瓶可放在哪裡啊，那使用的時

候我們可以再想想點什麼啊，或者是我們怎麼觀察，就是這個細節就少了，所

以我覺得架構是我喜歡的，可是內容對我來說就不足夠。」（B1-049） 

 

「情緒宣洩的部分，我，我印象深刻的部分是那個，就是有些東西其實你要，

就是去看怎麼樣去分年齡層，有些東西的確是高年齡層的孩子可以做，有些東

西就不適合去做，那有些東西是你叫小孩子去做，他根本就不知道你在幹麻。

對，所以我覺得真的要講就會讓我覺得是這一塊，就會覺得ㄟ，好像在使用上

面還需要再去做一些討，就是思考，去分，分類一下。」（C1-053） 

 

「我需要再更多，更精確的東西給家長或小孩。」（C1-055） 

 

「有些時候你會有特殊群體，你會需要去，放進去，就是會覺得那個太大眾。」

（C1-054） 

 

貳、手冊與簡報的翻譯及編排須再進行本土化調整 

  手冊是由英文翻譯為中文，其中有些詞語在翻譯成中文名詞時，可能在其字面上

的意思容易讓讀者感受到負面的意謂或標籤，而容易使讀者及家長形成理解或是閱讀

上的誤解。也因為翻譯過程中較多是以直翻或是缺乏本土化的字詞轉譯，讓研究參與

者在閱讀手冊、吸收課程中特定的概念或名詞時，需要多思考其實際欲傳達的意義，

從而進行認知上的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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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覺得裡面的一些翻譯，或是名詞啊，就是其實有時候會造成一些誤解……

比如說像權威式的父母，什麼叫權威，那個部分就會跟我們一般想法的權威不

太一樣，對，因為我們寫，我們一般人認為的權威就是反而比較像是專制，可

是其實不是，對，所以那個部分就會特別需要去說明。然後還有像是，喔，管

教跟懲罰，對就是我們，就是臺灣的家長可能會覺得這兩個東西是一樣的

【笑】……然後還有就是什麼，嗯，像，挑戰性行為這個啊，這個也是是我自

己比較不會用的詞，對，那，我自己比較不會用這個詞彙是因為，我覺得它就

是稍微已經有點把它標註成，這個是不好的行為，對，那所以就是，我，如果

是我在翻譯這個東西我就不會用這個詞彙……就我可能會講說，小孩就把爸爸

媽媽【笑】搞生氣了，這樣，然後會覺得他好像在挑戰你，對，但是我，但是

我的意思是說我不會讓他們直接，它有點像是直接貼一個標籤，這個叫挑戰性

行為，因為孩，家長可能會很直觀的覺得說，喔代表這就是孩子不好，對所以

我要再去後面，再去做一些，就是把它轉回來的功夫，我就會覺得比較麻煩，

比較難一點。」（A1-044） 

 

「像那個 RETHINK model、IDEAL model 這個部分啊，對，就是對於專業人員

的我們，會覺得用這個英文來幫忙記憶跟思考，會比較，ㄜ，可能對，對專業

人員會比較容易，可是我覺得對一般的家長會比較難，因為其實，像我們平常

也不太會用【笑】，因為我就要把它轉換成英文【笑】呵呵！然後就是，對，

然後我會覺得這個步驟上面的吸收會比較困難，如果可以把它變成，以中文會

比較口語化的方式去整理，我覺得可能會，吸收效果可能會比較好。」（A1-

067） 

 

「好像是盡，應該是盡可能按照它的原版，然後就是翻譯成中文來呈現這樣，

但是我覺得第，第一個版本可以做到這樣已經超級厲害，但就是接下來就是說，

如果可以，因應臺灣，可能比較屬於臺灣的環境，還有就是我們的思考模式，

然後來去調整它的呈現方式，可能就會覺得更好。」（A1-070） 

 

「手冊的有一些東西可能真的是，不太符合臺灣的文化。」（C1-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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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ACT Raising Safe Kids 親職團體帶領人訓練方案當中，成員會得到兩本手冊，

一本為家長手冊，為參與 ACT Raising Safe Kids 親職教育方案的成員也會得到的參考

手冊，亦可作為養教材；另一本為引導師手冊，內容主要由帶領與引導的角度，提供

ACT Raising Safe Kids親職教育方案的帶領者參考依據。研究參與者反應家長手冊的內

容詳細豐富，然而，可能受限於翻譯尚未本土化或語句的不通順、內容較為片斷，語

句之間的關聯性不高，加上手冊多以文字呈現，較少圖表的輔助與整理，影響在閱讀

上感到困難與疲憊，也因為手冊的呈現方式繁雜，當研究參與者在需要參考手冊內容

時，難以立即獲快速的在手冊當中找到符合教養狀況的對應內容。因此，除了手冊的

文字敘述可符合本土化的角度進行修正，在課程進行的過程中，也可以多搭配教學影

片，提供家長或成員更實際與生動的課程素材。 

 

「家長手冊這一本啊，我覺得裡面得很多訊息是很好的，可是我自己讀起來會

覺得有點片斷，就是我覺得這有點困難……因為像我就會覺得好多字，然後看

起來很累，然後就是每一句話之間好像又沒有什麼關聯【笑】……但是我真的

就是看到的時候我會真的覺得很花，然後之後真的不會想要回來看，因為它，

它很，它很仔細，可是它也沒有辦法讓我很快地去掌握到孩子的狀況……就是

的確在家長手冊的部分，我比較會有一個感覺是，它其實用了很多的文字，嗯，

但是我會覺得，這些文字如果自己回去讀，會吸收度不好……就是如果說，這

一些內容或與可以用其他的方式呈現，我就會覺得，吸收度可能會變好，嗯，

對，比如說，如果可以搭配一些教學影片嗎，對，之類的，我可能就覺得它的

吸收會變得比較好。」（A1-066） 

 

「我覺得如果有時候有一些圖表，不要都是文字，可能會更好的閱讀，類似說

那個教養模式，那時候我們就有畫一個四個象限，可是在手冊裡面我記得它就

是文字在講它的模型是怎麼樣，這樣子有時候會，對啊，我覺得如果有個圖表

會更好的閱讀。」（B1-067） 

 

「搭配一些例子跟故事，我覺得這個東西超級重要的，因為我有例子跟故事我

才知道你前面講的那些東西是什麼，對，嗯，但就是 ACT 還沒有，可能它的例

子跟故事是在，嗯演練當中來去帶領，可是手冊裡面可能就會沒有。」（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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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3） 

 

「像我就會覺得這個東西很生硬，我就要一直去查啊，這個東西是什麼，這個

東西是什麼，這個東西是什麼。」（A1-069） 

 

  除了手冊之外，成員會得到一份額外裝訂的家庭作業，其類似學習單的形式，提

供成員帶領 ACT Raising Safe Kids 親職團體帶領人訓練方案，或是在兒少保護工作當

中有需要時參考與使用，不過對於研究參與者而言，將家庭作業從手冊中獨立出來，

會增加與手冊內容連結與對照的困難度，在查找上也較為不便，因此，若能將家庭作

業的內容直接呈現於手冊當中的對應單元，對於第一次接觸手冊或家庭作業的成員來

說，會更容易查找、閱讀及應用。 

 

「嗯…我不太知道當時候家庭作業獨立的原因是什麼，不知道是不是方便讓大

家可能之後要直接用在團體上會比較快，這樣，但就是，我覺得就像我們，第

一次上工作坊的人，我覺得就也可以把它就結合進去那個手冊裡面，然後我們

就會知道要在什麼地方搭配這個東西使用，因為也是就是找不到【笑】呵呵呵！

一直在找，對。」（A1-073） 

 

參、須增加手冊與課程簡報之間的一致性與連貫性 

  由於在手冊當中僅節錄與呈現了部分的上課簡報，容易使研究參與者在課程中參

考手冊時難以對應到當時的簡報，而感到混亂與驚慌，而若能夠在手冊中呈現完整的

簡報內容，並將手冊與簡報的內容再作一致化的修正，而非些內容僅出現在手冊，有

些內容僅出現在簡報，則能夠幫助成員在吸收與理解課程的內容上，更加直接與容易。 

 

「因為我們有兩本手冊嘛，然後一本是引導師手冊，一本是家長手冊，然後，

引導師手冊裡面還有一些 ppt，然後老師上課也會有一些 ppt，可是，我們常常

上課會有一些對不起來的狀況，那我覺得那個對不起來的狀況應該是，可能有

一些時候我們是要自己看手冊，有些時候老師，又剛好會把手冊放到 ppt上，然

後我們常對來對去【笑】，然後找，尋找這樣，所以就想說，就是如果ㄜ，當

然最好的方式就是，可能老師要上課的 ppt，我們都可以比較清楚的知道它在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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裡，然後看她是要以 ppt的方式呈現，還是就是以手冊的方式呈現，對，像，我

就，好像有好幾次是，老師可能在講某一個東西的時候，然後我就一直在找，

就哪，哪邊的 ppt 有老師，說，的的那一張，然後後來發現沒有，沒有在 ppt，

沒有在裡面附的 ppt，喔，沒有在裡面附的 ppt，而是在手冊的文字敘述裡，對，

然後就會，很驚慌想說，我是不是漏掉哪裡，這樣【笑】，對對對，就如果這

個東西有，整理的，就來上課的就覺得，ㄟ這部分，有比較順暢一點，這樣呵

呵呵！」（A1-075） 

 

「其實我不太看手冊，我比較喜歡看的是老師給的那個講義，老師後來有寄那

個講義，只是有一些脈，因為我也不太確定到底是我忘記那個銜接是怎麼銜接，

還是是說本來就是這個樣子，我就會有些脈絡、PowePoint 的，我就會比較難上

下章，這樣子接上去。」（B1-063） 

 

「因為我知道上面的手冊的PowePoint大概都是老師講的啦，只是，只是老師的

PowePoint有時候上下章的延續性，有時候我會有點突然不知道。」（B1-064） 

 

第四節 綜合討論 

  本節綜合研究資料分析與文獻回顧的內容，呈現研究的觀察與反思。共分為四個

部分，第一部分為親職教育在兒少保護工作中的困境與因應方式；第二部分為兒少相

關團體帶領培訓不足；第三部分為 ACT Raising Safe Kids 親職團體帶領人訓練方案對

醫事人員的助益；第四部分為 ACT Raising Safe Kids 親職團體帶領人訓練方案的修正

方向，以下分別敘述之。 

壹、親職教育在兒少保護工作中的困境與因應方式 

  在兒少保護工作當中，關注與瞭解兒童及青少年的家庭系統是重要的，許多兒童

和青少年的症狀或問題成因，皆與其家庭有直接、間接或是密不可分的關係，父母的

教養方式對子女的情緒與行為都會產生影響；父母的教養態度，也影響子女的社會適

應程度與學業表現（郭慕恩，2013）。另外，兒童與青少年向醫療單位求助往往需仰

賴父母、家長的帶領或經濟上的支持，因此，在兒少保護工作當中，僅處遇兒童或青

少年是不足的，甚至是會限縮療效的，往往需兼顧與其家長端的工作，一方面與其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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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建立正向與合作的關係，另一方面對家長作親職教育或親職諮詢。其中，親職教育

的工作包含向家長教導教養策略，例如：如何與孩子溝通、協助孩子處理問題行為，

以期達到減少親子衝突、增進親職效能（蔡淑桂，2002）。而根據研究參與者 A、B、

C 的研究資料，可以發現在他們從事兒少保護工作當中，皆時常面臨與系統合作的困

難與挑戰。以下針對研究參與者在兒少保護工作當中與家長溝通、互動與合作的困境

與感受，進行省思與整理。 

一、在兒少保護工作中與系統合作的挑戰 

（一）家長時常抱持過高的期待或偏見 

  在 A 初期踏入兒少保護工作時，對於幫助與治療兒童及青少年帶著滿腔熱忱，加

上因為來掛號、求診的對象為兒童或青少年，A 也理所當然地認為應該以孩童為重，

而忽略了帶領他們前來的家長。不過隨著實務工作經驗的累積，A 發現若未能適當、

有效地與兒童及青少年的家長建立關係、更多地讓家長同步瞭解孩童的狀況，也會影

響家長帶孩童前來求助的動機，從而失去提供兒童及青少年幫助的機會。因此，在從

事兒少保護工作時，兒童、青少年及其家長需要同樣的重視與處遇。徐千惠、徐碧君

與陳儒晰（2021）的研究指出，家長願意參與並作為教育幼兒的合作夥伴，是親師合

作的重要效果，家長的參與不只對於其孩童的學習與發展有所助益，對於課堂歷程、

班級氛圍以及師生關係皆有所幫助。可見家長參與幼兒活動有其重要性，而家長與師

長的關係也是促成或增進家長參與的因子之一。然而，如何與家長有效說明與溝通，

或是適當分配門診時間與家長進行衛教與其自身狀態的釐清，也為 A 在兒少保護工作

當中，增加了不少複雜度與挑戰性。其中不乏因為家長對於帶孩子來就診抱持過高的

期待或是誤解—帶孩子來就會改變，而使家長難以意識到自身教養方式對於孩子造成

的負面影響，以及覺察其自我議題，使得 A 在與家長說明與溝通時，往往讓家長難以

吸收或聽進去，卻不停責怪治療成效，而感到疲倦與無力。除此之外，A 在有限的看

診時間內，也常常面臨僅流於衛教，而無法有更多時間幫助家長由自身原生家庭的關

係議題，切身、有共鳴地看見自己的教養模式或過高的焦慮是如何影響與阻礙孩童的

治療進展的，這也時常令 A感到無奈。 

（二）家長未能接納孩童症狀並質疑治療成效 

  而由 B 從療養院到自己獨立開業的經歷中可以看見，與家長互動是兒少保護工作

的家常便飯與必經過程，在與系統合作的經驗當中，B 與 A 面臨了相似的挑戰—家長

聽不進去醫師或心理師向他說明的內容，而不斷質疑治療成效。相較於一週一次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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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治療，孩子的家庭系統、家長與孩童的相處是更為密切且影響深遠的，不同行為反

應與症狀的兒童需要採用不同的教養互動方式，而其家長發揮教養效能的前提為充分

理解孩童的狀況並給予符合其需要與適切的教養方式（何華國，2013）。而當面臨家

長期望透過帶領孩子前來治療，就期待孩子有明顯的進步，而未能看見自己也有配合

與改變的需要，時常令 B 感到挫折與情緒化。除此之外，B 在與兒童或青少年的家庭

系統工作時，雖然擁有更多的空間能夠決定如何分別安排與孩童及其家長工作的時間

與次數，但是卻發現家長比起孩童，更抗拒接受自己有接受治療的必要性與重要性，

換言之，在 B 的工作經驗當中，兒童或青少年的家長在承認或面對期孩子有需要接受

治療的需要，比起接受自己有這分面的需求還要容易，由此亦可發現，雖然家長調整

其與孩童的教養方式或互動關係，對於孩童的改善或治療進展是有關係的，但是在 B

與家長工作的過程裡，時常看見家長教養觀念上的固著，或是無法維持長期、穩定的

個別治療，而限縮了其個人與孩子治療進展的最大化，也令 B 失去與家長更深入、進

一步的合作機會，此點亦為 A 在與兒童及青少年的家庭系統合作中常面臨的挑戰相似。 

（三）家長被動帶孩童就診影響信任感的建立 

  有情緒與行為困擾而需要心理治療協助的兒童，較少透過自身主動提出或發現自

己有這方面的需要，而是藉由其重要他人辨認其症狀從而協助兒童接受適當的資源介

入（江文慈，2013），在 C 的兒少保護工作經驗當中，時常可以看見當家長在被動的

狀態下來兒童或青少年前來求助，亦即受到兒童或青少年的學校老師建議前來求助的

家長，往往容易對於 C 提供的治療或給予的教養建議半信半疑。當孩童深受其家庭的

影響，家長需要負起其孩童接受教育的責任，其中包含理解孩童接受教育的歷程（蕭

仲廷，2012）。而當儘管 C 已作說明與強調兒童或青少年接受治療的重要性，然而家

長仍無法理解孩童在治療的必要性或治療過程的所作所為，從而降低帶領孩童求助的

動機，使孩子因為家長難以配合治療而失去接受治療的機會時，則會讓 C 感到可惜與

無力。另外，C 對於因為健保制度而讓家長降低帶孩子求助的動機，或是不珍惜治療

資源而感到無奈，後期踏入治療所帶領自費兒童團體的 C，也更有感於收費的差異會

影響家長帶領兒童就診的意願與動機。 

  綜整 A、B、C與家庭系統工作的經驗與困境，其皆時常面臨家長帶領兒童或青少

年前來求助的動機低落，影響兒童或青少年接受治療或醫療協助的機會，而常見的原

因之一為醫療體系中健保制度收費較低，此點與甄家明與林玉華（2009）的研究中，

所提出推動親職諮詢的困境之一—未有適切的健保給付項目以及合理的收費標準、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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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諮詢在醫院當中缺乏自費的收費方式不謀而合。除此之外，缺乏充足的人力也是現

行醫療體系中常見的親職教育困境（甄家明、林玉華，2009），本研究資料也反映出

這點，以 A和 B 的研究資料可見，A 在有限的門診時間，與家長溝通的重點通常僅能

針對教養知能或孩童症狀進行衛教，而當家長接收到 A 建議要調整自己的教養方式，

甚至受華人文化中「養不教，父之過」影響而解讀為自己當前的教養策略受到批評與

責怪而形成防衛或抗拒，則會讓 A 在於要如何分配門診時間以處理家長的防衛或抗拒

從而能瞭解其親職教育的內涵而感到兩難，往往也因為門診時間不足，而無法深入處

理家長在教養困境上的挫折感與帶孩子前來就診的羞愧與自責。 

（四）家長自身的負面情緒影響建立關係的過程 

  親職諮詢或是親職教育在兒少保護工作當中有著不容忽視的重要性，其中，與家

長建立合作與信賴的同盟關係是首要的工作，一般來說，家長帶領孩子前來求助，家

長自身也會感到負面或緊張的情緒，包含愧疚、焦慮等等，加上在華人文化當中，時

常將孩童的問題行為歸因於家長教養上的不足，因此，安撫與照顧家長對於帶領孩子

前來求助的情緒，是穩固合作關係重要的一環，而降低家長對於其教養或與孩童互動

方式的不安後，家長也學習到以更接納與不批判孩子的方式，帶領孩童前來求助（楊

舒涵，2015；江文慈，2013）。然而，在 A 的實務工作經驗當中，缺乏與家長深度溝

通與合作的時間，相較之下，B 在從事兒童或青少年心理治療時，採取和另一位心理

師一同合作的模式，即另一位心理師進行兒童心理治療；B 負責其家長的個別心理治

療，在這種模式下，不但人力與治療、諮詢時間皆增加，也讓 B 有更充分的時間帶領

家長從教養困境、自身情緒到家長自身的原生家庭是如何影響其教養方式等等，進行

更深入的探索。林玉華（2011）表示，與兒童的父母進行諮詢或是個別的談話，不僅

能夠幫助父母認識到自己因兒童行為問題而產生情緒的緣由，還能夠幫助他們進一步

探索孩童的問題與家庭、婚姻關係的關聯，從而有助於改善教養方式以及與孩童的互

動關係。由此可見，為了更完善的與兒童或青少年的家庭建立關係與合作，若能有額

外獨立出來給家長的親職教育時間或個別治療時段，則更有機會幫助家長意識與感受

到自身教養困境與可嘗試的調整策略，並從親職教育或個別治療的過程中，充分討論

自己對於孩童所造成的影響，從而更加有助於從根本性地由改善家長的教養方式，以

降低兒童或青少年症狀與問題行為的嚴重化。 

  研究表明，家長帶孩童尋求心理健康服務的因素之一，為家長所處的社經地位背

景（Owens, et al., 2002），家長所傾向的治療介入方式會隨著其社經地位的不同而有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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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異（葉雅馨、林家興，2006）。在 A 和 B的分享裡，可以發現在他們的經驗當中，

在與高社經地位的家長說明其孩童的症狀時，更容易因為高社經地位的家長對於孩童

接受治療的偏見，以及診斷或孩童症狀在社會文化中可能被貼上負面的標籤，而產生

難以接受、焦慮等等的情緒，使得兒童或青少年在就診或接受治療的過程中，持續表

示其家長的焦慮與對他的否定，還是讓他感到自信低落，A 也由此經驗當中，更感受

到當家長對於前來求助的孩子有過高的期待，而難以站在孩子的立場思考這麼做可能

會增加孩子的挫敗感，而建立過低的自尊與自信心，同時又難以信服 A 所給予的建議

與引導時，對於 A而言，無非是大幅增加與家庭系統合作的難度。而當 B 在面對高社

經地位的家長時，也時常因為其高姿態與固著於其錯誤的教養觀念，而感到憤怒與無

奈，對於 B 來說，這類型的家長時常因為自身能達到高成就，所以也會期待孩子能夠

有優秀的表現，並且較難以理解為何孩子難以達成他們的期待，這種心態也會延伸至

對於治療的期待，即家長期待孩子接受短期治療就產生明顯的改變，而當 B 在說明孩

子需要穩定與長期的治療歷程時，家長感到麻煩與失望，也常常給 B挫折感。 

二、與家長溝通的因應方式 

  依據上述可以發現，在 A、B 和 C 的研究資料中，皆呈現許多與兒童或青少年的

家庭系統溝通與合作方面的挑戰，然而，隨著其實務工作經驗的累積，他們各自也發

展出因對這些困境的方式，以下呼應上述研究參與者於兒少保護工作中從事系統合作

常見的困難與挑戰，整理與省思其因對方式，從而回應與更多方面地看見當前研究參

與者在與家長互動上的多元面貌。 

（一）增加親職教育之初級預防的介入 

  在 A 執業的這十年當中，陸續有感於親職教育作為初級預防的重要性，與其受限

於門診時間而難以針對需要同樣重視的家長方面的處遇，A 目前更多地投入於社區親

職教育講座的辦理與宣導，從初級預防的角度，為新手父母、即將為人父母或照顧者

提供正向教養的知能培養，一方面有更充足的時間單純地聚焦於教養的議題，另一方

面也藉由團體的力量進行分享與討論，從中不只從 A 身上獲得啟發與學習，也利用團

體的力量，發現可能面臨的教養挑戰並先行練習因應方式與預備，以降低實際面對教

養困境時的挫折與不知所措。然而，A 在準備親職教育講座內容時，碰到與在門診與

家長溝通時相似的狀況—不確定要如何在龐大的教養知識當中，淬鍊與整理貼合特定

兒童或青少年適用且富有結構性的教養策略與內涵。雖然在臨床現場當中可以看見不

少醫事人員開始從事親職諮詢的工作內容，然而卻缺少富有結構、具有明確理論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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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礎的親職教育背景（甄家明、林玉華，2009），這也可見於 A 在親職教育或與兒童

及青少年的家庭系統合作中所常見的現象。 

（二）明確向家長說明治療的幫助與限制 

  隨著B與家長接觸與溝通互動的經驗日益累積，面對固著於自身經驗而持續對於其

孩童接受治療具有誤解的家長，發展出更為權威與更直接的因應態度。例如：向該家

長說明如果對於孩子接受治療維持目前固有且過高的期望，是不可能達成的，並直接

表明要達到一定程度的治療進展，需要該家長如何地配合，否則無法展現成效。另外，

在與兒童及青少年家長溝通時，若遇到上述常見的挑戰與困難時，B 會藉由立即性的

鏡映（mirroring），來回應家長當下的情緒狀態。「鏡映」原只照顧者與孩子之間的

互動，而應用於此，亦為醫事人員彷彿鏡子一般地反映出家長的狀態，包含其當下的

情緒、想法與行為等等，其中，鏡映不必然會一模一樣地反映家長的情緒，而可能摻

雜醫事人員自身的想法與感受，在呈現對方狀態的同時，也給予安撫（楊舒涵，

2015）。而當 B 採用此種與系統溝通的策略時，通常有助讓家長冷靜下來，並意識與

思考自己的態度與想法對於兒童或青少年是無濟於事的，而透過鏡映的方式，也作為

一種示範，讓家長知道當孩子出現情緒困擾或不適應行為時，可以練習經由直接反應

孩子當下的狀態並同時給予安撫，作為教養策略或是處理親子衝突的方式。 

（三）邀請家長一同參與兒童團體 

  C在兒少保護工作當中，有許多帶領兒童團體的經驗，在其中，C曾經在人力不足

以及場地允許的情況下，邀請家長一同參與團體，請家長作為協同帶領者的角度關其

孩童在團體當中的狀態，從中展現出合作的氛圍，除了讓家長同時學習與孩童互動的

方式之外，也從別的家長參與及和他們的孩子互動與交流的方式，發揮團體的普同感、

合理化求助行為與動機。相較於在兒少保護工作當中，與兒童或青少年的家庭系統合

作時常採取親職教育或親職諮間接服務之型式，C 透過上述方式，同時滿足直接服務

以及間接服務的系統合作方式，也不同於先和兒童進行會談，再向家長溝通的模式，

而是讓家長在團體中有需要執行的工作，作為參與者也於無形之中傳遞甚至增加他們

對於教養的參與感。除此之外，面對因為受學校或其他機構建議而來，且求助動機低

落的兒童與家長時，C 隨著實務工作經驗增加，也更能夠在與家長說明、衛教或進行

溝通時，藉由向家長表達符合孩子狀態的概念化，讓家長信服與信任治療關係，並提

供家長可行的教養調整策略，以給與家長明確的方向並降低焦慮感。C 對於與兒童以

及青少年的家庭系統合作，也會抱持不太可能透過一次的親職教育或是親職諮詢，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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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家長達到高度配合的期待，以調整自己在工作中的心理準備狀態。 

  由上述可知，雖然研究參與者發展出有效與兒童及青少年的家庭系統溝通與合作

的方式，但是其中仍有不足之處與較難使力的時刻，其主要原因受限於醫療體制的限

制，若能有更多與家長進行親職教育的時間，或是以家長為主的親職教育機會，則可

能在初級預防的角度，對於家長的教養困境以及對於其孩童的行為成因及所代表的意

義有所認識與理解，也可能在醫事人員與其進行教養方面的溝通或是親職諮詢時，更

更能夠理解與增進彼此穩定合作的可能性。 

  除此之外，醫事人員若能多加拓展系統合作的面向，例如與兒童或青少年的學校

教師合作，一方面增加對於孩童更客觀與多元的理解，另一方面也提升幫助孩童狀況

的資源，可能有助於降低醫事人員在與兒少家庭系同合作時的限制，尤其在初級預防

的角度，家長與兒少的教師建立緊密的合作關係也是重要的，因此，建議醫事人員在

進行兒少實務工作時，增加與教育人員合作的面向，以更完善地對兒少執行教育與醫

療方面的介入策略。 

 

貳、兒少相關團體帶領培訓不足 

  相較於透過藥物作為介入的唯一策略，將藥物治療合併心理治療具有更顯著的療

效。其中，團體治療對於參與者不但有療效之外，也有成本上的效益（Lan et al., 2019；

Fogger & Lehmann, 2017），在兒少保護工作之初級預防當中，親職教育為常見的策略。

不論是對於兒童、青少年或是他們的家長、照顧者而言，辦理團體是常主要的輔導策

略或工作方向（林維言，2019）。帶領團體治療為醫事人員應該具備的能力，不過，

當前接受團體治療帶領培訓的醫事人員比率仍不充足，而原因之一缺乏有結構性的團

體帶領培訓過程（傅春梅等人，2021）。這點也是在三位研究參與者 A、B、C的訪談

資料當中，皆共同提到的觀點。 

一、缺乏結構性的團體帶領培訓課程影響帶領效能感 

  A 表示在其專業訓練當中，僅有在身為住院醫師時期，為配合訓練項目的要求，

而帶領病房團體，A 反應在帶領團體前，大多藉由閱讀書籍以及和同儕討論來針對團

體帶領進行準備。此種未有結構性的團體帶領培訓過程，與 B 和 C在身為新手治療師

時在療養院帶領團體前的準備類似，皆須透過自行研讀書籍或手冊，或是求助同儕來

作為準備團體的主要背景或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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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理師在帶領團體的前期時，會受到缺乏自身與團體成員互動的經驗，而產生不

確定感，包含難以釐清自己對於團體成員的協助與影響、不知道如何因應團體成員的

挑戰性行為，除此之外，當心理師對於自己身為團體帶領者抱有期待時，而容易產帶

領團體方面的焦慮，或是自我效能感低落（陳姵穎等人，2021）。由此亦可回應至 A

帶領團體的經驗，由於 A 當時要帶領病房團體時，對於自身的臨床專業能力，尤其是

個別會談的能力具有自我效能感與自信心，因此，也期許自己在帶領團體時能夠發揮

效能，然而，因為在實際帶領之前，未有帶領團體的演練或是實務練習經驗，所以對

於團體中的突發情形，或是如何兼顧所有成員的需求，而非偏重某些成員等等，感到

不確定與焦慮。團體帶領的訓練背景，為增進心理師帶領團體知效能感的其中一項因

子（陳姵穎等人，2021）。然而，在 A 與 C 的實務工作經驗當中皆可共同看見，由於

團體帶領的訓練不足，會影響他們帶領團體時的自我效能感，雖然因此產生的不安會

隨著他們實務工作經驗或是帶領團體經驗的累積而漸漸降低，但是也提醒現階段對於

醫事人員在團體帶領方面的訓練，仍有增進與改善的空間，以幫助新手醫事人員有更

高的專業知能與自我效能感，進行團體治療的帶領，也間接協助提升團體治療的品質。 

二、缺乏團體帶領演練機會 

  以 A 成為主治醫師以前所接受的訓練經驗而言，在門診之個別問診或會談方面，

具有豐富的見習、實習與演練的機會，相較之下，A 在團體方面的培訓卻僅在閱讀與

討論後「直接上場」，雖然帶領團體時有主治醫師的引導與協助，但是 A 在過程中需

要負擔起更多獨自摸索的重擔，這對於時常以團體治療作為輔導或介入方針的兒少保

護工作來說，無非是需要再調整培訓方式之處。而儘管 B 和 C在成為心理師的培訓過

程中，已累積了帶領團體經驗，但是對於 C 而言，剛進入療養院，僅在幾次的團體帶

領見習後，便需要獨立帶領學齡前自閉症之兒童團體，是充滿焦慮與不知所措的。由

此亦可以發現，在兒少保護工作當中帶領團體，具備團體帶領的練習經驗以及見習經

驗，尚不足以支撐與提升他們帶領團體的自我效能感與信心，因此，對於現行在醫事

人員帶領團體方面的培訓制度，有些甚至僅閱讀團體相關文本與同儕討論作為訓練背

景，是遠遠不足的。 

  綜上所言，雖然對於醫事人在帶領團體方面，經驗的累積是十分重要的一環，但

是對於開始接觸與帶領團體的醫事人員而言，是否接受過具有結構性的培訓，或者是

否已具備團體帶領的練習經驗、相關團體的帶領知能及因應方式，是現行實務現場或

培訓體系，需要再更加重視的內涵，故若能在醫事人員的培訓過程中，強化團體帶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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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訓練項目與設計團體帶領的演練課程，並採取富有結構性的訓練方案，相信將更有

助於提升醫事人員在帶領團體上的知能背景以及團體帶領之自我效能感。 

 

參、ACT Raising Safe Kids親職團體帶領人訓練方案對醫事人員的助益 

  ACT Raising Safe Kids 親職團體帶領人訓練方案在初級預防工作當中，能夠形成

正向的影響（Altafim et al., 2016）。綜觀三位研究參與者 A、B、C的研究資料，可以

看見在 ACT Raising Safe Kids親職團體帶領人訓練方案當中，習得的 ACT Raising Safe 

Kids 親職教育方案之內涵，不只對於其兒少保護工作有所啟發與幫助，其中傳遞的觀

念亦對於他們自身的情緒及關係有所助益。以下分別站在三位研究參與者 A、B、C之

主體位置，根據其專業背景以及參與 ACT Raising Safe Kids 親職團體帶領人訓練方案

的經驗與感受所給予的回饋與分享，呈現與反思 ACT Raising Safe Kids 親職團體帶領

人訓練方案對其產生的影響。 

一、ACT Raising Safe Kids親職教育方案結構性高，方便應用 

  對於研究參與者 A來說，ACT Raising Safe Kids親職教育方案以結構性的方式整理

與呈現預防兒童虐待的親職教育知識，對於他在門診時與兒童或青少年的家長進行衛

教與溝通時，提供了更為具體與明確的教養內涵，除此之外，A 近日投入更多心力於

兒少保護工作當中初級預防的部分，即進入社區機構辦理親職相關講座，宣導正向的

教養策略，在 A準備講座簡報時，A認為 ACT Raising Safe Kids親職教育方案的手冊

如同教科書或工具書一般詳盡地涵蓋了家長需要知道的教養知識與教養策略，也深深

有感於 ACT Raising Safe Kids 親職教育方案內完整與有結構性的內容，有助於他更有

效率地聚焦教養方面的重點。C也對於 ACT Raising Safe Kids親職教育方案中以結構性

的方式整理親職方面大眾化的內涵感到有幫助，對於帶領兒童團體經驗豐富的經驗豐

富的 C 而言，在團體活動開始之前，清楚向團體成員說明接下來要進行的內容是重要

的，而ACT Raising Safe Kids親職教育方案不論是有具體的架構整理出八堂課的內涵，

或是每一堂課課後固定撰寫夢想卡的流程，都有助於 C 在參與課程當中，降低不確定

感，這也幫助 C在設計或準備帶領團體時，提供了更清晰的參考依據。 

二、有助於增進情緒方面的覺察與管理技巧 

  ACT Raising Safe Kids親職團體帶領人訓練方案不但有助於增進參與者對於情緒的

認識、提升情緒管理的技巧，並對於其實務工作形成幫助，也有助於增加參與成員自

身的情緒覺察（Altafim et al., 2016；Burkhart et al., 2013）。在 ACT Raising Safe Kids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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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團體帶領人訓練方案當中，A 同時也站在方案參與者、家長的角度，體驗 ACT 

Raising Safe Kids親職教育方案的進行流程。其中，A對於 ACT Raising Safe Kids親職

教育方的特色之一—體驗活動深有感觸，從體驗活動當中，引發 A 印象深刻的情緒感

受，而自然而然地反思回自己原生家庭對於自己教養態度的影響、暴力對於孩童傷害

的嚴重性與長遠性等等，除此之外，相較於親職教育中，常以講座這類單方面授與的

形式進行，體驗活動是多向的過程，提供參與者認識與瞭解親職相關知識後，以體驗

活動的帶領切身的引發個人覺察與省思，也能更加兼顧到家長之間的個體差異性，而

在體驗活動當中產生的感受，也幫助 A 在設計親職教育相關活動時，經由感受篩選與

評估適合選用的素材。而B也認可ACT Raising Safe Kids親職教育方案中的體驗活動、

情境討論，並且有感於在過程中不同於大多數的親職教育會認識現象後教導方法，

ACT Raising Safe Kids親職教育方案會更多探索成因的獨特性與有效性，例如：在孩子

情緒激動時，為何家長需要冷靜。藉由這方面的發現，陪伴參與者把特定教養情境中

的每一件事情想清楚，讓參與者經由自身經驗的覺察與回顧，思考與感受教養困境是

如何形成的，從而增加對於教養問題的意識與改變的動機。另外，紙娃娃的體驗活動

應用藝術創作將表徵具象化的方式，啟發了 C 在與受性侵害或受家暴之兒童及青少年

工作時，也藉由藝術媒材的運用，幫助他們將難以表達或言說的經歷描繪出來的想法，

其中可能包含運用顏色與圖形去做大小程度的描述，或是呈現出受傷的位置等等。 

三、夢想卡幫助理解與記憶親職教育的內涵 

  另外，ACT Raising Safe Kids親職教育方案的另一項特色—撰寫夢想卡，也帶給 A

啟發。在與家長溝通或說明其孩童的狀況時，有時可能流於「有聽沒有懂的狀況」，

而 A 在撰寫卡的夢想時，意識到如果藉由小卡的撰寫或筆記的紀錄來幫助家長理解與

記得親職教養或親職諮詢時較生澀的觀念，讓家長可以在實際上帶走一些什麼，也方

便回到生活的教養情境中回顧與翻看，都可能於無形之中加深家長的印象。 

  除了應用於兒少保護工作當中，ACT Raising Safe Kids親職教育方案的內容也讓同

時身為母親與妻子的 A在自己的教養與伴侶關係當中產生情緒時，練習從 ACT Raising 

Safe Kids 親職教育方案裡學到的處理情緒的方法與步驟，在當下先停下來，從情緒狀

態中抽離，並自我覺察與關照自己的狀態，另外，A也會擷取 ACT Raising Safe Kids親

職教育方案中的內容，分享給面臨教養困境的朋友。 

  ACT Raising Safe Kids 親職團體帶領人訓練方案旨在培訓專業人員成為 ACT 

Raising Safe Kids親職教育方案的帶領者，並幫助參與者習得 ACT Raising Safe Kids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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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教育方案中的內涵，從而於其實務工作當中加以應用（Silva & Randall, 2005），由

上述可知，ACT Raising Safe Kids親職團體帶領人訓練方案對於研究參與者的影響不僅

限於提供了教養素材與概念，以幫助他們延伸應用至其實務工作，課程當中所傳遞的

教養態度、自我覺察與體驗活動所促進的情緒感受，一方面帶給研究參與者個人進一

步的省思，提供其運用這些感受去設計親職相關活動或講座，採用類似的方式去引導

家長產生相似的感覺以增進改變動機，另一方面也作為其在兒少保護工作中介入策略

的示範，換言之，不論是 ACT Raising Safe Kids 親職教育方案的內涵本身或是其進行

方式，都對研究參與者的實務工作或是其自身形成啟發與影響。 

   

肆、ACT Raising Safe Kids親職團體帶領人訓練方案的修正方向 

  從三位研究參與者 A、B、C對於 ACT Raising Safe Kids親職團體帶領人訓練方案

的回饋與建議可得出「增加課程時間」、「課程內容加強本土化調適」以及「簡報與

手冊的內容一致化」，為 ACT Raising Safe Kids 親職團體帶領人訓練方案可再強化與

修正的三個方向。以下綜整與反思研究參與者在這三項當中的分享，分別說明調整重

點與方向。 

一、增加課程時間 

  關於課程內容的安排，三位研究參與者 A、B、C認為 ACT Raising Safe Kids親職

教育方案的內涵皆十分重要，沒有需要縮減或取捨的部分，然而，受限於課程時間的

安排，許多時候無法充分討論其中的重要內涵，是較為可惜之處。研究指出，在推廣

ACT Raising Safe Kids親職教育方案時，須留意維持八週的課程架構，以確保參與者的

學習品質與成效（Knox et al., 2011），至於 ACT Raising Safe Kids親職團體帶領人訓練

方案而言，在兩天的 ACT Raising Safe Kids 親職團體帶領人訓練方案中，不但要學習

與參與 ACT Raising Safe Kids 親職教育方案八個單元的課程內容，還需要回到帶領者

的角色，反思如何帶領與因應可能面臨到在帶領方面的困難與挑戰，這對於希望更深

入參與及探討每一個單元議題的 A、B 來說，課程時間過於緊湊，在有些討論環節當

中，因為時間的限制而無法作延伸討論與分享，是可惜與感到遺憾的。C 亦表示雖然

對於兩天在 ACT Raising Safe Kids 親職團體帶領人訓練方案獲得充實的學習，但是因

為時間緊迫，而容易因此而感到疲倦。換言之，為了更好的學習體驗，以及有充足的

機會在討論環節中，分享對於體驗活動的感受以及想法，或是作為帶領者時可能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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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疑慮與擔心之因應方式，A、B都希望調整與延長課程進行的時間。 

  除此之外，A表示若能夠針對參與過 ACT Raising Safe Kids親職團體帶領人訓練方

案並獲得證書的團體成員，開設第二階段的課程，以督導的形式針對該團體成員應用

ACT Raising Safe Kids親職團體帶領人訓練方案於實務工作的經驗，作進一步的分享、

討論與學習，會是非常精實與令 A感到期待的，亦即，為了使醫事人員在 ACT Raising 

Safe Kids 親職團體帶領人訓練方案當中，能夠有更充分的時間，在帶領者與參與者的

兩個角色中轉換、體驗與思考，除了曾增加課程的時間之外，如果能分為兩階段的課

程，第一階段為站在參與者的角色，學習與經驗 ACT Raising Safe Kids 親職教育方案

的內涵；第二階段為針對帶領或應用 ACT Raising Safe Kids 親職教育方案後的醫事人

員，更聚焦於帶領及應用上的分享與討論，如此可能更加有助於醫事人員在 ACT 

Raising Safe Kids親職團體帶領人訓練方案中吸收、學習與反思。 

二、課程內容加強本土化調適 

  ACT Raising Safe Kids親職教育方案於美國發展，至今雖然應用於多個國家並獲得

研究證實其有效性（Howe et al., 2017），然而，其內涵需要作本土化的調適，以符合

華人文化的親職教養需求（傅如馨，2017）。A 對此提出了幾點具體的建議，包含在

翻譯上需要在構思中文用意給讀者的態度，例如：管教以及懲罰，對於臺灣或華人家

庭可能會將這兩者作混淆，或是難以清楚有感於兩者的差異，而需要帶領者進一步釐

清或強調；相較之下，「『回應』取代『反應』」是 A 認為翻譯得很好之處，透過

「回」跟「反」之反義，呈現出兩者的差異並引出反思，是簡單明瞭而且容易使讀者

感到印象深刻的，研究亦指出，此口訣有助於家長應用於日常的教養當中，從而增進

積極的教養行為（Weymouth & Howe, 2011）。除此之外，在 ACT Raising Safe Kids親

職教育方案當中的有些用詞，為了幫助記憶或維持原意而採用英文原文，例如：

RETHINK model、IDEAL model。A 和 C 皆認為如此可能增加家長在理解與吸收方面

的資訊量，也不容易記憶，因而會使家長感到困難，因此，為了更方便讀者或大眾理

解與閱讀，A 建議在翻譯的過程中，以口語化的中文呈現即可。承前所述，A 和 B 皆

建議，在本土化的歷程當中，為了補足或增進翻譯上的限制，在手冊中增加圖表的輔

助說明，或是在課程中搭配更多的教學影片，而非在手冊中全透過文字的方式呈現，

則會更幫助參與者或是讀者更加清楚地理解課程內涵。 

三、簡報與手冊的內容一致化 

  A 和 B 皆反應，在課程進行的過程中，因為有些簡報內容未節錄至手冊內，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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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課時對照上有些困難與混淆，像是 A 在課程時，會面臨以為簡報內容未呈現於手

冊中而額外紀錄在手冊上的情況，然而，在查找別頁的內容時卻發現了該簡報內容的

文字，而因為不確定是否有遺漏之處從而感到驚慌。另外，由於 B 沒有閱讀手冊的習

慣，而會藉由課程簡報作為參考與複習的依據，然而在簡報設計上缺乏延續性，讓 B

在閱讀時感到困惑，也干擾其回憶ACT Raising Safe Kids親職教育方案的內涵。因此，

A 建議將課程簡報與手冊內容朝一致化的方向修正，包含呈現完整的簡報內容於手冊

當中，以及將簡報提及的內容整理於手冊的同一區塊，以方便閱讀與日後查找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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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研究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旨在探討醫事人員參與 ACT Raising Safe Kids 親職團體帶領人訓練方案的

經驗、感受與想法，並從研究參與者應用 ACT Raising Safe Kids 親職團體帶領人訓練

方案的情形，整理與反思 ACT Raising Safe Kids 親職團體帶領人訓練方案對醫事人員

的影響、幫助，以及得出現行於臺灣的 ACT Raising Safe Kids 親職團體帶領人訓練方

案可朝向的修正方向。本章根據研究資料分析的內容，綜整研究結果以及綜合討論，

呈現與說明研究結論、研究限制以及研究建議。共分為三節，第一節為研究結論；第

二節為研究限制與建議；第三節為研究者的省思。 

第一節 研究結論 

  本研究與透過對於醫事人員參與 ACT Raising Safe Kids 親職團體帶領人訓練方案

的經驗、感受與回饋，探討 ACT Raising Safe Kids 親職團體帶領人訓練方案對於臺灣

兒少保護工作的適用性與助益，並由醫事人員應用 ACT Raising Safe Kids 親職教育方

案於其實務工作的狀態與反饋，作為修正ACT Raising Safe Kids親職教育方案的方向，

以作為日後兒少保護工作的介入策略之參考依據。本研究從 ACT Raising Safe Kids 親

職團體帶領人訓練方案當中，邀請三位成員分享在 ACT Raising Safe Kids 親職團體帶

領人訓練方案當中的參與經驗、感受、想法、應用情形，以及對於 ACT Raising Safe 

Kids 親職教育方案的回饋及建議。研究者針對研究參與者的訪談內容，以主題分析法

進行資料分析，以下根據結果與綜合討論，說明研究結論。 

壹、醫事人員在兒少保護工作當中常面臨系統合作方面的挑戰 

  從三位研究參與者的訪談資料中，皆可以共同看見其在與兒童或青少年的家長溝

通與建立合作關係時，常常因為家長對於帶孩子前來就診的偏見與誤解、難以意識或

接納自身教養方式對孩子形成的影響，以及家長對於治療進展或療效抱持過高的期待

等等，而不再帶孩童回診或是中斷孩子接受個別心理治療、團體心理治療的治療歷程。

從研究參與者的實務工作中也可以發現，許多兒童及青少年會產生問題行為，或是需

要求助醫療介入，家長的教養方式以及親子關係是重要的影響因子，雖然家長在其孩

童接受治療的其他介入策略的過程中，並非醫事人員最直接接觸到的對象，但是家長

在兒少保護工作中需要投入的程度，不亞於兒童及青少年，因此，醫事人員如何在有

效的門診時間或心理治療時間之內，幫助家長意識到自身對於孩童的影響程度以及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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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與醫療體系合作的動機，是需要留意與重視的，尤其在兒少保護工作當中，兒童及

青少年較難以自行前往醫療院所看診或是接受心理治療，家長的配合與合作更是兒少

保護工作當中，不可或缺的一環。 

  除此之外，在研究參與者的分享當中可知，當他們與家長進行教養相關的衛教時，

需要在有限的時間之內，從龐大的教養知識當中，篩選與聚焦出符合其孩童與家庭狀

況的衛教內容，並讓家長能夠吸收、理解、接受甚至是改變，一方面仰賴其實務工作

經驗的累積，另一方面也隨著家長的自身的背景和其原生家庭的議題而異，而在研究

參與者家長一對一的互動經驗當中也能夠發現，有時僅藉由口語之溝通及表達的效果

有限，如果能有其他形式的介入，例如：透過親職教育團體中的團體動力，讓皆有教

養經驗的家長互相分享、討論與學習，可能更有說服力，家長也更加願意接受建議；

或是以體驗活動引發家長切身的感受，從而啟發主動調整不當教養方式的動機等等，

可能有助於醫事人員在與兒童及青少年的家庭系統合作時，更有效與順利地互動、溝

通以及引發改變。不過在研究參與者的實務工作經驗中，因為時間的限制，往往僅能

在一對一的門診或心理治療前後的時間進行合作，如此也於無形之中，增加了其與兒

童及青少年的家庭系統合作的挑戰性。 

 

貳、ACT Raising Safe Kids 親職教育方案能為醫事人員帶來實務工作的啟

發及應用 

  ACT Raising Safe Kids親職教育方案對醫事人員形成的啟發及幫助如下： 

一、課程結構性高，有助於籌備講座與團體內涵 

  ACT Raising Safe Kids親職教育方案以清楚的結構呈現預防兒童虐待或是不當教養

方式的內容，有助於醫事人員在與家長進行衛教與溝通時，有效地參考與聚焦其中符

合其需求的內容，此外，在籌備親職教養相關講座或是團體的教材時，ACT Raising 

Safe Kids 親職教育方案有系統性地整理關於正向教養方面的知識，一方面方便醫事人

員篩選適合的內容，另一方面也為其示範了如何設計與帶領具有結構性及脈絡清楚的

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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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體驗活動引發覺察與省思，啟發醫事人員藉此具象化衛教內涵，從而提升家長的

接受度 

  ACT Raising Safe Kids親職教育方案的體驗活動不只幫助醫事人員從中所引發的感

受回顧自身經驗以及更意識到教養的重要性，也有助於其在設計親職教育相關的講座

或是活動時，採納及帶領 ACT Raising Safe Kids 親職教育方案的體驗活動來增加課程

的趣味性、多元性，從而也讓家長在其中透過具象化的方式意識到不當對待對孩童會

形成深遠的影響，加深其參與課程或是團體的印象，而有機會在家長的日常教養當中，

發揮提醒的作用。 

三、多元的討論與分享有助於拓展實務工作的視野並增加互動性 

  ACT Raising Safe Kids親職教育方案當中包含許多討論與分享的環節，一方面促進

醫事人員在此過程中接觸與認識到不同專業背景在兒少保護工作中的經驗與因應方式，

形成啟發與新的學習體悟，另一方面醫事人員也能夠應用 ACT Raising Safe Kids 親職

教育方案提供的討論情境，在親職教育當中設計演練、討論與分享的環節，以促發團

體動力，尤其對於受限於疫情或其他因素限制而需要藉由視訊的方式進行親職教育的

活動，如此可以增進參與者的參與度與互動性。 

四、夢想卡幫助醫事人員回憶與喚起課程學習與感受，啟發以相似媒材與家長互動 

  夢想卡的應用不但能夠幫助醫事人員在 ACT Raising Safe Kids 親職團體帶領人訓

練方案中記下當時的學習、感觸與期待，也啟發其以卡片或其他藝術媒材的運用，幫

助家長在親職教育的過程中，深化在 ACT Raising Safe Kids 親職教育方案、門診或是

心理治療當中的收穫與感受，使家長在回顧時喚起當時的記憶，從而將有幫助的教養

態度或方式更長遠地延續至其生活中。 

 

參、ACT Raising Safe Kids 親職團體帶領人訓練方案可針對課程架構及本

土化調適進行修正 

  ACT Raising Safe Kids親職團體帶領人訓練方案可修改與調整的方向如下： 

一、增加 ACT Raising Safe Kids親職團體帶領人訓練方案的課程時間 

  ACT Raising Safe Kids 親職團體帶領人訓練方案僅以兩天呈現 ACT Raising Sa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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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ds 親職教育方案的內涵，對於醫事人員在有限的課程時間內，一方面要學習其中重

點，另一方面要站在帶領者的角度省思帶領可能面臨的困難並進行討論，較為急迫且

難以深化思考。因此，延長 ACT Raising Safe Kids 親職團體帶領人訓練方案整體的方

案時間，或是對於課程內涵作階段性課程的規劃，是可修正之處。 

二、ACT Raising Safe Kids親職教育方案翻譯內容作本土化的修正與調適 

  ACT Raising Safe Kids親職教育方案的簡報、手冊與課程內涵皆是經過翻譯後呈現，

然而其中許多用詞容易在本土文化中形成誤解以及混淆，因此對於簡報與手冊當中所

整理的 ACT Raising Safe Kids 親職教育方案之內容與演練之示例，皆可以再針對本土

化作調整與增減，以減少帶領者在帶領 ACT Raising Safe Kids 親職教育方案時，額外

作說明與解釋的負擔。 

三、簡報與手冊內容作一致化修正 

  在本次 ACT Raising Safe Kids 親職團體帶領人訓練當中，用於介紹 ACT Raising 

Safe Kids 親職教育方案的簡報與手冊有多處不一致之處，包含帶領人手冊摘錄之簡報

內容不完整、呈現形式差異大等等，影響醫事人員在其中時常出現對照與理解上的困

擾，因此，可將簡報內容完整地附於手冊當中，並一致化地呈現簡報與手冊內涵，以

方便醫事人員理解與查找。 

 

第二節 研究限制與建議 

  本節旨在論述本研究之研究困難與限制，並依據研究結果與討論，呈現對於未來

研究方面的建議。 

壹、研究限制 

一、研究者的限制 

  在本研究進行的過程當中，研究者身兼 ACT Raising Safe Kids 親職團體帶領人訓

練方案的協同帶領者、訪談者以及資料分析者，這些多重角色可能難以避免地影響研

究者在進行資料分析時，受個人的主觀經驗與背景、在 ACT Raising Safe Kids 親職團

體帶領人訓練方案中，對研究參與者的認識與互動感受等等影響，而產生分析上的混

淆與未能完全中立客觀，此為本研究當中，由研究者自身所帶來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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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參與者的限制 

  本研究之三位研究參與者具有不同年齡、性別、職位以及工作經驗，雖然他們皆

為醫事人員，在兒童及青少年保護工作的實務工作背景也有一定的重疊之處，不過在

本研究中，僅可以觀察與蒐集到醫師以及臨床心理師兩種職位類別之醫事人員，對於

參與 ACT Raising Safe Kids 親職團體帶領人訓練方案的感想與回饋，針對其他職類之

醫事人員之經驗與想法，受限於成員背景與研究參與者的篩選而有所侷限。除此之外，

本研究之研究參與者對於此次 ACT Raising Safe Kids 親職團體帶領人訓練方案的參與

動機與接受訪談皆有高度的意願與動機，其在 ACT Raising Safe Kids 親職團體帶領人

訓練方案當中的經驗、想法與感受也具有其獨特性與主觀性，因此研究結果之類推性

可能較為不穩定。 

三、研究方法的限制 

  依據本研究之研究設計與實行歷程，研究參與者在參與 ACT Raising Safe Kids 親

職團體帶領人訓練方案後，大概四個月才進行第一次之研究訪談；其中有兩位研究參

與者時隔將近一年接受第二次之研究訪談，如此影響研究參與者對於某些課程內涵與

活動細節的記憶較為模糊，並且於回憶與分享的過程中，也受到時間間隔期間發生的

事件或參加了其他的課程與研習影響而形成干擾，不確定於實務工作中獲得的啟發與

幫助確實為 ACT Raising Safe Kids 親職團體帶領人訓練方案影響而產生或是其他的帶

領人訓練方案。除此之外，本研究採用半結構式訪談法進行資料蒐集，在訪談的過程

中，以研究參與者的感受、想法與狀態作為當下的重點，因此，研究參與者的分享與

表達的內涵與姿態，皆可能對於研究資料分析的精準程度形成影響與限制。 

 

貳、研究建議 

  本研究依照研究結果與討論，呈現本研究之研究建議。分為兩部分闡述，第一部

分為對兒童及青少年保護工作者之建議；第二部分為對未來研究之建議。 

一、對兒童及青少年保護工作者之建議 

  兒童及青少年保護工作是多元且細膩的，其往往不只處遇兒少自身，還無可避免

地須關照其家庭系統、與兒少之家庭系統合作，這對於兒少保護工作者而言，無疑是

在其實務工作當中時常面臨的挑戰。華人家長在帶領孩童前來求助容易產生做錯事或

是沒有教養好孩童的羞愧感，影響在兒少保護工作初期與家長建立關係的過程當中，

儘管兒少保護工作者留意以合作的姿態與家長說明其孩童的狀況，仍容易被家長誤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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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過度放大某些字眼而感受到被責怪，進而抗拒再帶孩童前來求助。這是兒少保護工

作當中可觀察到但是不樂見的現象，因此，在與家長互動的過程當中，與家長進行親

職教育的衛教或討論，應抱持願意協助的姿態而非指責的態度。而藉由親職教育團體

或是講座的介入，一方面有助於透過團體的力量，幫助家長降低戒心，並在其他家長

的討論、分享與建議當中得到共鳴，以提升兒少保護工作者與家長之間的合作與信賴

關係，從而增進與兒少工作的穩定性。 

  在與家長溝通與合作方面，不論是一對一或是團體的形式，運用「夢想卡」或是

其他媒材來輔助對話的過程，尤其對於初次談會或是上在建立關係的過程中，或許可

以幫助降低家長的焦慮感與愧疚感，並能夠鋪陳往後的溝通歷程。而當家長對於兒少

保護工作者所闡述的親職教育概念感到不清楚或是不確定時，藉由藝術媒材的運用以

具象化教養觀念，不但可能幫助家長更加容易理解與吸收其內涵，也可能從中發揮類

似體驗活動帶來的省思與自我覺察，從而意識到調整自身不當教養的重要性。 

  從本研究中可以觀察到，許多醫事人員在從事兒少保護工作當中，尤其是於家庭

系統合作的經驗裡，可能因為種種相關因素而產生無力感、氣憤與疲倦感等等，因此，

在投入兒少保護工作時，也需要時時自我覺察、關照自己、自我照顧，並適時與整體

兒少保護工作系統合作，評估與結合不同的系統資源，如此一方面有助於幫助求助個

案獲得更完善與多方面的照顧，另一方面在兒少保護工作者自身的工作效能與感受的

調劑上，也較能夠維持彈性與空間。 

二、對未來研究之建議 

  由本研究結果與討論當中，可以知悉 ACT Raising Safe Kids 親職團體帶領人訓練

方案對於參與成員之正向影響，也可以看見 ACT Raising Safe Kids 親職團體帶領人訓

練方案對於醫事人員的啟發與幫助，然而，由於本研究為初探性研究，對於 ACT 

Raising Safe Kids親職團體帶領人訓練方案對於其他對象與族群的影響，以及其參與經

驗為何，是未來的研究可再深入探討的方向。 

  另外，由於本研究進行過程適逢疫情嚴峻時期，研究參與者受限於此，而未能於

ACT Raising Safe Kids 親職團體帶領人訓練方案結束後，完整帶領 ACT Raising Safe 

Kids 親職教育方案，故針對參與完 ACT Raising Safe Kids 親職團體帶領人訓練方案之

後，對於醫事人員在帶領 ACT Raising Safe Kids 親職教育方案的影響與狀況為何，是

本研究無法回應的部分，不過由研究參與者應用部分 ACT Raising Safe Kids 親職教育

方案的體驗活動以及課程內涵後的分享中，皆獲得初步的正向反饋，因此，建議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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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可以針對成員在接受 ACT Raising Safe Kids 親職團體帶領人訓練方案的經驗與學

習後，對其實際作為帶領者，去帶領 ACT Raising Safe Kids 親職教育方案的幫助與可

修正之方向，從事進一步的探究，瞭解醫事人員在臺灣帶領 ACT Raising Safe Kids 親

職教育方案的情形與助益，以作為臺灣兒童及青少年保護工作的介入策略之參考。 

 

第三節 研究者的省思 

  行文至此，研究者經歷了研究所的課程修習、兼職諮商實習、全職諮商實習以及

論文撰寫。在修課期間，研究者經修課教師的引薦，於社區機構作為 ACT Raising Safe 

Kids 親職教育方案的帶領者，帶領 ACT Raising Safe Kids 親職教育方案。在該次的方

案當中，參與的家長分享著自己的教養困擾，研究者深刻感受到他們對於教養方面的

無助與焦慮，此外，許多參與家長對於孩子狀況的不理解，使得他們不知道該從何引

導孩子處理情緒與人際挫折。從中，研究者更加意識到教養的不容易，沒有人生下來

就是教養專家，對於父母或是許多照顧者而言，教養孩子往往是在做中學的過程中，

慢慢累積經驗與心得而習得的，而人們最初形成的教養模式，又時常傾向向其父母學

習，亦即他們自身接受教養的經驗，深深影響其教養孩子的方式，因此可見許多家庭

的教養方式是代代相傳的，然而，這是許多父母方便與容易學習教養的管道，卻不見

得是正向或是對孩童的發展有益的。 

  在研究者進行諮商實習的期間，也接觸到不少具有家暴史的案主，在與他們互動

與會談的過程中，慢慢梳理其過去的家庭關係是如何影響其形成負面的自我認知、負

向的情緒調節習慣以及人際互動模式，而受到父母對自己長期的施暴，也影響他們成

年後在建立親密關係時，對於親密關係中的愛與暴力感到不確定與誤解，從而導致親

密關係的不順遂。進一步探索，可以發現其實他們的父母有時並非刻意以施暴的方式

進行管教，而是其父母自身也是被打到大的，除了打罵、施暴以外還可以採行何種管

教方式，他們是不理解的。儘管父母是因為許多的不會而採取不當教養，但是這些暴

力對於案主形成的傷害，卻也實在、深刻地烙印在他們的心中，並對其自身與外在世

界的看法，形成難以抹滅的負向影響，研究者對此感到非常可惜且心疼。 

  綜上所言，研究者有感於親職教育的重要性，透過親職教育教導父母、照顧者或

是即將為人父母者如何進行正向的教養，是研究者希望能夠投入並付出一己之力的，

因此，研究者期望透過此份論文，為臺灣兒少保護工作之初級預防層面，提供一些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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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並且希冀未來藉由更廣泛地實施ACT Raising Safe Kids親職團體帶領人訓練方案，

增加帶領 ACT Raising Safe Kids 親職教育方案的專業人員，以提升社會大眾對於正向

教養的理解，並降低兒童及青少年遭受不當教養的事件發生。 

  愛本身沒有錯，但是愛的方法可能造成有形或是無形的傷害，「用對的方法愛」

是 ACT Raising Safe Kids 親職教育方案致力於傳達的重點，也是研究者期許在親職教

育方案的實施中，幫助參與者學習到的信念。願未來能有更多機會透過親職教育方案

的實施，協助家長或照顧者習得正向的教養知能，以促進更加和諧的親子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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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錄 

附錄一 

訪談大綱 

一、訪者基本背景、實務經驗與團體帶領經驗 

（一）基本資料 

1. 性別 

2. 年齡 

3. 教育程度 

4. 職業/服務年資 

5. 家中孩子人數/性別/年齡 

（二）實務經驗 

1. 您於機構服務之實務經驗分享（服務內容、個案類型、與兒童/青少年/家長合

作之經驗等） 

2. 您的實務經驗中，與兒童/青少年/家長合作之相關挑戰與期許為何？ 

（三）團體帶領經驗 

1. 您是否有帶領過團體？若有，您帶領的團體類型為何？ 

2. 您帶領團體的經驗如何？ 

3. 在您帶領團體的經驗當中，有什麼收穫與成長？ 

4. 在您帶領團體的經驗中，是否遇過挫折或壓力？若有，當時如何面對與克服？ 

 

二、整體參與心得與回饋 

1. 您在參與 ACT Raising Safe Kids親職團體帶領人訓練方案的動機與期待為何？ 

2. 在參與 ACT Raising Safe Kids親職團體帶領人訓練方案後，哪些部份符合您的

期待？哪些部份未符合您的期待？ 

3. 在參與 ACT Raising Safe Kids親職團體帶領人訓練方案後，對於您實務之思考

或應用是否有幫助？若有或無，可否詳述？ 

4. 參與 ACT Raising Safe Kids親職團體帶領人訓練方案，與您以往學習帶領團體

時，有哪些相似之處？有哪些不同之處？ 

5. 參與 ACT Raising Safe Kids 親職團體帶領人訓練方案的過程中，您學習到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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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 

6. ACT Raising Safe Kids親職團體帶領人訓練方案對於您在實際帶領團體時，有

何幫助？沒有幫助的部份為何？ 

7. 若成為 ACT Raising Safe Kids親職教育方案的帶領者，您有多少的信心（1~10

分）？為什麼？ 

8. ACT Raising Safe Kids親職團體帶領人訓練方案的哪些部分有助於增進您帶領

ACT Raising Safe Kids 親職教育方案的信心？哪些部分在增進您帶領 ACT 

Raising Safe Kids親職教育方案的信心上沒有幫助？ 

9. 對於 ACT Raising Safe Kids親職團體帶領人訓練方案的培訓過程，您是否有其

他建議或分享？ 

 

三、對於方案內容的回饋 

1. 您認為 ACT Raising Safe Kids親職教育方案有什麼特色？ 

2. ACT Raising Safe Kids親職教育方案內容的實用性與可行性如何？ 

3. 您喜歡 ACT Raising Safe Kids 親職教育方案的哪些單元或活動（3~5 題可搭配

您於各單元之夢想卡內容分享）？ 

4. 讓您收穫最多的單元或活動為何？ 

5. 有哪些單元或活動可再修正？修正的方向為何？ 

 

四、對於 ACT Raising Safe Kids親職教育方案手冊的回饋 

1. 在您閱讀 ACT Raising Safe Kids親職教育方案手冊時，有遇到什麼困難？並採

用何種策略因應？ 

2. 您認為 ACT Raising Safe Kids親職教育方案手冊設計的周延程度如何？ 

3. 您認為 ACT Raising Safe Kids親職教育方案手冊的特色為何？ 

 

五、對於 ACT Raising Safe Kids親職教育方案手冊，是否有其他建議或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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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研究訪談意願書 

您好： 

  感謝您參與本工作坊，我們是政治大學 USR 社區共善計畫團隊人員，在傅如馨老

師帶領下，以推動社區兒少及家庭服務為目標。在此誠摯地邀請您參與後續訪談，以

幫助我們更清楚您在這兩天的收穫與對本工作坊之建議，俾使未來舉辦工作坊能更符

合專業助人者之需求，以進一步達成拓展社區兒少及家庭服務之願景。 

  訪談預計將於本工作坊課後約 1~3 個月內與您預約方便的時間，地點將綜合考量

您的便利性、隱密性、舒適度等。相關細節將於約訪時與您討論，並將完全尊重您的

意願。 

  您的參與對本工作坊之優化深具意義。 

 

  （ ）我有意願參與訪談（請協助填寫下方聯絡資訊） 

  （ ）我無意願參與訪談 

 

 

                         姓名： 

                         手機： 

                       電子郵件： 

 


